
 

 

 

 

 

 

 

 

 

 

 

 

 

 

 

 

 

 

 

 

 

 

 

 

 

 

114 年股務注意事項 

凱基證券股務代理部 

114 年 2 月 5 日編製 



 

 

 

一：113 年度法令修訂資訊 

(1) 股東常會年報、議事手冊及會議補充資料、開會通知書申報期限 

(2) 應公告重大訊息英文版上市櫃公司 

(3) 上市(櫃)公司會計年度終了後 75 日內公告年度自結財務資訊 

(4) 年度財務報告公告申報期限 

(5) 修正證券交易法第 14 條第 6 項條文 

(6) 董事會成員設置規劃 

(7) 上市(櫃)公司每年應至少自辦或受邀參加一次法人說明會 

(8) 應設置資訊安全人力之上市(櫃)公司 

(9) 修正「公開發行公司審計委員會行使職權辦法」部分條文及「公開發行公司董事會議事辦法」第 12 條、第 13 條 

(10) 修正「公開發行公司年報應行記載事項準則」及「公司募集發行有價證券公開說明書應行記載事項準則」部份條文     

及附表 

(11) 修正「上市(櫃)公司編製與申報永續報告書作業辦法」部分條文 

(12) 上市上櫃公司年報及公開說明書應揭露氣候相關資訊  

(13) 金控、銀行、票券金融公司年報及公開說明書應揭露氣候相關資訊 

目錄 
 



 

(14) 新版 ESG 數位平台 

(15) 新增「提升企業價值計畫」專區(自 113 年 10 月 14 日起) 

(16) 修正「外國發行人註冊地國股東權益保護事項檢查表」 

(17) 發行人募集與發行有價證券處理準則相關函令 

(18) 修正上市(櫃)公司「資訊申報作業辦法」及興櫃公司「證券商營業處所買賣興櫃股票審查準則」部份條文      

(19) 修正上市(櫃)公司「重大訊息之查證暨公開處理程序」及興櫃公司「證券商營業處所買賣興櫃股票審查準則」部份 

     條文 

(20) 訂定「○○公司國際財務報導準則 (永續揭露準則導入計畫」參考範例及其執行情形進度表) 

(21) 公告修正「證券商營業處所買賣興櫃股票審查準則 」之附件一「興櫃股票櫃檯買賣申請書」等書件 

(22) 釋示公開發行公司內部人因配合辦理股票初次上市櫃過額配售而轉讓或取得所屬公司股份於證交法相關內部人股份 

     規範適用 

(23) 有關「公開發行公司董事監察人股權成數及查核實施規則」之相關規定 

(24) 公開發行公司發行公司債應載明償還公司債款之籌集計畫及保管方法 

(25) 華僑及外國人投資證券管理辦法相關釋令 

(26) 113 年證券交易法相關函釋 

(27) 修正所得稅法部分條文 

(28) 修訂上市公司辦理法人說明會參考問答集 



 

(29) 修訂上市公司重大訊息發布應注意事項參考問答集 

(30) 修訂上市上櫃公司董事會設置及行使職權應遵循事項要點問答集 

(31) 修訂公司治理問答集─獨立董事篇 

(32) 修訂公司治理問答集─審計委員會篇 

(33) 修訂股務業務疑義問答集-轉換公司債畸零股款支付原則 

(34) 公開發行公司建立內部控制制度處理準則相關函令(內部控制制度應包括永續資訊之管理) 

(35) 修訂公開發行公司建立內部控制制度處理準則問答集 

(36) 修訂公開發行公司出席股東會使用委託書規則問答集 

(37) 集保預告建置「股務事務 e 櫃台」（eCounter 平台） 

(38) 預告修正「發行人募集與發行有價證券處理準則」部分條文修正草案 

(39) 交易所/櫃買中心/證期局 113 年更新問答集及規範彙總 

二、經濟部商業發展署 113 年公司法函釋 

三、證券交易法第 43-1 條第 1 項大量取得股份申報新制 

四、股東會視訊會議 

五、集保 eNotice 平台 

六、公司治理評鑑及企業永續發展(ESG)行動方案 

七、114 年股東會議案分類 



 

八、使用委託書資格要求及受託上限一覽表 

九、投信、證券商及境外外國機構投資人出席股東會行使表決權相關規範 

十、附錄 

 ★上市、上櫃(興櫃)公司股東常會相關之資訊申報時程 

★受理股東提名流程及相關表單範例 

★設置「審計委員會」 

★公開發行股票公司之獨立董事選舉  

★股東會委託書徵求作業注意事項 

 

 

 

 

 

 

 

 

 

 



 

 

 

 

●上市及上櫃公司 

      
適 用 公 司 

開會通知 股東會各項

議案參考資

料 

議事手冊及會

議補充資料

(中英文) 

股東會年報

(中英文)  

年度財務報告 

年報前十大

股東相互間

關係表 

股東會議案

決議 

股東會議

事錄 

113年股東常會陸外資持

股比率達30％以上 

或113年底資本額達20億

元以上公司 

股東會 

30日前 

30日前 30日前 

 

14日前 

 

14日前 當日 會後 

20日 

 

非屬上述公司 

股東會 

30日前 

30日前 21日前 

(資本額未達6億

元上櫃公司免申

報英文版) 

7日前 

(資本額未達6億

元上櫃公司免申

報英文版) 

7日前 當日 會後 

20日內 

 

 

註：採行無面額或每股面額非屬新臺幣10元之上櫃公司為於最近會計年度終了日之淨值達新臺幣12億元以上者。 

一旦適用資本額或外資及陸資持股比率達標準即持續適用，不因年度中減資或外資及陸資持股比率下降低於30%而豁免。 

    英文版電子檔資訊內容應與申報之中文版內容一致。 

    以年報作為股東會議事手冊之補充資料者，應於股東會議事手冊電子檔時，將年報之電子檔併同上傳。 

年度財務報告電子書係含個體財務報告(長式)。 

英文版年度財務報告得為英文翻譯版本免經會計師查核簽證。 

英文版年度財務報告上傳的選項必須是”IFRSs英文版xx財報”，此外，係單獨的一個上傳檔案，非指股東會年報裡的年度財務報告。 

 

一、113 年度法令修訂資訊 

(1) 股東常會年報、議事手冊及會議補充資料、開會通知書申報期限 

回目錄 

公開發行公司股東會議事手冊應行記載及遵行事項辦法第 6 條 公開發行公司年報應行記載事項準則第 23 條 上櫃公司資訊申報作業辦法第 3 條第 2 項  

https://www.selaw.com.tw/Chinese/LawDetail/LawArticleReference?lawDataid=15385779
https://www.selaw.com.tw/Chinese/LawDetail/LawArticleReference?lawDataid=15629753
https://www.selaw.com.tw/Chinese/LawDetail/LawArticleReference?lawDataid=15708061


 

 

 

●興櫃及公開發行股票公司 

 

      
適 用 公 司 

開會通知 股東會各項

議案參考資

料 

議事手冊及會

議補充資料 

股東會年報 年報前十大

股東相互間

關係表 

股東會議案

決議 

股東會議

事錄 

興櫃 

 

股東會 

30日前 

30日前 21日前 7日前 

 

免 決議後2日內 會後 

20日內 

公開發行股票公司 股東會 

30日前 

30日前 21日前 2日前 免 免 會後 

20日內 

註：以年報作為股東會議事手冊之補充資料者，應於股東會議事手冊電子檔時，將年報之電子檔併同上傳。 

 

 
 

 

 

 

 

 

 

回目錄 

(1) 股東常會年報、議事手冊及會議補充資料、開會通知書申報期限 



 

 

 

 

 

 

 

 

 

※主管機關鼓勵實收資本額 6 億元以下且外陸資持股 30%以下之上櫃公司，及興櫃公司輸入股東會英文重大訊息，以提升外資吸引力。 

 

⚫配合英文化，預計於 114 年 3 月完成修改公告申報格式如下： 

(1)完成董事會決議召開股東常會或股東臨時會之重大訊息申報格式修改作業。將公司董事會決議召開股東會之重大訊息內容，由上傳 

txt 文字檔，改為以格式欄位化申報後轉重大訊息(中文及英文)，取消 txt 檔字數及換行限制。 

(2)完成「採候選人提名制選任董監事相關公告」之申報格式修改作業，經公司依個資法告知及取得候選人之同意後，自願申報其英文 

姓名。(上開英文姓名將提供予外資投票平台使用，不對外揭示) 

 

 

 

 

 

 

適 用 公 司 

全體上市公司及最近會計年度終了日實收資本額達

新台幣 6 億元以上之上櫃公司 

最近會計年度終了日實收資本額未達新台幣 6 億元以上之 

上櫃公司 

重大訊息 

(中英文) 

除應即公告情事外，應於事實發生日起次一營業日交易

時間開始 2小時(7:00)前輸入 

 

除應即公告情事外，應於事實發生日起次一營業日交易時間開始

2 小時(7:00)前輸入 

(資本額未達 6 億元上櫃公司免申報英文版) 

(2)應公告重大訊息英文版上市櫃公司 回目錄 



 

 

 

 

適 用 公 司 申 報 資 訊 

(包含但不限於) 

申 報 期 限 

 

注 意 事 項 

 

 

全體上市櫃公司 

 

資產負債表 

綜合損益表 

權益變動表 

現金流量表 

 

會計年度終了後

75日內 

(114年3月14日前) 

 

 應經董事會通過，但不需審計委員會通過 

 需經董事長、經理人及會計主管簽名或蓋章 

 應依規定格式發布重大訊息，嗣後若與會計師查核數有差異時，亦應發布重大 

訊息說明差異情形及原因 

 公司如於年度終了後75日內完成上傳財務報告電子書或申報iXBRL者，則毋需

上傳自結財務資訊電子檔案 

111.12.23 上市公司申報年度自結財務資訊應注意事項參考問答集 

情   況 年度財務報告核決程序 年度財務報告是否 

再發布重大訊息 
年度財務報告與自結財務資訊無重大不一致， 

且自結財務資訊經董事會及審計委員會通過 

無須再提審計委員會同意及董

事會通過 

N 

年度財務報告與自結財務資訊無重大不一

致，惟自結財務資訊僅經董事會通過 

重大訊息數據無差異  

提審計委員會同意後再次召開

董事會通過 

N 

重大訊息數據有差異 Y 

年度財務報告與自結財務資訊有重大不一

致 

重大訊息數據無差異 N 
重大訊息數據有差異 Y 

註：重大性應考量是否影響財務報告之允當表達。另若公司董事會通過之年度自結財務資訊僅有四張主要報表，未包含其附註或附表，應屬重 

    大不一致情況。 

     

 

(3) 上市(櫃)公司會計年度終了後 75 日內公告年度自結財務資訊 

110.1.19 臺證上一字第 11018002281 號 110.4.13 證櫃監字第 11002004731 號 

回目錄  

https://dsp.twse.com.tw/public/static/downloads/listedCompany/%E4%B8%8A%E5%B8%82%E5%85%AC%E5%8F%B8%E7%94%B3%E5%A0%B1%E5%B9%B4%E5%BA%A6%E8%87%AA%E7%B5%90%E8%B2%A1%E5%8B%99%E8%B3%87%E8%A8%8A%E6%87%89%E6%B3%A8%E6%84%8F%E4%BA%8B%E9%A0%85%E5%8F%83%E8%80%83%E5%95%8F%E7%AD%94%E9%9B%86_20221223143028.pdf
https://dsp.twse.com.tw/official/showDetail/20B928B75A2111EBB2DA005056BE380E
https://dsp.twse.com.tw/official/showDetail/20B928B75A2111EBB2DA005056BE380E
https://dsp.twse.com.tw/official/showDetail/20B928B75A2111EBB2DA005056BE380E
https://dsp.twse.com.tw/official/showDetail/20B928B75A2111EBB2DA005056BE380E
https://www.tpex.org.tw/web/bulletin/announcement_law/ann_detail.php?l=zh-tw&content_file=MTEwMDIwMDQ3MzEuaHRtbA%3D%3D&content_number=MTEwMDIwMDQ3MzE%3D
https://www.tpex.org.tw/web/bulletin/announcement_law/ann_detail.php?l=zh-tw&content_file=MTEwMDIwMDQ3MzEuaHRtbA%3D%3D&content_number=MTEwMDIwMDQ3MzE%3D
https://www.tpex.org.tw/web/bulletin/announcement_law/ann_detail.php?l=zh-tw&content_file=MTEwMDIwMDQ3MzEuaHRtbA%3D%3D&content_number=MTEwMDIwMDQ3MzE%3D
https://www.tpex.org.tw/web/bulletin/announcement_law/ann_detail.php?l=zh-tw&content_file=MTEwMDIwMDQ3MzEuaHRtbA%3D%3D&content_number=MTEwMDIwMDQ3MzE%3D


 

 

 

 

⚫ 113 年第 1 季財務報告起，於各季財務報告或年度自結財務資訊提董事會前，應事先公告該次董事會召開日期 

 

新增重大訊息第 31 款格式 4 

 

 

 

 

 

 

 

 

 

 

 

 

 

 

 

 

 

 

 

(3) 上市(櫃)公司會計年度終了後 75 日內公告年度自結財務資訊(續) 
回目錄 



 

 

 

  

●年度財務報告申報期限 

 

公司種類 年報財務報告申報期限 

實收資本額達 100 億元之上市(櫃)公司  

 

會計年度終了後 75 日內 
興櫃、未上市(櫃)之公開發行金控、銀行及票券金融公司 

保險(不包括金控子公司外之非公開發行保險公司) 

公開發行之證券、期貨及金控之證券、期貨子公司 

上市(櫃)公司 
會計年度終了後 3 個月內 

 第一上市(櫃)公司 

興櫃公司 
會計年度終了後 4 個月內 

未上市、未上櫃之公開發行公司 

 

 

(4)年度財務報告公告申報期限 
回目錄 



 

 

 

⚫關係企業三書表應併同當年度財務報告申報   
    

本國公開發行公司依「關係企業合併營業報告書關係企業合併財務報表及關係報告書編製準則」編製： 

(1)關係企業合併營業報告書 

(2)關係企業合併財務報表 

(3)關係報告書 

   

★應併同當年度財務報告於公開資訊觀測站專區辦理公告申報 

     ※申報注意事項： 

      1.採電子書方式申報，公開資訊觀測站申報路徑：sii.twse.com.tw/非格式化檔案電子資料申報/關係企業三書表申報。 

        (若公司申報子帳號未搜尋到該項目，請逕以公司之主帳號授權子帳號相關申報路徑權限) 

      2.申報期限： 

       (1)「中文版」關係企業三書表：依法令規定之年度財務報告公告申報期限辦理。 

       (2)「英文版」關係企業三書表：依循公開發行公司年報應行記載事項準則第 23 條第 1 項及本公司對有價證券上市公司資訊申報作 

          業辦法第 3 條第 2 項第 35 款規定，所定之英文版股東會年報申報期限。  

      3.依關係企業三書表編製準則及其問答集規定，倘公司有無須編製之項目，仍應於申報期限內至上開 sii 申報系統設定「中文版」關 

        係企業三書表「免申報」，以完成申報作業。 

   

  ★納入年報刊列及依「證券交易法」第 36 條第 4 項及第 5 項規定申報及抄送 

     依「公開發行公司年報應行記載事項準則」第 21 條第 1 項第 1 款及第 22-1 條規定，就關係企業三書表已於公開資訊觀測站公告申 

     報者，得於年報記載資訊查詢之索引，且相關公告申報資訊視為年報之記載事項，以簡化年報編製作業。 

 

(4)年度財務報告公告申報期限(續) 
回目錄 

113.6.26 金管證審字第 1130382569 號 

 

https://www.selaw.com.tw/Chinese/RegulatoryInformationResult?sysNumber=LW10819005&releaseDate=2000-10-17
https://www.sfb.gov.tw/ch/home.jsp?id=88&parentpath=0,3&mcustomize=lawnews_view.jsp&dataserno=202406260003


 

 

 

 

 

 

●有關證券交易法第 14 條第 6 項規定之令。 

   (113.11.8 金管證發字第 1130385442號) 

一、依據證券交易法第十四條第六項規定，補充規定股票已在證券交易所上市或於證券櫃檯買賣中心上櫃買賣之公司於章程訂明以年度盈餘提撥一定比

率為基層員工調整薪資或分派酬勞之相關事項。 

二、基層員工係指非屬經理人且薪資水準低於一定金額者，前開「一定金額」由公司衡酌自身營運狀況及產業特性定之，惟不得低於「中

小企業員工加薪薪資費用加成減除辦法」定義之基層員工薪資水準。公司之基層員工範圍應提董事會決議暨定期評估是否需進行調

整，並納入內部控制制度中。前揭經理人之範圍依本會一百十二年十月四日金管證交字第一一二０三八四二九五號令規定。 

三、公司應至遲於一百十四年股東會依證券交易法第十四條第六項規定完成公司章程之修正。 

四、本令自即日生效。 

 

修 訂 法 規 說 明 

第 14 條第 6 項

(113.8.7 總統華總一義

字第11300069631號) 

股票已在證券交易所上市或於證券櫃檯買賣中心上櫃買賣之公司，依第二項規定編製年度財務報告時，應另

依主管機關規定揭露公司薪資報酬政策、全體員工平均薪資及調整情形、董事及監察人之酬金等相關資訊。 

前項公司應於章程訂明以年度盈餘提撥一定比率為基層員工調整薪資或分派酬勞。但公司尚有累積虧損時，

應予彌補。 

(5)修正證券交易法第 14 條第 6 項條文 
回目錄 

上市櫃公司配合「證券交易法」第 14 條第 6 項修正，應於 114 年股東會修訂公司章程 

，明定盈餘提撥一定比率為基層員工調薪或分派酬勞 

上市(櫃)公司應
配合於 114 年股
東會通過修正公
司章程相關條文   

https://www.sfb.gov.tw/ch/home.jsp?id=88&parentpath=0,3&mcustomize=lawnews_view.jsp&dataserno=202411080001
https://www.president.gov.tw/Page/294/49570
https://www.president.gov.tw/Page/294/49570


 

  
 
 
 

●經濟部 113 年 12 月 4 日修正「中小企業員工加薪薪資費用加成減除辦法」之基層員工定義 
  

   113.12.4「中小企業員工加薪薪資費用加成減除辦法」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前規定：與中小企業簽訂不定期契約之月平均經常性薪資新臺幣 5 萬元以下之本國籍員工。 

 

修正後規定：指全時工時員工之月平均經常性薪資、部分工時員工按月計酬之月平均經常性薪資或按日(時)計酬薪資未逾一定金額，且 

            與中小企業簽訂不定期契約之本國籍員工。 

以上所稱一定金額，由中央主管機關參考中央勞動主管機關公布之職類別薪資調查結果，每年公告之。 

 

 
※經濟部 113.12.31 公告 

(113.12.31 經企字第 11354001310 號)  

 

中小企業發展條例第三十六條之二所定基層員工範圍中，有關中華民國 113 年度及 114 年度基層員工薪資之『一定金額』如下： 

 

113 年、114 年基層員工薪資定義為月薪 6.3 萬元。 

 若屬於按月、日、時計酬的部分工時員工，則必須同時滿足月累計支付時薪 6.3 萬元且時薪未達 394 元 2 項條件。 

 

 

 

 

 

 

(5)修正證券交易法第 14 條第 6 項條文(續) 
回目錄 

https://law.moea.gov.tw/LawContent.aspx?id=FL081445


 

 

 

 

●證券交易法第 14 條第 6 項問答集  

 

適用對象 上市上櫃公司。(不包含第一上市櫃或創新板之外國公司，惟如渠等章程已訂有基層員工相關薪酬政策者則依其所定辦理)。 

基層員工之定

義 

基層員工係指非屬經理人且薪資水準低於一定金額者。 

前開「一定金額」由公司衡酌自身營運狀況及產業特性定之，惟不得低於「中小企業員工加薪薪資費用加成減除辦法」定義之基層員

工薪資水準。 

基層員工由公司依金管會所定範圍自行認定，並納入內控制度(薪工循環)中，尚無需於公司章程訂定，而定期評估之頻率及

內部稽核制度，則回歸公開發行公司建立內部控制制度處理準則相關規定辦理。 

得否包括控制

或從屬公司員

工？ 

原則上為上市櫃公司自身（含總、分公司）所屬員工，如公司章程訂明得包含一定條件之控制或從屬公司員工時，則不在此限。 

分派方式 上市櫃公司應至遲於 114年股東會依規定修正章程，嗣後年度(含 114 年度)如有年度盈餘，即應依修正後章程規定提撥比例辦理基層

員工酬勞分派或調整薪資，惟如公司提前於 113年度完成修改章程，得提前適用之。 

公司分派 113 年度員工酬勞時，如尚未完成修章，於符合修正前章程範圍內，仍可由公司審酌是否分派一定比率予基層員工。 

分派方式 公司得選擇以員工酬勞或調整薪資，抑或二種方式併行等方式辦理。 

如公司選擇對基層員工採用分派「員工酬勞」方式，仍應於章程內明定分派予基層員工之一定比率，而前開比率得於現行依

公司法第 235 條之 1 第 1 項所定員工酬勞範圍內定之，另發放方式得依公司法第 235條之 1第 3項及第 4項規定辦理。 

(例：為基層員工提撥 3%可以是含原定 5%內，也可以獨立於原 5%外，視公司章程修正內容而定) 

公司如採調整薪資方式，不應於依公司法第 235 條之 1 第 1 項所定之員工酬勞範圍內定之。 

薪資指經常性薪資，其含括範圍依勞動基準法相關規定辦理。 

員工酬勞及調

整薪資金額如

何計算？ 

提撥基礎以員工（含基層員工）、董監事酬勞未估算入帳前之稅前利益計算，惟有累積虧損時，應以前開稅前利益扣除累積虧損後，再

就餘額計算之。另選擇以一定區間或下限之方式記載於公司章程者，其當年度提撥比率之決定，應經董事會決議之。 

回目錄 (5)修正證券交易法第 14 條第 6 項條文(續) 

https://www.sfb.gov.tw/uploaddowndoc?file=chdownload/202411120929160.pdf&filedisplay=%E8%AD%89%E5%88%B8%E4%BA%A4%E6%98%93%E6%B3%95%E7%AC%AC14%E6%A2%9D%E7%AC%AC6%E9%A0%85%E5%95%8F%E7%AD%94%E9%9B%86.pdf&flag=doc


 

 

 
  ●上市櫃公司章程修訂建議如下：  

 

    (1)選擇內含於公司法第 235 條之 1 員工酬勞 

      第 X條：本公司年度如有獲利，應由董事會決議提撥 (註 1) 為員工酬勞及 (註 2) 為董事酬勞。但公司尚有累積虧損時，應預先扣除累 

               積虧損之數額後，再就餘額計算提撥之。 

               前項員工酬勞數額中，應提撥 (註 1) 為基層員工分派酬勞。員工酬勞及基層員工酬勞得以現金或股票為之，其分派對象得包括 

符合一定條件之從屬公司員工，該一定條件由董事會訂定之。 

               員工酬勞及董事酬勞分派應提股東會報告。 

 

    (2)選擇另外提撥金額為基層員工調整薪資或分派酬勞  

      第 X條：本公司年度如有獲利，應由董事會決議提撥 (註 1) 為員工酬勞、 (註 1) 為基層員工調整薪資或分派酬勞及 (註 2) 為董事酬勞 

               。但公司尚有累積虧損時，應預先扣除累積虧損之數額後，再就餘額計算提撥之。 

               前項員工酬勞及基層員工酬勞得以現金或股票為之，其分派對象得包括符合一定條件之從屬公司員工，該一定條件由董事會訂 

定之。 

               員工酬勞及董事酬勞分派應提股東會報告。 

 

     註：(1)員工酬勞比率之訂定方式，可選擇以下三種方式之一： 

           固定數（例如:___%）、一定區間（例如：___%至___%）、下限（例如:___%以上、不低於___%） 

         (2)董事酬勞比率訂定方式，限以上限之方式為之。 

 

(5)修正證券交易法第 14 條第 6 項條文(續) 
回目錄 



 

 

 

  

 

●上市(櫃)公司不同性別董事 
   上市(櫃)公司董事會成員應自中華民國 113 年起，不同性別董事不得少於一人。 

    (董事任期於 113 年未屆滿者，得自其任期屆滿時始適用之)  

114 年起上市(櫃)公司董事會任一性別董事席次未達 1/3 者，應於年報具體揭露原因與規劃提升董事性別多元化採行之措施。 

   

●上市(櫃)公司獨立董事人數不得少於 3 人  

   上市(櫃)公司之董事會成員不得少於 5 人，獨立董事人數不得少於 3 人，且不得少於董事席次 1/5。 

 

●上市(櫃)公司獨立董事人數不得少於董事席次 1/3 
   ★實收資本額達新臺幣 100 億元以上及金融保險業之上市(櫃)公司，獨立董事人數應自 113 年起，不得少於董事席次 1/3。 

(任期於 113 年未屆滿者，得自其任期屆滿時始適用之)  

(無面額或每股面額非屬 10 元之公司，有關實收資本額達新臺幣 100 億元之計算應以淨值達新臺幣 200 億元替代之)  

    ★上市(櫃)公司公司獨立董事人數應自 116 年起，不得少於董事席次 1/3。(任期於 116 年未屆滿者，得自其任期屆滿時始適用之)  

※114 年起申請上市(櫃)者，申請時即應符合以上規定。 

 

獨立董事（選任時）資格條件檢查表-上市公司  獨立董事(選任時)資格條件檢查表-上櫃公司  興櫃公司獨立董事(選任時)資格條件檢查表 

 

(6) 董事會成員設置規劃 

交易所上市公司董事會設置及行使職權應遵循事項要點 

 櫃買中心上櫃公司董事會設置及行使職權應遵循事項要點 

回目錄 

請依時程於改選
前一年規劃董事
(獨立董事)應選
席次及名單 

 

 

上櫃公司董事會設置及行使職權應遵循事項要點問答

集 

上市公司董事會設置及行使職權應遵循事項要點問答集 

https://dsp.twse.com.tw/public/static/downloads/listedCompany/附件一＿獨立董事(選任時)資格條件檢查表-上市公司填寫-111.03_20220330092414.docx
https://dsp.twse.com.tw/public/static/downloads/listedCompany/附件一＿獨立董事(選任時)資格條件檢查表-上市公司填寫-111.03_20220330092414.docx
https://dsp.twse.com.tw/public/static/downloads/listedCompany/獨立董事(選任時)資格條件檢查表-上市公司填寫-109.02_20200210100535.docx
https://dsp.tpex.org.tw/storage/service/shareholder/%E7%8D%A8%E7%AB%8B%E8%91%A3%E4%BA%8B(%E9%81%B8%E4%BB%BB%E6%99%82)%E8%B3%87%E6%A0%BC%E6%A2%9D%E4%BB%B6%E6%AA%A2%E6%9F%A5%E8%A1%A8(%E4%B8%8A%E6%AB%83%E5%85%AC%E5%8F%B8%E5%A1%AB%E5%AF%AB).doc
https://www.tpex.org.tw/storage/eb_data/10902/109010015811-1.docx
https://www.tpex.org.tw/storage/eb_data/10902/109010015811-1.docx
https://www.tpex.org.tw/storage/eb_data/10902/109010015811-1.docx
https://www.tpex.org.tw/storage/eb_data/10902/109010015811-1.docx
https://www.tpex.org.tw/storage/eb_data/10902/109010015811-1.docx
https://www.selaw.com.tw/Chinese/RegulatoryInformationResult/Article?sysNumber=LW10829929&releaseDate=2024-08-09&__RequestVerificationToken=CfDJ8B_FDAKsdUlLmdPa-gc0uaClGu0d1PEPNCjFhCJjs9l9WW5-piqmBinrO_Y-2uj_LsQxyHAaRn10RWas2oKYa43GFzdPrzfIfONUrpuCPSSMAJc5DHED_FRhVgAlZHTwrp3Cm06baXb6EW_JmAh-aZg
https://www.selaw.com.tw/Chinese/RegulatoryInformationResult/Article?sysNumber=LW10831127&releaseDate=2023-09-01&__RequestVerificationToken=CfDJ8B_FDAKsdUlLmdPa-gc0uaDtl_4ZphIprdfGHA9-5UHxgA9cbYoFB4Xx8wbVP1ODKEWSIPDgbVEhbEPUNEzonf_OVzABC7tfgYPfGSPG1lSCIsyFMuiS_IF7nkC_tlKvPBRhBpGCpkjGGrFwVEj4FeE
https://dsp.tpex.org.tw/storage/co_download/(113.11)%E4%B8%8A%E6%AB%83%E5%85%AC%E5%8F%B8%E8%91%A3%E4%BA%8B%E6%9C%83%E8%A8%AD%E7%BD%AE%E5%8F%8A%E8%A1%8C%E4%BD%BF%E8%81%B7%E6%AC%8A%E6%87%89%E9%81%B5%E5%BE%AA%E4%BA%8B%E9%A0%85%E8%A6%81%E9%BB%9E%E5%95%8F%E7%AD%94%E9%9B%86%E5%8F%8AOO%E8%82%A1%E4%BB%BD%E6%9C%89%E9%99%90%E5%85%AC%E5%8F%B8%E8%99%95%E7%90%86%E8%91%A3%E4%BA%8B%E8%A6%81%E6%B1%82%E4%B9%8B%E6%A8%99%E6%BA%96%E4%BD%9C%E6%A5%AD%E7%A8%8B%E5%BA%8F%E5%8F%83%E8%80%83%E7%AF%84%E4%BE%8B.pdf?t=20231129
https://dsp.tpex.org.tw/storage/co_download/(113.11)%E4%B8%8A%E6%AB%83%E5%85%AC%E5%8F%B8%E8%91%A3%E4%BA%8B%E6%9C%83%E8%A8%AD%E7%BD%AE%E5%8F%8A%E8%A1%8C%E4%BD%BF%E8%81%B7%E6%AC%8A%E6%87%89%E9%81%B5%E5%BE%AA%E4%BA%8B%E9%A0%85%E8%A6%81%E9%BB%9E%E5%95%8F%E7%AD%94%E9%9B%86%E5%8F%8AOO%E8%82%A1%E4%BB%BD%E6%9C%89%E9%99%90%E5%85%AC%E5%8F%B8%E8%99%95%E7%90%86%E8%91%A3%E4%BA%8B%E8%A6%81%E6%B1%82%E4%B9%8B%E6%A8%99%E6%BA%96%E4%BD%9C%E6%A5%AD%E7%A8%8B%E5%BA%8F%E5%8F%83%E8%80%83%E7%AF%84%E4%BE%8B.pdf?t=20231129
https://cgc.twse.com.tw/static/20241129/8a828e1792ae226a019376f04b210026_20241129%E4%B8%8A%E5%B8%82%E5%85%AC%E5%8F%B8%E8%91%A3%E4%BA%8B%E6%9C%83%E8%A8%AD%E7%BD%AE%E5%95%8F%E7%AD%94%E9%9B%86%E5%85%AC%E5%91%8A.pdf


 

 

●上市(櫃)公司獨立董事半數以上連續任期不得超過 3 屆 
    ★上市(櫃)公司自 113 年起，獨立董事半數以上連續任期不得超過 3 屆。  

(任期於 113 年未屆滿者，得自其任期屆滿時始適用之) 

    ★上市(櫃)公司自 116 年起，獨立董事全體連續任期均不得超過 3 屆。 

(任期於 116 年未屆滿者，得自其任期屆滿時始適用之) 

 

 

●上市(櫃)公司董事長與總經理為同一人或互為配偶或一親等親屬公司，設置獨立董事人數不得 

   少於 4 人 

董事長與總經理或相當職務者為同一人或互為配偶或一親等親屬上市(櫃)公司，應依以下規定辦理： 

   ★應設置獨立董事人數不得少於 4 人。 

         (但董事席次超過 15 人者，獨立董事人數不得少於 5 人) 

 ★應有過半數董事未兼任員工或經理人。 

   ★違反上述規定者，應自事實發生之日起 3 個月內改正，並處以新臺幣 3 萬元之違約金。 

 

※嗣後倘獨立董事有辭任之情形者，應於獨董辭任日起 3 個月內補選完畢。 

    ※緩衝規定：上櫃公司實收資本額未達新台幣 6 億元者，得於 114 年 12 月 31 日前完成設置。 

                (無面額或每股面額非屬 10 元之公司，有關實收資本額未達新臺幣 6 億元之計算，應以淨值未達新臺幣 12 億元替代之) 

    ※「董事長、總經理或相當職務者之關係人及董事兼任員工資訊」申報路徑為：「公開資訊觀測站」 

          (sii.twse.com.tw/公司治理資訊之揭露辦理情形申報作業/董事長、總經理或相當職務者之關係人及董事兼任員工資訊申報作業)。 

 

 

回目錄 

繼續提名已連續

擔任 3 屆獨立董

事時，需說明繼

續提名之理由 

 

(6) 董事會成員設置規劃(續) 

請依時程於改選
前一年規劃董事(
獨立董事)應選席

次及名單 
 

 



 

 

 
        

●上市(櫃)公司應每年定期就審計委員會及薪資報酬委員會進行功性委員會績效評估 
    功能性委員會績效評估內容應包含下列構面，並考量公司需求訂定適當之評估指標： 

★對公司營運之參與程度。 

★功能性委員會職責認知。 

★提升功能性委員會決策品質。 

★功能性委員會組成及成員選任。 

★內部控制。 

審計委員會、薪資報酬委員會及個別董事自我或同儕評鑑之績效評估結果，應於每年 3 月底前辦理資訊申報。 

●上市(櫃)公司公司治理主管 

為配合公司實務運作，將公司治理主管適任條件有關應從事之主管職務載明包含會計單位。 

考量外國公司實際需求，其公司治理主管公開發行公司相關經驗得以實收資本額新台幣 5,000 萬元以上之國外企 

業相關經驗取代。除初任者應自擔任此職務之日起一年內至少進修 18 小時外，每年應至少進修 12 小時。 

 

●自 114 年起，興櫃公司董事及監察人選舉應採候選人提名制度 

 
一、依據公司法第 192 條之 1 第 1 項但書，及第 216 條之 1 第 1 項準用第 192 條之 1 第 1 項但書規定，上市（櫃）公司及興櫃公司之

董事及監察人選舉應採候選人提名制度，並載明於章程，股東應就董事及監察人候選人名單中選任之。 

    二、本令自中華民國 114 年 1 月 1 日生效；本會 108 年 4 月 25 日金管證交字第 1080311451 號令，自 114 年 1 月日廢止。 

 

回目錄 

興櫃公司 114 年起
股東會董監選舉前
應先確認章程是否
已規定選舉採候選

人提名制。 

112.12.29 金管證交字第 1120386116 號 

(6) 董事會成員設置規劃(續) 

https://www.sfb.gov.tw/ch/home.jsp?id=3&parentpath=0&mcustomize=lawnews_view.jsp&dataserno=202312290003


 

 

        (113.6.12 證櫃監字第 11300628401 號) 

⚫ 於中華民國境內自辦或受邀、實體或線上均可 

⚫ 受邀當年度應至少擇一場次輸入影音連結 

⚫ 自辦維持每次均應上傳影音連結。 

⚫ 創業投資公司每季應至少在中華民國境內自辦或受邀參加一次法人說明會。 

 

     ●法人說明會之資訊揭露時限如下表： 

申 報 項 目 盤前召開法說會 盤中召開法說會 盤後召開法說會 

重大訊息  至遲於前一日發布 

中英文簡報檔  會前非交易時間上傳 當日 

同步收看網址(註) 會前申報同步收看網址 無 

影音連結  

 

1. 屬國內自辦者：所有場次皆應於次一營業日交易時間開始 2 小時(7:00)前上傳。  

2. 屬受邀參加者：每年應至少擇一場次上傳其影音連結資訊，所有欲上傳場次皆應於次一營業日交易時間開始 2

小時(7:00)前上傳。  

         註：僅限國內自辦之上市上櫃公司，非屬國內自辦者，亦可自願上傳影音資訊，供投資大眾參閱。 

 

     ●公司治理評鑑得分指標： 

     (1)受邀（自行）召開至少二次法人說明會，並揭露至少兩次完整之會議影音連結資訊，且受評年度首尾兩次法人說明會間隔三個月以上。 

     (2)若每季至少召開一次法人說明會或針對每季營運狀況召開法人說明會者，則總分另加一分。 

 

 

(7)上市(櫃)公司每年應至少自辦或受邀參加一次法人說明會 
回目錄 

所有上市上櫃公司每年應
至少自辦或受邀參加一次
法人說明會。                     
創新板上市公司及創新板
第一上市公司為每半年。         
上市櫃創業投資公司為為
每季。 

113.10.22 交易所「上市公司辦理法人說明會參考問答集」 113.6.13 上櫃公司辦理法人說明會參考問答集 

https://www.tpex.org.tw/zh-tw/announce/market/announce/detail.html?content_file=MTEzMDA2Mjg0MDEuaHRtbA%3D%3D&docId=MTEzMDA2Mjg0MDE%3D
https://dsp.twse.com.tw/public/static/downloads/listedCompany/%E4%B8%8A%E5%B8%82%E5%85%AC%E5%8F%B8%E8%BE%A6%E7%90%86%E6%B3%95%E4%BA%BA%E8%AA%AA%E6%98%8E%E6%9C%83%E5%8F%83%E8%80%83%E5%95%8F%E7%AD%94%E9%9B%86(11310)_20241022094447.pdf
https://dsp.tpex.org.tw/storage/co_download/%E4%B8%8A%E6%AB%83%E5%85%AC%E5%8F%B8%E8%BE%A6%E7%90%86%E6%B3%95%E4%BA%BA%E8%AA%AA%E6%98%8E%E6%9C%83%E5%8F%83%E8%80%83%E5%95%8F%E7%AD%94%E9%9B%86.pdf?t=20240613


 

 

 

 

修訂條次 說 明 

「公開發行
公司建立內
部控制制度
處理準則」
第 9 條之 1 

為提升公開發行公司對資訊安全之重視，定明應配置適當人力資源及設備進行資訊安全制度之規劃、監控及執行資訊安全管理

作業，其符合一定條件者，主管機關得命令指派綜理資訊安全政策推動及資源調度事務之人兼任資訊安全長，並設置資訊安全

專責單位、主管及人員，以利進行差異化管理。 

 

第 9 條之 1 第 2 項符合一定條件者相關函令 (110.12.28 金管證審字第 11003656544 號) 

●上市（櫃）公司應配置適當人力資源及設備負責資訊安全制度之規劃、監控及執行資訊安全維護作業，所稱配置適當人力資 

源之規定如下： 

(一) (二) 
符合下列條件之一者，應設置資安人力： 

(1)指派綜理資訊安全政策推動及資源調度事務之人兼任資訊安全長 

(2)設置資訊安全專責單位(該單位應配置 1 名專責主管+至少 2 名專責人員) 

下列公司應於設置資安人力： 

配置 1 名資安專責主管+至少 1 名專責人員 

★實收資本額達新臺幣 100 億元以上。 

★前一年底屬證券交易所公告之臺灣 50 指數成分公司。 

★最近一年度經由網際網路或其他電子方式媒介從事商品所有權移轉或提 

  供服務之收入占該年度財務報告營業收入達 80%以上，或最近二年度經 

  由網際網路或其他電子方式媒介從事商品所有權移轉或提供服務之收入 

  合計占該二年度財務報告營業收入達 50%以上。 

(一)以外之上市（櫃）公司最近三年度之稅前

純益未有連續虧損且最近一年度財務告每股淨

值未低於面額者 

 

(8) 應設置資訊安全人力之上市(櫃)公司 
回目錄 

110.12.28 金管證審字第 11003656544 號 110.12.28 金管證審字第 1100365654 號 

請依規定於符

合設置條件前

規劃公司資安

人力 

 

(接下頁) 
 

https://www.sfb.gov.tw/ch/home.jsp?id=88&parentpath=0,3&mcustomize=lawnews_view.jsp&dataserno=202112280003
https://www.sfb.gov.tw/ch/home.jsp?id=88&parentpath=0,3&mcustomize=lawnews_view.jsp&dataserno=202112280003
https://www.sfb.gov.tw/ch/home.jsp?id=88&parentpath=0,3&mcustomize=lawnews_view.jsp&dataserno=202112280003
https://www.sfb.gov.tw/ch/home.jsp?id=88&parentpath=0,3&mcustomize=lawnews_view.jsp&dataserno=202112280003
https://www.sfb.gov.tw/ch/home.jsp?id=88&parentpath=0,3&mcustomize=lawnews_view.jsp&dataserno=202112280003
https://www.sfb.gov.tw/ch/home.jsp?id=88&parentpath=0,3&mcustomize=lawnews_view.jsp&dataserno=202112280003
https://www.sfb.gov.tw/ch/home.jsp?id=88&parentpath=0,3&mcustomize=lawnews_view.jsp&dataserno=202112280003
https://www.sfb.gov.tw/ch/home.jsp?id=88&parentpath=0,3&mcustomize=lawnews_view.jsp&dataserno=202112280003
https://www.sfb.gov.tw/ch/home.jsp?id=88&parentpath=0,3&mcustomize=lawnews_view.jsp&dataserno=202112280003
https://www.sfb.gov.tw/ch/home.jsp?id=88&parentpath=0,3&mcustomize=lawnews_view.jsp&dataserno=202112280002
https://www.sfb.gov.tw/ch/home.jsp?id=88&parentpath=0,3&mcustomize=lawnews_view.jsp&dataserno=202112280002
https://www.sfb.gov.tw/ch/home.jsp?id=88&parentpath=0,3&mcustomize=lawnews_view.jsp&dataserno=202112280002
https://www.sfb.gov.tw/ch/home.jsp?id=88&parentpath=0,3&mcustomize=lawnews_view.jsp&dataserno=202112280002


 

 

 

 

修訂條次 說 明 
 

●上市（櫃）公司符合前點(一)，或符合前點(二)者，應於符合適用條件起 6 個月內調整配置適當之資訊安全 

  人力資源。 

例如：上市(櫃)公司原未符合（一）及（二）之條件，惟其 113 年 3 月底公告申報之 112 年度合併財務報告顯示，當年度稅 

前純益轉為盈餘，已無最近 3 年連續虧損情形，致符合（二）之條件，故公司應於 113 年 9 月底前完成配置資訊 

        安全專責主管及至少一名資訊安全專責人員 。 

  ※公司於設計關於資通安全管理之控制作業時，可參考交易所及櫃買賣中心發布之「 上市上櫃公司資通安全管控指引 」。 

 

●公司指派資訊安全長及其變動應發布重大訊息。 

●上市(櫃)公司應不定期申報資訊新增資訊安全長、資訊安全主管及人員資訊(變動後二日內)。 

●職位定義： 

★資安長：綜理資安政策推動及資源調度(高階主管) 

★資安主管：實際執行單位主管 

★專責：負責資通安全事務之人員 

●資安長、資安主管及資安人員並不需要全職投入從事資通安全工作，「專責」並非「專職」。 

●資安長指派，尚未要求明訂決議層級，視資安長是否為經理人，回歸內控規範決定。 

 

(8) 應設置資訊安全人力之上市(櫃)公司(續) 
回目錄 

https://view.officeapps.live.com/op/view.aspx?src=https%3A%2F%2Fdsp.twse.com.tw%2Fpublic%2Fstatic%2Fdownloads%2FlistedCompany%2F%25E4%25B8%258A%25E5%25B8%2582%25E4%25B8%258A%25E6%25AB%2583%25E5%2585%25AC%25E5%258F%25B8%25E8%25B3%2587%25E9%2580%259A%25E5%25AE%2589%25E5%2585%25A8%25E7%25AE%25A1%25E6%258E%25A7%25E6%258C%2587%25E5%25BC%2595_20241107164634.docx&wdOrigin=BROWSELINK


 

  

 

 

●公開發行公司審計委員會行使職權辦法 

 

修訂條次 說明 

第 5 條 

 

第 8 條 

●配合證券交易法第 14 條之 4 及第 14 條之 5 規定修正 

★公司對董事提起訴訟及董事為自己與公司交易時之代表人之選任程序 

 配合證交法修正公布第 14 條之 4 第 4 項，刪除審計委員會獨立董事成員準用公司法第 213 條、第 214 條及第 223 條有關監 

 察人規定，該項條文有關公司對董事之訴訟及董事為自己或他人與公司為買賣、借貸或其他法律行為時，應依證交法第 14 條 

 之 4 第 3 項由審計委員會全體成員 1/2 以同意為之，並由審計委員會選任代表(成員單獨代表或共同代表)。 

★有正當理由致審計委員會無法召開時 

財務報告事項應由獨立董事出具「是否同意意見」，比照證交法第 14 條之 5 修正為「同意」意見。 

 

第 7 條 

 

●考量實務運作，完備審計委員會召集及議事程序 

★審計委員會開會之時間及地點 

應以便利審計委員會獨立董事成員出席及適合會議召開之時間及地點為原則，以保障審計委員會成員與會之權利。 

★審計委員會未能選出召集人或召集人不為召集審計委員會時 

審計委員會成員無法推選出召集人時，由所得選票代表選舉權最多之獨立董事擔任之。 

審計委員會全體成員 1/2 以上之獨立董事得以書面記明提議事項及理由，請求召集人召開審計委員會。召集人於請求提出 15 

日內不為召開審計委員會時，審計委員會全體成員 1/2 以上之獨立董事得自行召集。 

113.1.11 金管證發字第 1120383996 號 

回目錄 
(9) 修正「公開發行公司審計委員會行使職權辦法」部分條文及 

「公開發行公司董事會議事辦法」第 12 條、第 13 條 

(接下頁) 
 

https://www.sfb.gov.tw/ch/home.jsp?id=88&parentpath=0,3&mcustomize=lawnews_view.jsp&dataserno=202401110001


 

 

 

 

●公開發行公司審計委員會行使職權辦法 

修訂條次 說明 

 

第 8 條之

1、 

 

第 8 條之

2 

●考量實務運作，完備審計委員會召集及議事程序 
  ★審計委員會全體成員有 1/2 以上未出席時，主席得宣布於當日延後開會，其延後次數以 2 次為限。延後 2 次仍不足額者，主 

席得依第 7 條第 2 項規定之程序重行召集。 

★審計委員會應依會議通知所排定之議事程序進行。但經審計委員會全體成員 1/2 以上同意者，得變更之。 

★非經審計委員會全體成員 1/2 以上同意者，主席不得逕行宣布散會。 

★審計委員會議事進行中，若在席成員未達全體成員 1/2 者，經在席獨立董事提議，主席應宣布暫停開會，並準用第 8 條之 1 規 

定。 

★審計委員會議事進行中，召集人因故無法主持會議或主席未依第 2 項規定逕行宣布散會，其代理人選任程序：由召集人指定其 

 他獨立董事成員一人代理之；召集人未指定代理人者，由委員會之獨立董事成員互推一人代理之。 

●公開發行公司董事會議事辦法 

修訂條次 說明 

第 12 條 為避免董事會會議延長開會時間未確定引發爭議，明定出席人數不足時，主席得宣布延後開會之時限以當日為限。 

第 13 條 明定董事會議事進行中，主席因故無法主持會議時，董事會主席之代理人選任方式 
由董事長指定常務董事一人代理之；其未設常務董事者，指定董事一人代理之，董事長未指定代理人者，由常務董事或董事互推一

人代理之。 

 

(9)修正「公開發行公司審計委員會行使職權辦法」部分條文及「公開 
發行公司董事會議事辦法」第 12 條、第 13 條(續) 

回目錄 



 

 

 

●公開發行公司年報應行記載事項準則 

修訂事由 說明 

刪除部份應
記載事項條

文 

刪除以下應記載事項條文： 

●公司簡介。(第 7、9 條) 

●財務概況。(第 7、9、19 條) 

●公司治理報告中有關組織系統、公司治理守則及相關規章查詢方式。 (第 10 條) 

●公司及內部人員受處罰資訊、公司董事長、總經理及財會主管辭解任情形彙總表。(第 10 條) 

●資本及股份中有關股東結構、股權分散情形、最近二年度每股市價、淨值、盈餘、股利等資訊。(第 11 條) 

●營運概況中有關最近二年度生產量值及銷售量值表。(第 18 條) 

●特別記載事項中有關子公司持有或處分本公司股票情形。(第 21 條) 

開放資訊索

引，以簡化
年報編製作

業 

下列內容如已於主管機關指定之網站公告申報者，得於年報內記載查詢之索引，且相關公告申報資訊視為年

報之記載事項：(修正條文 22 條之 1) 

●內部控制聲明書。 

●會計師內部控制制度專案審查報告。  

●董事監察人經理人及持股比例超過 10%股東股權移轉及股權質押變動情形。  

●發行或私募有價證券之資金運用計畫執行情形。  

●關係企業合併營業報告書及私募有價證券辦理情形。 

修正第 10

條附表一 

配合「上市櫃公司永續發展行動方案」推動上市上櫃公司董事性別多元化，修正第 10 條附表一內容，114 年起上市上櫃公

司董事會任一性別董事席次未達 1/3 者，應於年報具體揭露原因與規劃提升董事性別多元化採行之措施。 

(10) 修正「公開發行公司年報應行記載事項準則」部份條文及附表 
 

 

113.8.1 金管證發字第 1130383500 號 

回目錄 

上市上櫃公司董事
會任一性別董事席
次未達 1/3 者，繳
製年報時應注意 

https://www.sfb.gov.tw/ch/home.jsp?id=88&parentpath=0,3&mcustomize=lawnews_view.jsp&dataserno=202408010001


 

 

 

 

修訂條次 說 明 

第 2 條 

 

 

 

第 3 條 

 

第 4 條 

 

 

 

 

 

 

 

第 5 條 

●為健全及強化上市(櫃)公司及其董事會重視永續報告書編製責任，永續報告書宜經董事會決議通過。(公司治理得分項目) 

●為明確實收資本額認定之時點，明定以最近會計年度終了日為基準。 

●配合「上市櫃公司永續發展行動方案(2023 年)」推動實收資本額 20 億元以下之上市(櫃)公司自 114 年起編製永續 

  報告書，明定全體上市(櫃)公司自 114 年起均應編製 113 年度之永續報告書。 

●配合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上市櫃公司永續發展行動方案(2023 年)」之推動，鼓勵上市(櫃)櫃公司編製永續報告書 

  可參考 SASB 準則揭露行業指標資訊。 

●明定實收資本額 20 億元以上之水泥工業等 11 種產業別上市(櫃)公司，應適用產業別永續指標。                        

●明訂上市(櫃)公司（含合併財務報告子公司）分階段適用揭露減碳目標、策略及具體行動計畫之時程： 

適 用 公 司 (依新臺幣實收資本額) 揭露減碳目標、策略及具體行動計畫 

100億元以上之上市上櫃公司、鋼鐵業及水泥業 114年起完成 

50億元以上且未達100億元之上市上櫃公司 115年起完成 

未達50億元之上市上櫃公司 116年起完成 

 

 

 

 

 

     

●考量上市(櫃)公司編製永續報告書及確信作業時程規劃之實務，明定公司應於每年 8 月底前完成申報永續報告書。 

(11)修正「上市(櫃)公司編製與申報永續報告書作業辦法」部分條文 

113.1.26 臺證治理字第 1130001661 號 

 

111.11.28 金管證發字第 11103849344

號 

113.1.31 證櫃監字第 11300521501 號 

111.11.28 金管證發字第

11103849344 號 

回目錄 
全體上市(櫃)公司自
114 年起均應編製

113 年度之永續報告
書，經董事會通過者
為公司治理得分項目 

「上市公司編製與申報永續報告書作業辦法」問答集(113.2.1 更新)

號 

「上市櫃公司編製及產製永續報告書宣導會」問答集 

111.11.28 金管證發字第 11103849344 號 

「上市櫃公司編製及產製永續報告書宣導會」問答集(113.12 新增) 

「上市櫃公司編製及產製永續報告書宣導會」問答集 

111.11.28 金管證發字第 11103849344 號 

https://www.twse.com.tw/zh/announcement/announcement/detail.html?DC26EDD1BC1711EEAA0D005056BE380E
https://www.sfb.gov.tw/ch/home.jsp?id=88&parentpath=0,3&mcustomize=lawnews_view.jsp&dataserno=202211280002
https://www.sfb.gov.tw/ch/home.jsp?id=88&parentpath=0,3&mcustomize=lawnews_view.jsp&dataserno=202211280002
https://www.tpex.org.tw/web/bulletin/announcement/ann_detail.php?l=zh-tw&content_file=MTEzMDA1MjE1MDEuaHRtbA%3D%3D&content_number=MTEzMDA1MjE1MDE%3D
https://www.sfb.gov.tw/ch/home.jsp?id=88&parentpath=0,3&mcustomize=lawnews_view.jsp&dataserno=202211280002
https://www.sfb.gov.tw/ch/home.jsp?id=88&parentpath=0,3&mcustomize=lawnews_view.jsp&dataserno=202211280002
https://cgc.twse.com.tw/static/20241204/8a828e1792ae226a019390419868002d_%E4%B8%8A%E5%B8%82%E5%85%AC%E5%8F%B8%E7%B7%A8%E8%A3%BD%E8%88%87%E7%94%B3%E5%A0%B1%E6%B0%B8%E7%BA%8C%E5%A0%B1%E5%91%8A%E6%9B%B8%E4%BD%9C%E6%A5%AD%E8%BE%A6%E6%B3%95%E5%95%8F%E7%AD%94%E9%9B%86_113%E5%B9%B42%E6%9C%881%E6%97%A5.pdf
https://cgc.twse.com.tw/static/20241204/8a828e1792ae226a019390419868002d_%E4%B8%8A%E5%B8%82%E5%85%AC%E5%8F%B8%E7%B7%A8%E8%A3%BD%E8%88%87%E7%94%B3%E5%A0%B1%E6%B0%B8%E7%BA%8C%E5%A0%B1%E5%91%8A%E6%9B%B8%E4%BD%9C%E6%A5%AD%E8%BE%A6%E6%B3%95%E5%95%8F%E7%AD%94%E9%9B%86_113%E5%B9%B42%E6%9C%881%E6%97%A5.pdf
https://www.sfb.gov.tw/ch/home.jsp?id=88&parentpath=0,3&mcustomize=lawnews_view.jsp&dataserno=202211280002
https://cgc.twse.com.tw/static/20250106/8a828e179401a35301943b1922eb000d_%E4%B8%8A%E5%B8%82%E6%AB%83%E5%85%AC%E5%8F%B8%E7%B7%A8%E8%A3%BD%E5%8F%8A%E7%94%A2%E8%A3%BD%E6%B0%B8%E7%BA%8C%E5%A0%B1%E5%91%8A%E6%9B%B8%E5%AE%A3%E5%B0%8E%E6%9C%83%E5%95%8F%E7%AD%94%E9%9B%86_1140106.pdf
https://www.sfb.gov.tw/ch/home.jsp?id=88&parentpath=0,3&mcustomize=lawnews_view.jsp&dataserno=202211280002


 

 

 

 

●上市上櫃公司年報應揭露氣候相關資訊，其中有關溫室氣體盤查及確信相關資訊揭露時程 

 

●上市上櫃公司應依下列時程揭露公司（含合併財務報告子公司）之減碳目標、策略及具體行動計畫 

適 用 公 司 (依新臺幣實收資本額) 揭露減碳目標、策略及具體行動計畫 

100億元以上之上市上櫃公司、鋼鐵業及水泥業 114年起完成 

50億元以上且未達100億元之上市上櫃公司 115年起完成 

未達50億元之上市上櫃公司 116年起完成 

適 用 公 司 (依新臺幣實收資本額) 溫室氣體盤查資訊揭露 溫室氣體確信資訊揭露 

100億元以上之上市上櫃公司、鋼鐵業及水泥業之母公司個體 113年起完成 113年起完成 

100億元以上之上市上櫃公司、鋼鐵業及水泥業之合併財務報告子公司  

114年起完成 

 

116年起完成 
50億元以上且未達100億元之上市上櫃公司之母公司個體 

50億元以上且未達100億元之上市上櫃公司之合併財務報告子公司 
 

115年起完成 

 

117年起完成 
未達50億元之上市上櫃公司之母公司個體 

未達50億元之上市上櫃公司之合併財務報告子公司 116年起完成 118年起完成 

(12) 上市上櫃公司年報及公開說明書應揭露氣候相關資訊 
111.11.28 金管證發字第 1110384934 號 

 

111.11.28 金管證發字第 11103849344 號 

回目錄 
112.11.10 金管證發字第 1120385231 號 

https://www.sfb.gov.tw/ch/home.jsp?id=88&parentpath=0,3&mcustomize=lawnews_view.jsp&dataserno=202211250001
https://www.sfb.gov.tw/ch/home.jsp?id=88&parentpath=0,3&mcustomize=lawnews_view.jsp&dataserno=202211280002
https://www.sfb.gov.tw/ch/home.jsp?id=88&parentpath=0,3&mcustomize=lawnews_view.jsp&dataserno=202311100002


 

 

 

 

●金融控股公司、銀行溫室氣體盤查及確信相關資訊揭露時程 

 

●票券金融公司溫室氣體盤查及確信相關資訊揭露時程 

 

 

適 用 公 司(依新臺幣實收資本額) 溫室氣體盤查資訊揭露 溫室氣體確信資訊揭露 

金融控股公司、銀行之母公司個體 113年起完成 113年起完成 

金融控股公司、銀行之合併財務報告子公司 114年起完成 116年起完成 

適 用 公 司(依新臺幣實收資本額) 溫室氣體盤查資訊揭露 溫室氣體確信資訊揭露 

100億元以上之票券金融公司之母公司個體 113年起完成 113年起完成 

100億元以上之票券金融公司之合併財務報告子公司  

114年起完成 

 

116年起完成 
50億元以上且未達100億元之票券金融公司之母公司個體 

50億元以上且未達100億元之票券金融公司之合併財務報告子公司 
 

115年起完成 

 

117年起完成 
50億元之票券金融公司之母公司個體 

未達50億元之票券金融公司之合併財務報告子公司 116年起完成 118年起完成 

(13)金控、銀行、票券金融公司年報及公開說明書應揭露氣候相關
資訊 

112.3.3 金管銀法字第 11202705771 號 

 

111.11.28 金管證發字第 11103849344

號 

回目錄 

https://www.banking.gov.tw/ch/home.jsp?id=579&parentpath=0,525&mcustomize=lawnew_view.jsp&dataserno=202303030002
https://www.sfb.gov.tw/ch/home.jsp?id=88&parentpath=0,3&mcustomize=lawnews_view.jsp&dataserno=202211280002
https://www.sfb.gov.tw/ch/home.jsp?id=88&parentpath=0,3&mcustomize=lawnews_view.jsp&dataserno=202211280002


 

ESG 數位平台宣導資料 

111.11.28 金管證發字第

11103849344 號 

 

 

     

上市櫃公司自 113 年 5 月 6 日起，可經由公開資訊觀測站申報系統(SII)，連結至新版 ESG 數位平台， 

進行資訊申報功能，包含：                                                       

 

●企業環境(E)、社會(S)及公司治理(G)資訊揭露申報 

依「上市(櫃)公司資訊申報作業辦法」規定，於每年 6 月底前申報之「企業環境、社會及公司治理(ESG)資訊」已參酌年報及永續報告 

書之揭露內容，並鼓勵企業揭露重要產業別永續指標，由原本 7 項重要主題，擴增至 20 項重要主題，ESG 指標數也由 29 項擴增至 

97 項，以提升整體市場之永續資訊透明度。 

 

●永續報告書申報： 
依「上市(櫃)公司編製與申報永續報告書作業辦法」規定，114 年起全體上市櫃公司均需於每年 8 月底前編製與申報前一年度中文版本

之永續報告書。 

新版 ESG 數位平台，將於 114 年進階推出 ESG 永續報告書產製功能，輔助上市櫃公司編製永續報告書。 

 

●溫室氣體排放及減量資訊申報 (自願申報) 

  目前已採分階段時程推動上市櫃公司設定減碳目標、策略及具體行動計畫，資本額 100 億元以上及鋼鐵、水泥業公司應於 114 年起 

揭露相關資訊，另同步新增相關申報功能，鼓勵企業提前自願揭露。 

 

●永續經濟活動問卷申報 (自願申報) 

鼓勵上市櫃公司參考指引，檢視營運之主要經濟活動是否符合永續，並以自願方式揭露於公開資訊觀測站。 

(14)新版 ESG 數位平台(自 113 年 5 月 6 日起) 

 

回目錄 

https://cgc.twse.com.tw/static/20240502/8a828e178ee0e381018f389c85df000d_ESG%E6%95%B8%E4%BD%8D%E5%B9%B3%E5%8F%B0%E5%AE%A3%E5%B0%8E%E6%9C%83%20-%E3%80%8C%E4%BC%81%E6%A5%AD%20ESG%20%E8%B3%87%E8%A8%8A%E6%8F%AD%E9%9C%B2%E7%94%B3%E5%A0%B1%E4%BD%9C%E6%A5%AD%E3%80%8D%E5%8F%8A%E3%80%8C%E6%B0%B8%E7%BA%8C%E5%A0%B1%E5%91%8A%E6%9B%B8%E7%94%B3%E5%A0%B1%E4%BD%9C%E6%A5%AD%E3%80%8D.pdf
https://www.sfb.gov.tw/ch/home.jsp?id=88&parentpath=0,3&mcustomize=lawnews_view.jsp&dataserno=202211280002
https://www.sfb.gov.tw/ch/home.jsp?id=88&parentpath=0,3&mcustomize=lawnews_view.jsp&dataserno=202211280002


 

提升企業價值計畫參考範例

111.11.28 金管證發字第

11103849344 號 

113.8.23 臺證治理字第 11300156521 號

111.11.28 金管證發字第 11103849344

號 

 

 

 

 

為引導上市上櫃公司關注股東價值並提升國際競爭力，訂定以下措施： 

 

●修訂「上市上櫃公司治理實務守則」第 13 條之 3  

  上市上櫃公司應制定和揭露營運策略和業務計畫，闡明其提升企業價值具體措施，宜提報董事會並積極與股東溝通 

   (公司治理得分項目) 

●增訂「提升企業價值計畫參考範例」 

  促進上市櫃公司重視股東價值，並積極與股東及利害關係人溝通 

●於公開資訊觀測站新增「提升企業價值計畫」專區 

  113 年 10 月 14 日於公開資訊觀測站「投資專區」中新增「提升企業價值計畫」專區，以利投資人查詢，專區主要內容： 

  (1)整合「提升企業價值計畫」資訊 

    專區提供上市公司資訊揭露平台，投資人可以便捷方式查詢上市公司「提升企業價值計畫」，計畫內容鼓勵上市公司分析資金成本、 

    獲利能力、市場評價與公司治理狀況等內容，闡明其提升企業價值具體措施，包括投入之資本支出、研究開發或人力資本等，使投資 

    人了解公司現況與未來規劃。 

  (2)促進與投資人溝通 

    透過公開揭露「提升企業價值計畫」，鼓勵上市公司就相關資訊積極與投資人溝通，例如於公司網站、股東會、法說會等與投資人進 

    行對話，說明公司之財務狀況、公司治理結構及未來策略等資訊，期使資本市場能真實反映公司價值。 

 

(15)新增「提升企業價值計畫」專區(自 113 年 10 月 14 日起) 

 

回目錄 

公司制定提升企業
價值具體措施，且
提報董事會，並將
相關資訊揭露於公
開資訊觀測站者為
公司治理得分項目 

https://dsp.twse.com.tw/public/static/downloads/announcement/official/R-11300156521-5.docx
https://dsp.twse.com.tw/public/static/downloads/announcement/official/R-11300156521-5.docx
https://www.sfb.gov.tw/ch/home.jsp?id=88&parentpath=0,3&mcustomize=lawnews_view.jsp&dataserno=202211280002
https://www.sfb.gov.tw/ch/home.jsp?id=88&parentpath=0,3&mcustomize=lawnews_view.jsp&dataserno=202211280002
https://dsp.twse.com.tw/official/showDetail/CA983275611A11EF9A08F7AD7C67909D
https://dsp.twse.com.tw/official/showDetail/CA983275611A11EF9A08F7AD7C67909D
https://www.sfb.gov.tw/ch/home.jsp?id=88&parentpath=0,3&mcustomize=lawnews_view.jsp&dataserno=202211280002
https://www.sfb.gov.tw/ch/home.jsp?id=88&parentpath=0,3&mcustomize=lawnews_view.jsp&dataserno=202211280002


 

113.5.2 臺證上二字第 1131701804 號

111.11.28 金管證發字第 11103849344

號 

交易所外國發行人註冊地國股東權益保護事項檢查表

111.11.28 金管證發字第 11103849344 號 113.5.13 證櫃審字第 11300607121 號

111.11.28 金管證發字第 11103849344

號 

櫃買中心外國發行人註冊地國股東權益保護事項檢查表

111.11.28 金管證發字第 11103849344 號 

 

 

 

 

 

修正重點 

(1)公司採行票面金額股者，不得轉換為無票面金額股；採行無票面金額股者，亦不得轉換為票面金額股。 

(2)配合上市上櫃公司已全面設置審計委員會取代監察人，修改相關審計委員會及監察人文字。 

(3)繼續六個月以上持有公司已發行股份總數百分之一以上之股東，得以書面請求審計委員會為公司對董事提起訴訟，並得以臺 

灣臺北地方法院為第一審管轄法院。 

(3)公司於最近會計年度終了日實收資本額達新臺幣 20 億元以上或最近會計年度召開股東常會其股東名簿記載之外資及陸資持

股比率合計達百分之三十以上者，應於股東常會開會 30 日前完成前開電子檔案之傳送。 

緩衝適用原則如下： 

 一、外國發行人在不牴觸其註冊地國公司法令規定下，應依修正後之「外國發行人註冊地國股東權益保護事項檢查表」修正其公司章 

 程或組織文件，惟考量外國發行人配合修正公司章程或組織文件之調整作業需要，訂定緩衝適用原則如下： 

 (一)114 年 1 月 1 日起送件申請股票第一上市、創新板第一上市、第一上櫃或登錄興櫃之外國發行人：於送件時，即應符合規定。 

 (二)已上市掛牌及非屬（一）所述送件申請期間之第一上市、創新板第一上市、第一上櫃或登錄興櫃外國發行人：應於 114 年 6 

月 30 日前完成。 

 二、實收資本額達新臺幣 20 億元以上之第一上市、第一上櫃公司，於章程修正前，仍應依「資訊申報作業辦法 」、「應辦業務事項 

 一覽表」規定，於股東常會開會 30 日前完成股東會議事手冊會議檔案之電子檔傳送。 

(16) 修正「外國發行人註冊地國股東權益保護事項檢查表」 

 

回目錄 

第一上市、創新板
第一上市、第一上
櫃或登錄興櫃公司
114 年股東常會請
配合修正公司章程 

https://www.twse.com.tw/zh/announcement/announcement/detail.html?A074F439082811EFAA0D005056BE380E
https://www.twse.com.tw/zh/announcement/announcement/detail.html?A074F439082811EFAA0D005056BE380E
https://www.sfb.gov.tw/ch/home.jsp?id=88&parentpath=0,3&mcustomize=lawnews_view.jsp&dataserno=202211280002
https://www.sfb.gov.tw/ch/home.jsp?id=88&parentpath=0,3&mcustomize=lawnews_view.jsp&dataserno=202211280002
https://www.twse.com.tw/staticFiles/announcement/announcement/1131701804-1.docx
https://www.twse.com.tw/staticFiles/announcement/announcement/1131701804-1.docx
https://www.sfb.gov.tw/ch/home.jsp?id=88&parentpath=0,3&mcustomize=lawnews_view.jsp&dataserno=202211280002
https://dsp.tpex.org.tw/web/announcement/announcement_detail.php?content_number=MTEzMDA2MDcxMjE%3D&content_file=MTEzMDA2MDcxMjEuaHRtbA%3D%3D
https://dsp.tpex.org.tw/web/announcement/announcement_detail.php?content_number=MTEzMDA2MDcxMjE%3D&content_file=MTEzMDA2MDcxMjEuaHRtbA%3D%3D
https://www.sfb.gov.tw/ch/home.jsp?id=88&parentpath=0,3&mcustomize=lawnews_view.jsp&dataserno=202211280002
https://www.sfb.gov.tw/ch/home.jsp?id=88&parentpath=0,3&mcustomize=lawnews_view.jsp&dataserno=202211280002
https://dsp.tpex.org.tw/storage/eb_data/11305/113006071211-1.odt
https://dsp.tpex.org.tw/storage/eb_data/11305/113006071211-1.odt
https://www.sfb.gov.tw/ch/home.jsp?id=88&parentpath=0,3&mcustomize=lawnews_view.jsp&dataserno=202211280002


 

 

 

●有關發行人募集與發行有價證券處理準則第 19 條及發行人募集與發行海外有價證券處理準則第 13 條 

規定之令。 

(113.6.13 金管證發字第 1130382728 號) 

 

一、為利企業進行併購，發行人依據「發行人募集與發行有價證券處理準則」辦理合併、受讓他公司股份或依法律

規定進行收購發行新股，及依據「發行人募集與發行海外有價證券處理準則」辦理合併外國公司、受讓外國公

司股份，或依法律規定收購外國公司而發行新股參與發行海外存託憑證，如其併購條件及發行價格之訂定經專

家評估合理而對股東權益無不利之影響，且有採折價發行新股之必要，並依下列事項辦理者，得不受公司法第

一百四十條關於股票發行價格不得低於票面金額規定之限制。 

(一)應於召開董事會決議併購案前，委請會計師等專家併就採折價發行新股之必要性、合理性及對股東權益之影

響等表示意見，並於董事會通過後，於公開資訊觀測站揭露相關訊息。 

(二)除依法無須提股東會決議之案件外，應將前項專家意見併同股東會開會通知交付股東，以作為股東是否同意 

併購案之參考。  

二、本令自即日生效；前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中華民國九十四年二月一日金管證一字第Ｏ九四ＯＯＯＯ四八

六號令 (清單如附件)，自即日廢止。  

 

 

 

(17) 發行人募集與發行有價證券處理準則相關函令 

回目錄 

https://www.sfb.gov.tw/ch/home.jsp?id=88&parentpath=0,3&mcustomize=lawnews_view.jsp&dataserno=202406130001


 

 

 

 

修 訂 法 規 說 明 

上市(櫃)公司

「資訊申報作業

辦法」 

 

「證券商營業處

所買賣興櫃股票

審查準則」 

 

 

 

 

 

 

 

 

 

 
(接下頁) 

●明定上市(櫃)、興櫃公司於公告候選人名單時應包含之資訊，並新增自願揭露資訊(如：董 

事性別等) 
  候選人名單應包含候選人姓名、學歷、經歷、現職、所代表之政府或法人名稱及自願揭露資訊（如：性別等） 

 
●配合「證券交易法第四十三條之一第一項取得股份申報辦法」新增特別申報及公告項目 
（三）特別申報及公告：上市櫃、(興櫃)公司為被取得股份之公司，且取得人為政府管理之退休與保險基金者，取得人應 

於持股計算基準日(每年 6 月 30 日及 12 月 31 日)起八日內將應行申報事項送達公司，公司並應於送達日起二日內 

        代為輸入 

●修訂上市(櫃)公司年度自結財務資訊應於每會計年度終了後七十五日內申報 

全體上市(櫃)公司年度自結財務資訊應經董事會通過，並至少包括資產負債表、綜合損益表、權益變動表及現金流量表。 

 
●修訂本國公開發行公司依「三書表編製準則」編製同期間之三書表，應併同當年度財報於 
  指定網站辦理公告申報 
  本國上市櫃、(創新) 、(興櫃)公司之關係企業合併營業報告書、關係企業合併財務報表及關係報告書：依法令規定之年度 

  財務報告公告申報期限辦理 

(關係企業三書表之編製者限於本國之公開發行公司，故未公開發行或外國公司無須製關係企業三書表，惟應編入之公司 

並無排除未公開發行及外國公司之規定，故未公開發行及外國公司仍應編入相關書表) 

 

(18)修正上市(櫃)公司「資訊申報作業辦法」及興櫃公司「證券商 
營業處所買賣興櫃股票審查準則」部份條文 

回目錄 

113.4.17 證櫃監字第 1130058343 號 113.4.15 臺證上一字第 1130006124 號 

https://dsp.tpex.org.tw/web/announcement/announcement_detail.php?content_number=MTEzMDA1ODM0Mw%3D%3D&content_file=MTEzMDA1ODM0My5odG1s
https://www.twse.com.tw/zh/announcement/announcement/detail.html?243E650CFB0E11EEAA0D005056BE380E


 

 

 

 

修 訂 法 規 說 明 

 ●修訂應申報英文版「股東會議事手冊及會議補充資料」、「股東會年報」及「年度財務報 

  告」之上市(櫃)公司 

   (1)全體上市公司 

   (2)實收資本額達新臺幣 6 億元以上或最近會計年度召開股東常會其股東名簿記載之外資及陸資持股比率合計達 30%以上 

     之上櫃公司 

     (採行無面額或每股面額非新臺幣 10 元之上櫃公司，為於最近會計年度終了日之淨值達新臺幣 12 億元以上者) 

 

 

上櫃公司「資訊

申報作業辦法」 

 

●新增上櫃創業投資公司應額外按營業日、月及季定期申報之資訊 
(1)營業日收盤當日申報被投資公司屬上市(櫃)、興櫃有價證券之公允價值資訊。  

  (2)每月底前申報其上月份 每股淨值、現金及約當現 金餘額、被投資公司資訊 及未投資之資金投資於上市（櫃）有價證 

     券之情形。  

  (3)依各季財務報告公告申報期限申報被投資公司資訊 及未投資之資金投資於上市（櫃）有價證券之情形。 

 

 

113.11.15 臺證上一字第 1130006124 號 113.11.22 證櫃監字第 1130077188 號 

(18)修正上市(櫃)公司「資訊申報作業辦法」及興櫃公司「證券商 
營業處所買賣興櫃股票審查準則」部份條文(續) 

回目錄 

113.12.6 證櫃審字第 11300792381 號 

https://www.twse.com.tw/zh/announcement/announcement/detail.html?00BFAC09A32711EFAC832D9568472C08
https://dsp.tpex.org.tw/web/announcement/announcement_detail.php?content_number=MTEzMDA3NzE4OA%3D%3D&content_file=MTEzMDA3NzE4OC5odG1s
https://dsp.tpex.org.tw/web/announcement/announcement_detail.php?content_number=MTEzMDA3OTIzODE%3D&content_file=MTEzMDA3OTIzODEuaHRtbA%3D%3D


 

 

 

 

修 訂 法 規 說 明 

上市(櫃)公司「重
大訊息之查證暨

公開處理程序」 

 
 

●修訂應發布中英文重大訊息上市(櫃)公司 
  (1)全體上市公司 

(2)實收資本額達新臺幣6億元以上或最近會計年度召開股東常會其股東名簿記載之外資及陸資持股比率合計達30% 

以上之上櫃公司 

    (採行無面額或每股面額非新臺幣10元之上櫃公司，為於最近會計年度終了日之淨值達新臺幣12億元以上者) 
 

●上市(櫃)公司辦理重大訊息說明記者會之紙本申報書改採網際網路資訊申報系統申報 
   上市公司辦理重大訊息說明記者會之紙本申報書改採網際網路資訊申報系統申報，但因緊急或不可抗力情事致無法 

   使用網際網路資訊申報系統時，應採紙本方式辦理 

 

 

上市公司「重大

訊息之查證暨公

開處理程序」 

 

 

●創新板上市公司及創新板第一上市公司每半年應至少於我國境內自辦或受邀參加一次 

  法人說明會 
   配合創新板取消合格投資人制度，提高法說會召開頻率以為配套強化措施之一，明訂創新板上市公司及創新板第 

   一上市公司每半年應至少於我國境內自辦或受邀參加一次法人說明會 

(全體上市公司每年應至少一次，創業投資公司每季應至少一次) 

 

 

(19)修正上市(櫃)公司「重大訊息之查證暨公開處理程序」及興櫃 
公司「證券商營業處所買賣興櫃股票審查準則」部份條文 

回目錄 

113.11.22 證櫃監字第 1130077188 號 113.11.15 臺證上一字第 1130006124 號 

113.12.16 臺證上二字第 1130024327 號 

https://dsp.tpex.org.tw/web/announcement/announcement_detail.php?content_number=MTEzMDA3NzE4OA%3D%3D&content_file=MTEzMDA3NzE4OC5odG1s
https://www.twse.com.tw/zh/announcement/announcement/detail.html?00BFAC09A32711EFAC832D9568472C08
https://www.twse.com.tw/zh/announcement/announcement/detail.html?B9766E7FBBA511EFAC832D9568472C08


 

 

 

 

修 訂 法 規 說 明 

上櫃公司「重大
訊息之查證暨公

開處理程序」 

 
 

●上櫃創業投資公司每季應至少於我國境內自辦或受邀參加一次法人說明會 
    

   上櫃創業投資公司每季應至少在中華民國境內自辦或受邀參加一次法人說明會。 

    

 

 

 

 

 

 

 

 

 

 

 

回目錄 
(19)修正上市(櫃)公司「重大訊息之查證暨公開處理程序」及興櫃 

公司「證券商營業處所買賣興櫃股票審查準則」部份條文(續) 

113.12.6 證櫃審字第 11300792381 號 

https://dsp.tpex.org.tw/web/announcement/announcement_detail.php?content_number=MTEzMDA3OTIzODE%3D&content_file=MTEzMDA3OTIzODEuaHRtbA%3D%3D


 

(20) 訂定「○○公司國際財務報導準則 (永續揭露準則導入計畫 
    」參考範例及其執行情形進度表) 

 

 
    

 

(113.7.3 臺證治理字第 1130012011 號)         (113.7.4 證櫃監字第 11300658221 號)  

 

一、依金管會於 112 年 8 月 17 日發布之「我國接軌 IFRS 永續揭露準則藍圖」，自 115 年起分三階段適用 IFRS 

永續揭露準則： 

   （一）115 年：最近會計年度終了日（下同）實收資本額達 100 億元以上之上市櫃公司適用。 

   （二）116 年：實收資本額達 50 億元以上但未達 100 億元之上市櫃公司適用。  

   （三）117 年：實收資本額未達 50 億元之上市櫃公司適用。  

二、參考範例係以 115 年會計年度開始適用 IFRS 永續揭露準則之第一階段公司為基礎加以設計，並訂定「○○股份

有限公司○年○季導入 IFRS 永續揭露準則執行情形進度表」，以協助企業建立 IFRS 永續揭露準則導入計畫及按季

提報董事會控管執行情形。 

三、實收資本額屬第二、三階段之上市（櫃）公司亦可參考本範例，提前規劃導入 IFRS 永續揭露準則，並依規劃時程

按季控管。 

四、另為使公司能順利導入及接軌 IFRS 永續揭露準則，並於期限內完成 IFRS 永續資訊揭露，已設置專用信箱

（twsecg01@twse.com.tw）（https://isds.tpex.org.tw）， 提供公司相關諮詢協助。  

 

 

 

回目錄 

https://www.twse.com.tw/zh/announcement/announcement/detail.html?5A943A3F392311EF9A08F7AD7C67909D
https://dsp.tpex.org.tw/web/announcement/announcement_detail.php?content_number=MTEzMDA2NTgyMjE%3D&content_file=MTEzMDA2NTgyMjEuaHRtbA%3D%3D


 

(21) 公告修正「證券商營業處所買賣興櫃股票審查準則 」之附
件一「興櫃股票櫃檯買賣申請書」等書件 

 

 

 

 

(113.2.26 證櫃審字第 11301003111 號) 

配合主管機關發布函令，明定興櫃公司自 112 年起股東會投票應包括電子方式及 114 年起全體董事及監察人選 

舉應採候選人提名制度，為強化申請登錄興櫃公司符合前揭法令要求及提前因應準備，爰修正旨揭書件。 

 

(113.7.23 證櫃審字第 11301012681 號) 

發行公司申請登錄興櫃日未逾申請年度第二季度終了後 45 天，且預計登錄日逾前開日期者，倘未能於申請日檢送 

申請年度第二季經會計師核閱之財務報告，應出具承諾至遲於預計登錄日之前一營業日檢送上開書件及完成電子申 

報作業，並應於申請日檢送由簽證會計師出具核閱第二季財務報告之預計時程，爰修正旨揭書件。 

 

 

 

 

 

 

 

 

回目錄 

https://dsp.tpex.org.tw/web/announcement/announcement_detail.php?content_number=MTEzMDEwMDMxMTE%3D&content_file=MTEzMDEwMDMxMTEuaHRtbA%3D%3D
https://dsp.tpex.org.tw/web/announcement/announcement_detail.php?content_number=MTEzMDEwMTI2ODE%3D&content_file=MTEzMDEwMTI2ODEuaHRtbA%3D%3D


 

(22) 釋示公開發行公司內部人因配合辦理股票初次上市櫃過額配
售而轉讓或取得所屬公司股份於證交法相關內部人股份規範
適用 

 

 

 

 
          (113.10.2 金管證交字第 1130384504 號) 

   

一、公開發行公司董事、監察人、經理人或持有公司股份超過股份總額百分之十之股東 (以下簡稱內部人) ，因證券承銷商辦

理公司股票初次上市（含創新板初次上市）或上櫃之過額配售而轉讓或取得所屬公司股份時，應依下列規定辦理股權申

報： 

(一)內部人提供股份供證券承銷商辦理過額配售者，應於證券承銷商辦理承銷公告日依證券交易法第二十二條之二第一項 

第一款規定向本會申報，於申報書送達日生效，並得依證券承銷商確定之實際過額配售數量轉讓，轉讓後應依同法第

二十五條第二項規定辦理持有股數變動申報，轉讓之股份不予計入同法第二十六條所規定之持有股份總額。 

(二)證券承銷商將執行穩定價格操作取得之股份交付內部人時，內部人應依證券交易法第二十五條第二項規定辦理持有股 

數變動申報，取得之股份計入同法第二十六條所規定之持有股份總額。 

(三)持有公司股份超過股份總額百分之五之股東，因前開股權異動而達證券交易法第四十三條之一規定變動標準者，應依 

規定辦理變動申報。 

二、公開發行公司內部人轉讓股份供證券承銷商辦理過額配售，及嗣後證券承銷商將執行穩定價格操作取得之股份交付內部

人，或將未執行穩定價格操作部分按承銷價格計算承銷價款交付內部人等事項，非屬證券交易法第一百五十七條第一項 

所定賣出、取得或買進之範圍，其屬初次上市公司者，無同法第一百五十條之適用。 

三、本令自即日生效；前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中華民國九十四年二月五日金管證三字第Ｏ九四ＯＯＯＯ五六六號令（ 

清單如附件），自即日廢止。 

回目錄 

https://www.sfb.gov.tw/ch/home.jsp?id=88&parentpath=0,3&mcustomize=lawnews_view.jsp&dataserno=202410040003


 

 

 
 

 

(113.10.7 金管證交字第 1130384184 號) 

 

一、公開發行公司選任獨立董事，應由公司及各獨立董事出具聲明書（如後附參考格式一、二），由公司向臺灣證券 

    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或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證券櫃檯買賣中心（上市公司及未上市櫃之公開發行公司送交臺灣證券 

    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上櫃及興櫃公司送交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證券櫃檯買賣中心）申報備查，始得適用公開發行 

    公司董事監察人股權成數查核實施規則有關獨立董事之相關規定。 

二、本令自即日生效；前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中華民國九十三年十二月二十四日金管證三字第Ｏ九三ＯＯＯ六

二Ｏ四號令（清單如附件），自即日廢止。 

 

 

 

 

 

 

 

(23) 有關「公開發行公司董事監察人股權成數及查核實施規則」 

之相關規定 

回目錄 

https://www.sfb.gov.tw/ch/home.jsp?id=88&parentpath=0,3&mcustomize=lawnews_view.jsp&dataserno=202410070003


 

 

 

 

  (113.7.30 金管證發字第 1130383193 號) 

  

一、公開發行公司（含上市（櫃）公司）依發行人募集與發行（海外）有價證券處理準則規定申報發行公司債

（含國內外普通公司債、國內外轉換公司債及國內外附認股權公司債），應依後附格式，檢附依公司法第二

百四十八條第一項第五款規定所載償還公司債款之籌集計畫及保管方法。 

二、公開發行公司（含上市（櫃）公司）申報發行國內公司債案件依前項所檢附之書件內容，應依公司募集發

行有價證券公開說明書應行記載事項準則第二十四條第二款規定，揭露於公開說明書中。 

三、本令自即日生效；前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中華民國九十三年十月二十日金管證一字第Ｏ九三Ｏ一四 

    六七六一號令，自即日廢止。 

 

 

 

 

 

 

 

 

(24) 公開發行公司發行公司債應載明償還公司債款之籌集計畫及 

保管方法 

回目錄 

https://www.sfb.gov.tw/ch/home.jsp?id=88&parentpath=0,3&mcustomize=lawnews_view.jsp&dataserno=202407300001


 

 

 

●有關華僑及外國人投資證券管理辦法第 21 條第 2 款、第 3 款規定之令。 

(113.8.23 金管證券字第 11303487862 號) 

  

一、境外外國機構投資人得借入有價證券，並以其國內資產提供為擔保品，不受華僑及外國人投資證券管理辦法第二十一條第二款及

第三款有關「不得賣出尚未持有之證券」及「不得提供擔保」之限制。 

二、境外外國機構投資人得出借其所持有之有價證券。借貸證券屬議借型態者，境外外國機構投資人借入有價證券時，得提供國內或

國外之擔保品，該擔保品為國內上市、櫃有價證券者，出借人應委託證券集中保管事業專戶保管。 

三、境外外國機構投資人擔任議借交易出借人者，借券人提供之國內現金擔保品，核非屬該境外外國機構投資人匯入之「投資本

金」或「投資收益」，依華僑及外國人投資證券管理辦法第十四條第一項之規定，不得申請結匯。境外外國機構投資人以借券方

式賣出有價證券之價金申請結匯，應視為投資本金之匯出，其申請匯出投資本金之新臺幣金額，不得超過其匯入投資本金淨額

兌換成新臺幣之餘額。境外外國機構投資人指定二家以上保管機構者，應分別依主保管機構及次保管機構受託保管資產辦理。 

四、境外外國機構投資人從事有價證券借貸，其保管機構應依華僑及外國人投資證券管理辦法第二十二條規定，於每月終了十日內向

本會及中央銀行外匯局申報庫存資產總額表，並應增列「應收有價證券－借券」、「存出借券保證金－現金」、「存出借券保證金－

證券」、「存出借券保證金－公債」、「應付有價證券－借券」、「存入借券保證金－現金」、「存入借券保證金－證券」及「存入借券

保證金－公債」等資產負債科目。 

五、境外外國機構投資人出借或借入有價證券，應依臺灣證券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有價證券借貸辦法及臺灣證券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

營業細則第八十二條之二規定等相關規定辦理。另私募型態之共同基金及單位信託之境外外國機構投資人借入有價證券賣出之額

度，不得超過基金規模之百分之五十，且其出借所持有任一有價證券數額不得超過所持有該有價證券數額之百分之五十。境外外

國機構投資人指定二家以上保管機構者，應分別依主保管機構及次保管機構受託保管資產辦理。 

六、本令自即日生效；本會中華民國一百零六年三月十五日金管證券字第一Ｏ六ＯＯＯ四八九九號令，自即日廢止。 

(25) 華僑及外國人投資證券管理辦法相關釋令 
回目錄 

https://www.sfb.gov.tw/ch/home.jsp?id=88&parentpath=0,3&mcustomize=lawnews_view.jsp&dataserno=202408260005


 

 

 

●有關境外外國機構投資人得指定 2 家以上保管機構之令。 

(113.8.23 金管證券字第 11303487861 號) 

  

一、依據華僑及外國人投資證券管理辦法（以下簡稱管理辦法）第四條、第十四條、第十七條及第二十一條規定

辦理。 

二、境外外國機構投資人投資國內有價證券，依管理辦法第十七條規定指定經本會核准之銀行或證券商擔任保管

機構者，得指定二家以上保管機構，並應指定一家主保管機構，最多三家次保管機構。 

三、境外外國機構投資人依前點指定二家以上保管機構，應依臺灣證券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境外外國機構投資人指

定二家以上保管機構作業要點辦理。 

四、境外外國機構投資人依第二點指定二家以上保管機構，辦理管理辦法第四條、第十四條及第二十一條關於資

金運用限制、匯出借券方式賣出有價證券之價金限額及私募型態之共同基金及單位信託之境外外國機構投資

人出借有價證券額度等規定，分別依主保管機構及次保管機構受託保管資產計算或辦理相關事宜。 

五、境外外國機構投資人依第二點指定二家以上保管機構且從事期貨交易者，應遵守華僑及外國人從事期貨交易應行

注意事項。 

六、本令自即日生效。 

 

 

 

(25) 華僑及外國人投資證券管理辦法相關釋令(續) 
回目錄 

https://www.sfb.gov.tw/ch/home.jsp?id=88&parentpath=0,3&mcustomize=lawnews_view.jsp&dataserno=202408260004


 

 

 

●有關華僑及外國人投資證券管理辦法第 4 條第 2 項規定之令。 

(113.8.23 金管證券字第 11303487863 號) 

  

一、依據華僑及外國人投資證券管理辦法第四條第二項規定辦理。 

二、境外華僑及外國人投資公債、公司債、金融債券、國際金融組織來臺發行之新臺幣債券、指數投資證券、債務型具證券性質之 

虛擬通貨、貨幣市場工具、貨幣市場基金與從事店頭股權衍生性商品、店頭新臺幣利率衍生性商品、店頭結構型商品及轉換公 

司債資產交換選擇權端交易，依第四點規定限制運用。投資貨幣市場工具以距到期日九十天以內之票券為限。 

三、前點店頭新臺幣利率衍生性商品包括新臺幣遠期利率協定、利率交換及利率選擇權；店頭股權衍生性商品包括以新臺幣或外幣 

計價涉及臺股股權之選擇權及股權交換，與以新臺幣或外幣計價涉及外國股權之 選擇權及股權交換；店頭結構型商品包括以 

新臺幣或外幣計價連結國內、外股權與利率之商品。 

四、境外華僑及外國人投資公債、公司債、金融債券、國際金融組織來臺發行之新臺幣債券、指數投資證券、債務型具證券性質之 

虛擬通貨、貨幣市場工具、貨幣市場基金之總額度，併計從事店頭股權衍生性商品、店頭新臺幣利率衍生性商品、店頭結構型 

商品、轉換公司債資產交換選擇權端交易所支付之新臺幣權利金及交換結算差價淨支付金額、國內店頭衍生性金融商品集中結 

算之新臺幣保證金，不得超過其匯入資金之百分之三十，但投資私募轉換公司債不計入前揭總額度。 

五、境外外國機構投資人指定二家以上保管機構者，辦理前點事項，應分別依主保管機構及次保管機構受託保管資產計算。 

六、境外華僑及外國人擔任選擇權賣方所收取之權利金，於交易到期前不得申請結匯。但交易連結國外股權性質之商品而須申請結 

匯者，不在此限。 

七、本令自即日生效；本會中華民國一百十一年九月十二日金管證券字第一一一Ｏ三八三六六七一號令，自即日廢止。 

 

(25) 華僑及外國人投資證券管理辦法相關釋令(續) 
回目錄 

https://www.sfb.gov.tw/ch/home.jsp?id=88&parentpath=0,3&mcustomize=lawnews_view.jsp&dataserno=202408260006


 

 

 

 

  ●有關證券交易法第 42 條規定之令。 
 (113.8.29 金管證發字第 1130384231 號) 

  

一、單一或數家上市（櫃）公司依企業併購法第三十四條規定，以百分之百股份轉換方式新設投資控股公司者，得比照金融控股公司法第

二十九條規定，原上市（櫃）公司於股份轉換基準日終止上市（櫃），並由該新設投資控股公司上市（櫃），該新設投資控股公司免補

辦公開發行之程序。 

二、數家公司依企業併購法第三十四條規定，以百分之百股份轉換方式新設投資控股公司，如有未上市（櫃）公司一併轉換者，該新設投

資控股公司尚應完成經濟部設立或變更登記、有價證券之公開發行暨相關上市（櫃）作業程序後始得上市（櫃）。 

三、本令自即日生效；前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中華民國九十四年三月十一日金管證一字第Ｏ九四ＯＯＯ一Ｏ六一號令（清單如附

件），自即日廢止。 

 

  ●有關證券交易法第 22 條之 2 第 1 項規定之令。 
 (113.9.20 金管證交字第 1130384402 號) 

  

一、依證券交易法發行股票公司之董事、監察人、經理人或持有公司股份超過股份總額百分之十之股東，因抵繳應納稅款、滯納金、滯納

利息或其他原因，將所持有之所屬公司發行之股票轉讓予財政部國有財產局者，財政部國有財產局為證券交易法第二十二條之二第一

項第三款所規定之特定人。 

二、本令自即日生效；前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中華民國九十三年十月七日金管證三字第Ｏ九三Ｏ一四Ｏ三八九號令（清單如附

件），自即日廢止。 

 

 

(26) 113 年證券交易法相關函釋 
回目錄 

https://www.sfb.gov.tw/ch/home.jsp?id=88&parentpath=0,3&mcustomize=lawnews_view.jsp&dataserno=202408290002
https://www.sfb.gov.tw/ch/home.jsp?id=88&parentpath=0,3&mcustomize=lawnews_view.jsp&dataserno=202409230002


 

 

 

 

●有關證券交易法第 15 條第 3 款規定之令。 
  (113.9.16 金管證券字第 1130384437 號) 

  

一、依據證券交易法第十五條第三款規定辦理。 

二、證券經紀商受股務代理機構或信託業之委託，得於其營業處所從事委託書徵求及收受委託書之代收件業務，代收件業務之範圍為 

股務代理機構或信託業依「公開發行公司出席股東會使用委託書規則」第六條擔任徵求人及股務代理機構依同規則第十四條之規 

定擔任受託代理人或受徵求人委託代為處理徵求事務。 

三、證券經紀商辦理前點代收件業務時應保持中立，注意利益衝突之迴避及明確劃分權利義務，並應明確標示服務項目且不得於營業 

櫃檯辦理。若證券經紀商自身召開股東會而有董監事選舉案時，不得以其營業處所作為委託書徵求場所。 

四、辦理第二點代收件業務之作業人員，應具備業務員之資格條件。 

五、本令自即日生效；前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中華民國九十四年三月三十一日金管證二字第Ｏ九四Ｏ一Ｏ四九九八號令（清單 

如附件），自即日廢止。 

 

●有關證券交易法第 43 條之 8 第 1 項第 6 款規定之令。 
   (113.9.23 金管證發字第 1130384596 號) 

  

一、公開發行公司依企業併購法第二十九條規定，與曾辦理私募股票之他公司進行股份轉換而受讓他公司私募股份者，該等私募股份 

由他公司原股東移轉至受讓股份之公開發行公司，係屬證券交易法第四十三條之八第一項第六款規定之範疇。 

二、公開發行公司應於轉換契約中載明係採募集發行或私募新股之方式，與他公司進行股份轉換，且應擇一為之。 

三、本令自即日生效；前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中華民國九十三年十月一日金管證一字第０九三０００四七０四號令（清單如附

件），自即日廢止。 

 

(26) 113 年證券交易法相關函釋(續) 
回目錄 

https://www.sfb.gov.tw/ch/home.jsp?id=88&parentpath=0,3&mcustomize=lawnews_view.jsp&dataserno=202409160001
https://www.sfb.gov.tw/ch/home.jsp?id=88&parentpath=0,3&mcustomize=lawnews_view.jsp&dataserno=202409230003


 

 

 

●有關公司債信託公示相關登記作業方式之令。 
(113.9.12 金管證發字第 1130384480 號) 

  

一、依據信託法第四條第二項規定辦理。 

二、公開發行公司其公司債信託公示登記，應將原為無記名式之公司債改為記名式，並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委託人及受託人應填具過戶申請書及於公司債背面簽名或蓋章；受託人自證券集中保管事業領回者，應檢附自該事業領回之 

證明文件，並由受託人於過戶申請書及公司債背面受讓人欄簽名或蓋章。 

(二)檢附信託契約或遺囑，以及稅務機關有關證明文件，經公司核對相符後，於公司債存根名簿及公司債背面分別載明「信託財 

產」及加註日期。 

(三)受託人變更者，並應檢附變更事由相關文件辦理名義變更。 

(四)信託契約明定信託利益之全部或一部之受益人為委託人，於信託關係存續中，變更為非委託人時，應檢附稅務機關有關證明 

文件。 

(五)信託關係消滅時，信託財產依法歸屬委託人者，應檢附足資證明信託關係消滅之文件，經公司核對相符後，辦理塗銷信託登 

記；信託財產歸屬非委託人者，並應加附稅務機關有關證明文件，經公司核對相符後，辦理塗銷信託登記且於公司債存根簿 

及公司債背面載明日期並加蓋「信託歸屬登記」章。 

(六)以證券集中保管事業保管之公司債為信託標的者，其信託之表示及記載事項，應依有價證券集中保管帳簿劃撥作業辦法規定 

辦理。 

三、辦理前點所應檢附之信託契約，於依金融資產證券化條例所成立之特殊目的信託，得以載明委託人與受託人間有就公司債為信託 

轉讓合意之本旨、信託關係人（委託人、受託人、受益人、信託監察人等）及信託財產明細（名稱、編號、數量等）等重要事項 

之信託簡式約款契約書代替之。 

四、本令自即日生效；前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中華民國九十四年三月十五日金管證法字第Ｏ九四Ｏ一ＯＯ四七七號令、九十四 

年七月四日金管證法字第Ｏ九四Ｏ一一七二三五號令（清單如附件），自即日廢止。 

(26) 113 年證券交易法相關函釋(續) 
回目錄 

https://www.sfb.gov.tw/ch/home.jsp?id=88&parentpath=0,3&mcustomize=lawnews_view.jsp&dataserno=202409120001


 

 

 

       (113.8.7 華總一義字第 11300069611 號令) 

 

●修正重點 
 

(1)修正扣繳義務人範圍 

由給付所得之事業負責人、機關或團體其責應扣繳單位主管等自然人，改為事業、機關或團體等本身。 

 

(2)增訂非居住者扣繳稅款之繳納、憑單申報及填發期限 

免扣繳憑單及扣繳憑單申報如每年一月遇連續三日以上國定假日者，扣繳憑單彙報期間延長至二月五日止，扣繳憑單填發期間延 

長至二月十五日止。 

代扣稅款之日起算十日內遇連續三日以上國定假日者，所扣稅款繳納、扣繳憑單申報核驗及發給期間延長五日。 

  

(3)修正未依規定申報與填發憑單罰則 

賦予稽徵機關得於一定裁罰金額範圍內衡酌具體個案違章情節輕重，給予不同程度裁罰之裁量權。 

 

 

 

 

 

 

 

回目錄 
(27)修正所得稅法部分條文
修正 

https://www.president.gov.tw/Page/294/49571


 

 

 

 

 

 

 

 

 

項 目 說 明 

法人說明會通常包
含什麼內容？ 

(113 年 10 月增訂) 

答：說明會中英文簡報內容應一致，其範圍宜包含但不限於下列事項，惟簡報人員應注意說明內容不得逾越所申報 

    之財務業務資訊範圍： 

    (一) 公司概況：公司簡介、業務範圍、主要產品等。 

    (二) 產業概況：產業之現況與發展，產業上中下游關聯性、產品各種發展趨勢及競爭情形等。 

    (三) 營運概況：業務內容、市場及產銷概況等。 

    (四) 財務概況：經營結果、財務績效指標、股利政策、資本支出及近期重大事項對股東權益或財務報表之影 

                  響，如：以淨利率、應收帳款週轉率、負債比率、EBITDA等財務報表分析常見指標說明公司 

                  盈利能力、經營效率及償債能力，或說明發行新股或員工認股權等員工獎酬工具所認列費用對 

                  公司損益或股東權益之影響…等，應採經會計師查核（核閱）之財務報告附註相關數字。 

    (五) 未來展望：營運策略、機會與挑戰、競爭優勢、研發計畫、專利佈局等。 

    (六) 提升企業價值計畫：依循「上市上櫃公司治理實務守則」所訂定之提升企業價值計畫資訊。(增訂) 

(七) 其他：公司治理及企業社會責任辦理情形、近期發生之重要事件摘要報告、QA問題交流。 

(後略) 

(28) 上市公司辦理法人說明會參考問答集 

113.10.22 交易所「上市公司辦理法人說明會參考問答集」 

全體上市公司及
上櫃公司，每年
應至少召開一次
法人說明會  

回目錄 

上櫃公司請參考 113.06.13 櫃買中心上櫃公司辦理法人說明會參考問答集 

 

https://dsp.twse.com.tw/public/static/downloads/listedCompany/%E4%B8%8A%E5%B8%82%E5%85%AC%E5%8F%B8%E8%BE%A6%E7%90%86%E6%B3%95%E4%BA%BA%E8%AA%AA%E6%98%8E%E6%9C%83%E5%8F%83%E8%80%83%E5%95%8F%E7%AD%94%E9%9B%86(11310)_20241022094447.pdf
https://dsp.tpex.org.tw/storage/co_download/%E4%B8%8A%E6%AB%83%E5%85%AC%E5%8F%B8%E8%BE%A6%E7%90%86%E6%B3%95%E4%BA%BA%E8%AA%AA%E6%98%8E%E6%9C%83%E5%8F%83%E8%80%83%E5%95%8F%E7%AD%94%E9%9B%86.pdf?t=20240613


 

 

 

 

 
 

項 目 說 明 

第十一款 

一、本國銀行依「銀行辦理高資產

客戶適用之金融商品及服務管

理辦法」第 5 條第 1 項第 6 

款所發行以外幣計價之金融債

券連結衍生性金融商品或結構

型債券，應如何發布重大訊息? 

答： 

本國銀行依「銀行辦理高資產客戶適用之金融商品及服務管理辦法」（下稱高資產辦法）第 5 條

第 1 項第 6 款所發行以外幣計價之金融債券連結衍生性金融商品或結構型債券（下稱結構型金

融債券），係為高資產客戶所設計之專屬投資理財金融商品，考量其風險控管、資訊公開及發行

目的等因素，爰本國銀行經董事會決議通過發行金融債券額度時，應依第 11 款發布重大訊息，

後續依高資產辦法第 5 條第 1 項第 6 款實際發行每檔結構型金融債券及發生提前還本、收回、

贖回、買回、賣回或其他因素還清本金等事件時，倘該等資訊業於公開資訊觀測站之債券專區公

告，則得以排除重大訊息發布之適用。 

二、公司經董事會決議合併、分

割、收購、股份交換、轉換或

受讓等案件，如屬需經主管機

關核准之投資者，應如何發布

重大訊息?  

答： 

公司經董事會決議旨揭等案件，倘屬需經主管機關核准之投資者，重大訊息處理程序第 6 條第 2 

項已有明訂，應以董事會等足資確定交易對象及交易金額之日期，或接獲主管機關核准之日「孰

前者」為事實發生日，並以「專款專用」之原則，依第 11 款內容完整填具以發布重大訊息，並

同時評估召開重大訊息說明記者會或評估申請暫停交易之適用，以達資訊公開之即時性及完整

性。另倘屬公開收購公開發行公司有價證券之案件，尚需依重大訊息處理程序第 4 條第 1 項第 

38 款及「公開收購公開發行公司有價證券管理辦法」規定發布重大訊息。 

(29) 修訂上市公司重大訊息發布應注意事項參考問答集

6 
114.01.08 交易所「重大訊息發布應注意事項參考問答集」 

上(興)櫃公司請參考 113.7.8 櫃買中心「上(興)櫃公司重大訊息發布應注意事項參考問答集」 

回目錄 

https://dsp.twse.com.tw/public/static/downloads/listedCompany/%E3%80%8C%E9%87%8D%E5%A4%A7%E8%A8%8A%E6%81%AF%E7%99%BC%E5%B8%83%E6%87%89%E6%B3%A8%E6%84%8F%E4%BA%8B%E9%A0%85%E5%8F%83%E8%80%83%E5%95%8F%E7%AD%94%E9%9B%86%E3%80%8D11401_20250108170123.pdf
https://dsp.tpex.org.tw/storage/co_download/%E4%B8%8A%E8%88%88%E6%AB%83%E5%85%AC%E5%8F%B8%E9%87%8D%E5%A4%A7%E8%A8%8A%E6%81%AF%E7%99%BC%E5%B8%83%E6%87%89%E6%B3%A8%E6%84%8F%E4%BA%8B%E9%A0%85%E5%8F%83%E8%80%83%E5%95%8F%E7%AD%94%E9%9B%86.pdf?t=20240708


 

 

 

 

 

 

 

 

 

 

 

 

 

項 目 說 明 

集團公司指派同一人擔任公司治理主

管可不可以？  
公司治理主管及會計主管同為公司經理人，基於公司治理及權責分明考量，且為避免可能產生之

利益衝突與侵害商業秘密，不宜兼任。惟若公司仍有聘任他公司公司治理主管兼任之需，應注意

兼任有無違反公司法第 32 條競業行為，並公開相關資訊。 詳請參酌「發行人證券商證券交易所

會計主管資格條件及專業進修辦法」暨「發行人證券商證券交易 所會計主管進修機構審核辦法」

問答集題目一、 (五)有關會計主管有兼任情形之規定: 

https://www.sfb.gov.tw/ch/home.jsp?id=871&p arentpath=0,6,858 

(30) 上市上櫃公司董事會設置及行使職權應遵循事項要點問答集 
 

回目錄 

113.11.29 上櫃公司董事會設置及行使職權應遵循事項要點問答集 

113.11 上市公司董事會設置及行使職權應遵循事項要點問答集 

https://dsp.tpex.org.tw/storage/co_download/(113.11)%E4%B8%8A%E6%AB%83%E5%85%AC%E5%8F%B8%E8%91%A3%E4%BA%8B%E6%9C%83%E8%A8%AD%E7%BD%AE%E5%8F%8A%E8%A1%8C%E4%BD%BF%E8%81%B7%E6%AC%8A%E6%87%89%E9%81%B5%E5%BE%AA%E4%BA%8B%E9%A0%85%E8%A6%81%E9%BB%9E%E5%95%8F%E7%AD%94%E9%9B%86%E5%8F%8AOO%E8%82%A1%E4%BB%BD%E6%9C%89%E9%99%90%E5%85%AC%E5%8F%B8%E8%99%95%E7%90%86%E8%91%A3%E4%BA%8B%E8%A6%81%E6%B1%82%E4%B9%8B%E6%A8%99%E6%BA%96%E4%BD%9C%E6%A5%AD%E7%A8%8B%E5%BA%8F%E5%8F%83%E8%80%83%E7%AF%84%E4%BE%8B.pdf?t=20231129
https://cgc.twse.com.tw/static/20241129/8a828e1792ae226a019376f04b210026_20241129%E4%B8%8A%E5%B8%82%E5%85%AC%E5%8F%B8%E8%91%A3%E4%BA%8B%E6%9C%83%E8%A8%AD%E7%BD%AE%E5%95%8F%E7%AD%94%E9%9B%86%E5%85%AC%E5%91%8A.pdf


 

 

 

 

 

●公開發行之金融機構負責人是否包括獨立董事?是否應遵守「公開發行公司獨立董事設置及應遵循事

項辦法」相關規定?  

   答：  

一、有關金融機構負責人應具備之資格條件、兼職限制、 利益衝突之禁止及其他應遵行事項，「銀行負責人應具備資格條件兼職限 

    制及應遵行事項準則」、「保險 業負責人應具備資格條件兼職限制及應遵行事項準 則」、「證券商負責人與業務人員管理規則」 

    及「期貨商負責人及業務員管理規則」等均訂有相關規範。  

二、公開發行之金融機構負責人亦包括獨立董事，爰該等金融機構之獨立董事除應遵守前揭各業負責人之相關規範外，亦應注意遵 

    守落實「公開發行公司獨立董事 設置及應遵循事項辦法」等相關規定。 

 

 

 

 

 

 

 

(31) 公司治理問答集─獨立董事篇 
 

114.1.7 公司治理問答集─獨立董事篇 

回目錄 

https://www.sfb.gov.tw/uploaddowndoc?file=chdownload/202004141034100.pdf&filedisplay=%E5%95%8F%E7%AD%94%E9%9B%86-%E5%85%AC%E5%8F%B8%E6%B2%BB%E7%90%86-%E7%8D%A8%E7%AB%8B%E8%91%A3%E4%BA%8B%E7%AF%87%28114.1%29.pdf&flag=doc


 

 

 

   ●公開發行公司初次設置審計委員會及改章程作業為何？(修正) 

答： 

一、依公開發行公司審計委員會行使職權辦法第3條規定，公開發行公司依證券交易法設置審計委員會者，應訂定審計委員會組織規程，

並經董事會決議通過。另依證券交易法第 14 條之 4 第 1 項前段規定，已依本法發行股票之公司，應擇一設置審計委員會或監察

人。故應於審計委員會設置之同時方可廢除監察人制度。爰此，設置審計委員會之公司應先依前揭規定訂定審計委員會組織規程，並

於股東會中廢止監察人、選任獨立董事後，審計委員會即視為正式運作。 

二、 依證券交易法第14條之4第2項規定，審計委員會之成員均為獨立董事，且應由3名以上獨立董事組成，而獨立董事之選舉應採提名

制度並載明於公司章程，爰應設置審計委員會之公司，其章程修改作業如次 

    (一) 若公司章程所訂獨立董事人數已符合上開規定，則公司僅須於章程中刪除關於監察人相關規定；若遇監察人任期未屆滿，可於股

東會章程修正條文中明定審計委員會實施日期，相關範例請參酌【公司治理問答集-獨立董事篇】第 9 題。另得否於股東會修正

章程，並於同次股東會即免選任監察人並設置審計委員會部分，參酌經濟部商業司95年6 月21日經商一字第09502320300 號

函規定，公開發行公司可於董事、監察人全面改選及設置審計委員會之當次股東會，同時配合修正或刪除公司章程中與監察人有

關規定，並依新章程規定毋須選任監察人及宜於章程中明定有關審計委員會之規定，至公司章程是否要明定審計委員會之規定，

則由公司自行決定。 

    (二) 若公司章程所訂獨立董事人數未達上開規定，應於現任董事、監察人任期屆滿前1年股東會或當年股東常會前以召開股東臨時會

方式辦理修正公司章程、刪除監察人相關規定，及確保獨立董事之資格條件及提名方式等均應符合證券交易法之規範後，於下一

次股東會選舉董事及設置審計委員會，修章時可於章程明定審計委員會實施日期。 

 

 

(32) 公司治理問答集─審計委員會篇 
 113.3.5 公司治理問答集─審計委員會篇 

回目錄 

https://www.sfb.gov.tw/uploaddowndoc?file=chdownload/201908151414040.pdf&filedisplay=%E5%95%8F%E7%AD%94%E9%9B%86-%E5%85%AC%E5%8F%B8%E6%B2%BB%E7%90%86-%E5%AF%A9%E8%A8%88%E5%A7%94%E5%93%A1%E6%9C%83%E7%AF%87%28113.3%29.pdf&flag=doc


 

 

 

●設置審計委員會後，如獨立董事人數不足 2 人 （僅剩 1 人或全解任），應如何運作？(修正)   

答：  

一、審計委員會之成員即為獨立董事，如獨立董事因故解任時，其相 關補選事宜應依證券交易法第 14 條之 2 第 5 6 項規定辦理。 

二、依經濟部 93 年 12 月 2 日經商字第 09302202470 號函釋，董事 2 人以上方達會議之基本形式要件。爰公司獨立董事如因故解任，

其審計委員會成員若於 2 人以上，仍可召開會議，且應依實際在任之審 計委員會成員人數，認定為當時審計委員會全體成員及應出

席之人數，其決議應依證券交易法第 14 條之 5 規定，由全體成員二分之ㄧ以上同意。公司如獨立董事因故解任，致實際在任之獨立

董事人數不足 2 人（僅剩 1 人或均已解任），致審計委員會無法召開時 ，公司得依證券交易法第 14 條之 5 第 3 項規定，除年度財務

報告及 須經會計師查核簽證之第二季財務報告之事項仍應由獨立董事成員出具同意之意見外，應以董事會全體董事三分之二以上同

意行之。  

 

●設置審計委員會之公開發行公司，如發生未經審計委員會決議或業經否決，公司應如何處理？(修正) 

答： 

一、依證券交易法第 14 條之 5 第 1 項已明定應經審計委員會全體成員 1/2 以上同意之事項(包括：內部控制制度有效性之考核等)，

同條第 2 項規定，除第 10 款關於年度及須經會計師查核簽證之第二季財務報告外，其餘事項如未經審計委員會 1/2 以上同意者， 

得由董事會全體董事 2/3 以上同意行之；同條第 3 項規範，如有正當理由（如獨立董事因故解任，致實際在任之獨立董事人數不足

2 人，或有不可抗力之因素）致審計委員會無法召開時，應以董事會全體董事 2/3 以上同意行之，但第 10 款之事項仍應由獨立董事

成員出具同意之意見。 

二、有關證交法第 14 條之 5 第 1 項第 10 款財務報告事項，係考量財務報告原需經監察人承認，審計委員會取代原監察人制度，爰該款

仍應經審計委員會全體成員 1/2 以上同意行之。惟如有上開無法召開審計委員會議之事由，財務報告事項仍應由獨立董事成員出具 

同意意見，始得提交董事會以全體董事 2/3 以上同意行之。  

(32) 公司治理問答集─審計委員會篇(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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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券交易法第 14 條之 5 規定年度財務報告及須經會計師查核簽證之第二季財務報告應經審計委員會全體成員二 

分之一以上同意，其第二季半年度財務報告究應提董事會討論或報告？ (修正) 

答：  

一、按證券交易法第 36 條第 1 項第 2 款規定，公司於每會計年度第 2 季(半年)終了後 45 日內，公告並申報經會計師核閱及提報董

事會之財務報告。  

二、復按公開發行公司董事會議事辦法第 7 條第 1 項第 2 款規定，公司年度財務報告及半年度財務報告應提董事會討論，但半年度財

務報告依法令規定無須經會計師查核簽證者，不在此限。是以，公司須經會計師查核簽證之第二季半年度財務報告經審計委員會全體

成員二分之一以上同意後，提董事會討論。 

 

 

●審計委員會依證券交易法第 14 條之 5 及公司法第 219 條、第 228 條審議公司各項表冊，並送董事會通過後，再

次送交審計委員會查核？(修正)  

答： 

依證券交易法第 14 條之 4 第 1 項規定設置審計委員會或監察人為擇一設置，故已設置審計委員會之公開發行公司 ，依同法第 14 條之 5

第 1 項、第 14 條之 4 第 3 項審計委員會準用公司法（第 219 條、第 228 條）對監察人之規定，將年度財務報告、營業報告書及盈餘分

派或虧損撥補等議案交送審計委員會決議通過，再提董事會通過後，無需再送交審計委員會。 

 

 

(32) 公司治理問答集─審計委員會篇(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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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章程、股東會、董事會、審計委員會及薪酬委員會等議事規範之訂定或修正，是否須經審計委員會決議？ 

(新增) 

  答：  

一、依證券交易法第 14 條之 5 第 1 項規定，公開發行公司應經審計委員 會全體成員 1/2 以上同意，並提董事會決議之事項，包括依

同法第 14 條之 1 規定訂定或修正內部控制制度，或其他公司規定之重 大事項；另依公開發行公司審計委員會行使職權辦法第 3

條規定，依法設置審計委員會者，應訂定審計委員會組織規程，其內容至少包括審計委員會之職權事項及議事規則，且其訂定及修

正應經董事會決議通過。  

二、爰此，公司章程、股東會、董事會、審計委員會及薪酬委員會等議事規範之訂定或修正，如有涉及前開規定之內部控制制度或其他

公司所定審計委員會之職權事項，則須依法提經審計委 員會全體成員 1/2 以上同意，並提董事會決議之程序辦理。  

 

●審計委員會依公司法第 223 條規定選任交易代表是否得 預先由審計委員會概括授權特定獨立董事為代表? (新增) 

答：  

一、證券交易法 112 年 6 月 28 日修正第 14 條之 4 第 4 項，刪除審計委員會獨立董事準用公司法第 223 條有關監察人之規定，該項條

文有關董事為自己或他人與公司為買賣、借貸或其他法律行為時，應依本法第 14 條之 4 第 3 項由審計委員會合議為之，並依公開

發行公司審計委員會行使職權辦法第 5 條第 4 項，由審計委員會全體成員 1/2 以上同意由成員單獨代表或共同代表。  

二、考量董事自我交易多涉有利益衝突之疑慮，故仍應由審計委員會合議選任代表以避免透過單一獨立董事規避利益衝突之審視及防

範，故不得不經審計委員會決議而逕由單一獨立董事為之 ，亦不宜預先概括性授權。 

 

(32) 公司治理問答集─審計委員會篇(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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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發行轉換公司債，債權人申請轉換股份，若有剩餘不足一股之股款，公司是 否應償付債權人，支付原則為何？ 

答： 

是，原則如下：  

1. 股務單位於每季結束後彙整轉換不足一股之股款，依發行辦法扣除轉換請求認股服務費及配發交付處理費之剩餘金額，並扣除匯 

費或郵資等必要費用後，尚有餘額者，於每季結束後次月底前彙總一次以匯款(依每季各債權人最後一次轉換日期臺灣集中保管結 

算所提供轉換名冊所載之款 項劃撥銀行帳號或比照除息作業由各股務單位自行決定)或郵寄支票方式支付債權人，倘不足匯費或郵 

寄支票費用者，由債權人於每季結束後次 月底起至股務單位領取。  

2. 前述股務單位支付債權人或債權人自行領取之處理方式，股務單位皆不以書面通知債權人。  

3. 彙總一次支付，限於同一季同一檔轉換公司債之同一債權人申請轉換者適用；不足一股之股款金額，計算至新台幣元為止，角以

下四捨五入。 

 

 

 

 

(33) 股務業務疑義問答集-轉換公司債畸零股款支付原則 
 

113.3.15 股務業務疑義問答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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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公開發行公司建立內部控制制度處理準則」部分條文 

(上市(櫃)公司內部控制制度應包括永續資訊之管理) 

   

●配合修正公開發行公司及證券暨期貨市場各服務事業內部控制制度有效性判斷項目 

  (113.4.22 金管證審字第 11303819624 號) 

一、有關「公開發行公司建立內部控制制度處理準則」第六條第二項及「證券暨期貨市場各服務事業建立內部控制制度處理準則」第七條

第二項規定，公開發行公司及各服務事業於設計及執行，或自行評估，或會計師受託專案審查公司內部控制制度時，應綜合考量「公

開發行公司建立內部控制制度處理準則」第六條第一項及「證券暨期貨市場各服務事業建立內部控制制度處理準則」第七條第一項所

列各組成要素之判斷項目如附件。 

二、本令自中華民國一百十四年一月一日生效，並自設計及執行一百十四年度內部控制制度開始適用；本會一百零三年十月一日金管證審

字第一０三００三九一三二號令，自一百十四年一月一日廢止。 

 

修 正 說 明 

新增股票已上市或上櫃之公司及各服務事業，其內部控制制度，應包括永續資訊之管理 

新增股票已上市或上櫃之公司及各服務事業之每年年度稽核計畫，應包括永續資訊之管理 

考量公司建立永續資訊管理之內部控制制度，並將其納入年度稽核計畫需有一定期間配合調整，明定本次修正條

文之自 114 年 1 月 1 日施行 

(34)公開發行公司建立內部控制制度處理準則相關函令 
回目錄 

(113.4.22 金管證審字第 1130381962 號) 

https://www.sfb.gov.tw/ch/home.jsp?id=88&parentpath=0,3&mcustomize=lawnews_view.jsp&dataserno=202404220002
https://www.sfb.gov.tw/ch/home.jsp?id=88&parentpath=0,3&mcustomize=lawnews_view.jsp&dataserno=202404220001


 

 

 

●交易所及櫃買中心修正「內部控制制度有效性判斷參考項目」範例(113 年 5 月) 

 (113.5.11.臺證治理字第 1130009339 號)            (113.5.24 證櫃監字第 11300623301 號) 

 

 (1)公司可參考修訂公布之「內部控制制度有效性判斷參考項目」範例，就標示「＊」屬法令規定應遵循者，訂定相

關內部控制制度，其餘參考項目可由公司依各自規模大小、產業性質、風險程度及複雜性等自行判斷及規劃。  

(2)公司得自行評估採專章訂定或於現有控制及稽核作業項目下增加永續資訊之管理相關控制及稽核內容。 

(3)永續資訊之管理屬跨部門協作，因此內部控制制度可由各相關部門討論及設計，並由永續發展委員會(如有時)或審 

計委員會或董事會等治理單位督導。 

(4)公司應於 113 年 12 月 31 日前完成修正永續資訊相關內部控制制度及訂定 114 年度稽核計畫，提報董事會通過 

   ，至 114 年執行稽核之月份得依公司狀況安排於年初、年中或年底進行。 

(5)若公司永續資訊揭露之邊界涵蓋其子公司，亦應督促子公司建立「永續資訊之管理」內控制度。 

 

 

 

 

 

 

 

(34)公開發行公司建立內部控制制度處理準則相關函令(續)  
回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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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所及櫃買中心修正「內部控制制度有效性判斷參考項目」 (113 年 12 月) 

  (113.12.24 臺證上一字第 11300246291 號)          (113.12.30 證櫃監字第 11300809591 號) 

 

一、為因應網路攻擊事件，採取強化措施並完善資通安全內控制度，交易所與櫃買中心共同修訂「上市上櫃公司資通安全管控指引」， 

    提供上市上櫃興櫃公司作為資通安全相關規劃及執行計畫時之參考，並置於交易所與櫃買中心資通安全專區/資通安全規範及範例， 

    公司可衡諸產業特性、規模大小及資安風險適度採行，以有效規劃資通安全管理政策，建構完備的資通環境，強化資通安全防護及 

    管理機制。 

二、另為協助公司完善資通安全內控制度，將前開指引重要項目納入「內部控制制度有效性判斷參考項目」，並參考 COSO ICSR 之 5 

    大要素及其列示之 17 項原則，增訂項目為風險評估（RA2.2.6，P.40）及控制作業（CA3.2(9).2~CA3.2(9).2-9，P.61-63），自上 

    市上櫃興櫃公司評估 114 年度內控制度有效性時開始適用。 

 

 

 

 

 

 

 

(34)公開發行公司建立內部控制制度處理準則相關函令(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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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次辦理股票公開發行公司其內部稽核主管資訊如何申報？現任內部稽核人員，是否視同初任公開發行公司之內部 

稽核人員，亦應參加專業訓練機構所舉辦之稽核相關業務專業訓練課程 18 小時以上？（113.10.7 修正）  

答： 

﹙一﹚首次辦理公開發行之公司應於股票公開發行案申報生效之日起一個月內，於主管機關指定之網際網路資訊系統申報內部稽核主

管基本資料等相關資訊。 

﹙二﹚所謂初任公開發行公司之內部稽核人員，係指初次擔任已公開發行公司之內部稽核人員，故首次辦理股票公開發行公司之現任

內部稽核人員亦屬之。  

﹙三﹚首次辦理股票公開發行之公司，其內部稽核人員應自申報生效通知到達之日起半年內，參加經本會認定之專業訓練機構所舉辦

之稽核相關業務專業訓練課程 18 小時以上。 

 

●內部稽核人員及主管為董事及其他經理人員之配偶、二親等或三親等以內親屬，公司應如何因應？（113.10.7 新 

  增）  

答：公司內部稽核人員及主管如有上述親屬關係者，執行職務時應依處理準則第 16 條第 1 項規定秉持獨立客觀精神，注意避免利益衝

突發生。另臺灣證券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及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證券櫃檯買賣中心如經檢視上市(櫃)公司內部稽核人員及主管有上述親

屬關係者，將作為執行內部控制制度查核作業選樣之參考。 

 

 

(35) 公開發行公司建立內部控制制度處理準則問答集 
 

113.11.1 公開發行公司建立內部控制制度處理準則問答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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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續資訊之管理〉 
 

●處理準則第 8 條及第 13 條明訂上市(櫃)公司應將「永續資訊之管理」納入內部控制制度之控制作業及年度稽核計 

  畫之稽核項目，請問「永續資訊之管理」範圍為何？公司應如何設計及執行相關內部控制制度？如何建立相關自行 

  評估作業？（113.10.7 新增）  

答：  

    ﹙一﹚永續資訊之管理內容包含年報中永續相關揭露及永續報告書之資訊，另亦宜涵蓋公司於網頁揭露之永續相關資訊。上市(櫃)公

司設計及執行永續資訊之管理相關內部控制制度以及執行 相關自行評估作業，應依本會所定「公開發行公司內部控制制度有

效性判斷項目」進行考量，並參考臺灣證券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及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證券櫃檯買賣中心於 113 年 5 月修 訂

公布之「內部控制制度有效性判斷參考項目」，就標示「＊」屬法令規定應遵循者，訂定相關內部控制制度，其餘參考項目可

由公司依各自規模大小、產業性質、風險程度及複雜性等自行判斷及規劃。  

    ﹙二﹚另公司得自行評估採專章訂定或於現有控制及稽核作業項目下增加永續資訊之管理相關控制及稽核內容。  

     法令依據：處理準則第 8 條及第 13 條 

 

●上市(櫃)公司應於何時完成永續資訊管理內部控制制度之制定並納入年度稽核計畫？ （113.10.7 新增）  

答：因應上市(櫃)公司建立「永續資訊之管理」內部控制制度並納入稽核計畫之規定自 114 年 1 月 1 日起實施，公司應於 113 年 12 

月 31 日前完成修正永續資訊相關內部控制制度及訂定 114 年度稽核計畫，提報董事會通過，至 114 年執行稽核之月份得依公司

狀況安排於年初、年中或年底進行。  

    法令依據：處理準則第 47 條  

(35) 公開發行公司建立內部控制制度處理準則問答集(續) 
 

回目錄 



 

 

 

    ●永續資訊之管理內控制度，應由公司何部門負責建置？（113.10.7 新增）  

     答：依「公開發行公司建立內部控制制度處理準則」第 3 條規定，內部控制制度係由經理人所設計並經董事會通過，由董事會、經理人

及員工執行之管理過程。考量永續資訊之管理屬跨部門協作，因此內部控制制度可由各相關部門討論及設計，並由永續發展委員會

(如有時)或審計委員會或董事會等治理單位督導。  

         法令依據：處理準則第 3 條 

     

●永續資訊之管理內部控制制度是否包含子公司？（113.10.7 新增）  

 答：依「公開發行公司建立內部控制制度處理準則」第 38 條規定，公開發行公司應考量該子公司所在地政府法令之規定及實際營運 

     之性質，督促子公司建立內部控制制度。是以，若公司永續資訊揭露之邊界涵蓋其子公司，亦應督促子公司建立「永續資訊之管 

     理」內控制度。  

     法令依據：處理準則第 38 條 

 

 

 

 

  

                                                                                               

 

(35) 公開發行公司建立內部控制制度處理準則問答集(續) 
 回目錄 



 

 

 

 

113.6.11 公開發行公司出席股東會使用委託書規則問答集 

 

●委託人保留運用決定權之信託股票，委託人可否指示受託人擔任股東會委託書之徵求人?及所須符合之條件為何?  

答：委託人可否指示受託人擔任股東會委託書之徵求人，此屬雙方間契約問題，惟受託人若以該信託股票之股東身分欲徵求委託書者， 

    仍須符合委託書規則所定之徵求人相關資格規定。另為落實委託書之管理，委託書規則訂有徵求人消極資格限制之規定，信託股 

    票之受託人若欲擔任股東會徵求人者，委託人及受託人本身皆須符合委託書規則所定之消極資格條件。  

    法令依據：93 年 7 月 19 日台財證三字第 0930127131 號函 

 

●若股東之持股係分別信託予不同信託機構，則各受託人於公司召開股東會時，得否同時個別擔任徵求人及其得徵求

股數上限為何?  

答：各受託人仍得以信託股票之股東身分，分別擔任股東會委託書之徵求人，而其得徵求股數限制仍應依委託書規則第 21 條第 2 項規 

    定辦理。  

    法令依據：「委託書規則」第 21 條第 2 項、93 年 7 月 19 日台財證三字第 0930127131 號函 

 

●委託人保留運用決定權之信託股票，受託人依委託人指示為徵求委託書時，就委託書規則第 5 條或第 6 條規定之 

 「持股期間」計算方式?  

答：於股票信託，若委託人對信託股票保留運用決定權，則受託人之 「持股期間」計算得合併計算委託人原持股期間。  

    法令依據：「委託書規則」第 5 條、第 6 條及 93 年 7 月 19 日台財證三 字第 0930127131 號函 

 

 

回目錄 

(36)公開發行公司出席股東會使用委託書規則問答集 
                

  

https://www.sfb.gov.tw/uploaddowndoc?file=chdownload/202002270915260.pdf&filedisplay=%E5%85%AC%E9%96%8B%E7%99%BC%E8%A1%8C%E5%85%AC%E5%8F%B8%E5%87%BA%E5%B8%AD%E8%82%A1%E6%9D%B1%E6%9C%83%E4%BD%BF%E7%94%A8%E5%A7%94%E8%A8%97%E6%9B%B8%E8%A6%8F%E5%89%87%E5%95%8F%E7%AD%94%E9%9B%861130607.pdf&flag=doc


 

 

 

 
●有關證券集中保管事業管理規則第 5 條第 6 款規定之令 

(113.10.25 金管證交字第 1130356119 號) 

 

一、依證券集中保管事業管理規則第五條第六款規定，核准證券集中保管事業得經營公開發行公司股東以電腦網頁瀏覽器之電子方式申辦

股東開戶及基本資料變更之股務事務資訊傳輸業務。 

二、本令自即日生效。 

 

●集保結算所規劃建置「股務事務 e 櫃台」(eCounter 平台)之正式 上線日期及推動時程 

  (113.11.26 保結股字第 1130026426 號) 

說明：  

  一、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已核准集保結算所得經營公開發行公司股東以電腦網頁瀏覽器之電子方式申辦股東開戶及基本資料變更之股務 

      事務資訊傳輸業務。 

  二、集保結算所配合規劃 eCounter 平台，原預計於 114 年 3 月底前上線，配合主管機關推動政策及時程，爰調整為 114 年 3 月完成 

      eCounter 平台系統開發後，即推動公開發行公司簽約使用，以利備妥股務數位化作業環境，並定於 114 年 5 月 15 日正式上線， 

      開放股東得採數位簽章方式，向公司或股務代理機構線上申辦前揭股務事務項目。  

  三、基於普惠金融理念，集保結算所 eCounter 平台提供股東及公司無償使用，有關公司使用 eCounter 平台之契約及作業要點等集保

結算所將另案公告，請公司屆時積極參與，以提供股東更便利的數位體驗及多元服務。 

 

 

(37)集保預告建置「股務事務 e 櫃台」（eCounter 平台） 
回目錄 

https://www.sfb.gov.tw/ch/home.jsp?id=88&parentpath=0,3&mcustomize=lawnews_view.jsp&dataserno=202410250001
https://web.tdcc.com.tw/boWeb/01/1130026426.pdf


 

 

 

 

 

修 訂 法 規 說 明 

第 26、32、

34、45、47

及 76 條 

●開放轉(交)換公司債及附認股權公司債持有人得於股東會停止過戶期間請求轉換 

為提升公司債之投資性及流通性，增進投資人權益，明定轉（交）換公司債及附認股權公司債之持有人於股東常

會開會前 60 日內及股東臨時會前 30 日內之停止過戶期間得依發行人所定之轉（交）換辦法或認股辦法隨時請

求轉（交）換或請求認股，並規定股東名簿之登載應依相關規定辦理，及明定本次修正條文之施行日期。 

第 12 條 

附表 5、10 

第 72 條 

附表 32 

 

●配合經濟部組織調整修正本準則所列該部所屬單位名稱及配合相關法令修正本準則附
表所列附件內容，以使相關用語一致 

 

 

 

 

 

 

(38) 預告修正「發行人募集與發行有價證券處理準則」部分條文 
修正草案(預告期間 114.1.10~114.3.11) 

114.1.10 金管證發字第 1130386788 號 

回目錄 

https://www.sfb.gov.tw/ch/home.jsp?id=89&parentpath=0,3&mcustomize=lawnotice_view.jsp&dataserno=202501100002
https://www.sfb.gov.tw/ch/home.jsp?id=89&parentpath=0,3&mcustomize=lawnotice_view.jsp&dataserno=202501100002
https://www.sfb.gov.tw/ch/home.jsp?id=89&parentpath=0,3&mcustomize=lawnotice_view.jsp&dataserno=202501100002
https://www.sfb.gov.tw/ch/home.jsp?id=89&parentpath=0,3&mcustomize=lawnotice_view.jsp&dataserno=202501100002
https://www.sfb.gov.tw/ch/home.jsp?id=89&parentpath=0,3&mcustomize=lawnotice_view.jsp&dataserno=202501100002


 

 

 

 

發 布 單 位 最新更新日期 連 結 

證期局 114.01.07 公司治理問答-獨立董事篇 

證期局 113.03.05 公司治理問答-審計委員會篇 

證期局 113.10.18 公開發行公司應公告或向本會申報事項一覽表 

證期局 113.11.12 證券交易法第 14 條第 6 項問答集 

證期局 113.04.16 上市櫃公司永續發展路徑圖問答集 

證期局 113.03.15 公開發行股票公司股務處理準則問答集 

證期局 113.06.11 公開發行公司出席股東會使用委託書規則問答集 

證期局 113.05.10 證券交易法第 43 條之 1 第 1 項及企業併購法第 27 條第 14 項取得股權申報制度疑義

問答 

證期局 113.02.19 公開收購相關疑義問答 

證期局 113.04.29 證券發行人財務報告編製準則問答集 

證期局 113.11.01 公開發行公司建立內部控制制度處理準則 

證期局 113.04.08 華僑及外國人投資問答集 

(39) 交易所/櫃買中心/證期局 113 年更新問答集及規範彙總  
回目錄 

https://www.sfb.gov.tw/uploaddowndoc?file=chdownload/202004141034100.pdf&filedisplay=%E5%95%8F%E7%AD%94%E9%9B%86-%E5%85%AC%E5%8F%B8%E6%B2%BB%E7%90%86-%E7%8D%A8%E7%AB%8B%E8%91%A3%E4%BA%8B%E7%AF%87%28114.1%29.pdf&flag=doc
https://www.sfb.gov.tw/uploaddowndoc?file=chdownload/201908151414040.pdf&filedisplay=%E5%95%8F%E7%AD%94%E9%9B%86-%E5%85%AC%E5%8F%B8%E6%B2%BB%E7%90%86-%E5%AF%A9%E8%A8%88%E5%A7%94%E5%93%A1%E6%9C%83%E7%AF%87%28113.3%29.pdf&flag=doc
https://www.sfb.gov.tw/uploaddowndoc?file=chdownload/201908191629330.pdf&filedisplay=%E5%85%AC%E9%96%8B%E7%99%BC%E8%A1%8C%E5%85%AC%E5%8F%B8%E6%87%89%E5%85%AC%E5%91%8A%E6%88%96%E5%90%91%E6%9C%AC%E6%9C%83%E7%94%B3%E5%A0%B1%E4%BA%8B%E9%A0%85%E4%B8%80%E8%A6%BD%E8%A1%A820241018.pdf&flag=doc
https://www.sfb.gov.tw/uploaddowndoc?file=chdownload/202411120929160.pdf&filedisplay=%E8%AD%89%E5%88%B8%E4%BA%A4%E6%98%93%E6%B3%95%E7%AC%AC14%E6%A2%9D%E7%AC%AC6%E9%A0%85%E5%95%8F%E7%AD%94%E9%9B%86.pdf&flag=doc
https://www.sfb.gov.tw/uploaddowndoc?file=chdownload/202306130923390.pdf&filedisplay=11304+%E5%95%8F%E7%AD%94%E9%9B%86-%E6%B0%B8%E7%BA%8C%E7%99%BC%E5%B1%95%E8%B7%AF%E5%BE%91%E5%9C%96.pdf&flag=doc
https://www.sfb.gov.tw/uploaddowndoc?file=chdownload/202107051713190.pdf&filedisplay=%E5%85%AC%E9%96%8B%E7%99%BC%E8%A1%8C%E8%82%A1%E7%A5%A8%E5%85%AC%E5%8F%B8%E8%82%A1%E5%8B%99%E8%99%95%E7%90%86%E6%BA%96%E5%89%87%E5%95%8F%E7%AD%94%E9%9B%86%2811303%E4%BF%AE%E6%AD%A3%29.pdf&flag=doc
https://www.sfb.gov.tw/uploaddowndoc?file=chdownload/202002270915260.pdf&filedisplay=%E5%85%AC%E9%96%8B%E7%99%BC%E8%A1%8C%E5%85%AC%E5%8F%B8%E5%87%BA%E5%B8%AD%E8%82%A1%E6%9D%B1%E6%9C%83%E4%BD%BF%E7%94%A8%E5%A7%94%E8%A8%97%E6%9B%B8%E8%A6%8F%E5%89%87%E5%95%8F%E7%AD%94%E9%9B%861130607.pdf&flag=doc
https://www.sfb.gov.tw/uploaddowndoc?file=chdownload/202404161404340.pdf&filedisplay=%E5%96%AE%E7%8D%A8%E5%85%B1%E5%90%8C%E5%8F%96%E5%BE%97%E8%82%A1%E6%AC%8A%E7%94%B3%E5%A0%B1%E5%88%B6%E5%BA%A6%28%E8%AD%89%E4%BA%A4%E6%B3%95%C2%A743%E4%B9%8B1%E5%8F%8A%E4%BC%81%E4%BD%B5%E6%B3%95%C2%A727%29%E7%96%91%E7%BE%A9%E5%95%8F%E7%AD%94%28113%E5%B9%B44%E6%9C%88%E6%9B%B4%E6%96%B0%EF%BC%8C113%E5%B9%B45%E6%9C%8810%E6%97%A5%E8%B5%B7%E9%81%A9%E7%94%A8%29.pdf&flag=doc
https://www.sfb.gov.tw/uploaddowndoc?file=chdownload/202404161404340.pdf&filedisplay=%E5%96%AE%E7%8D%A8%E5%85%B1%E5%90%8C%E5%8F%96%E5%BE%97%E8%82%A1%E6%AC%8A%E7%94%B3%E5%A0%B1%E5%88%B6%E5%BA%A6%28%E8%AD%89%E4%BA%A4%E6%B3%95%C2%A743%E4%B9%8B1%E5%8F%8A%E4%BC%81%E4%BD%B5%E6%B3%95%C2%A727%29%E7%96%91%E7%BE%A9%E5%95%8F%E7%AD%94%28113%E5%B9%B44%E6%9C%88%E6%9B%B4%E6%96%B0%EF%BC%8C113%E5%B9%B45%E6%9C%8810%E6%97%A5%E8%B5%B7%E9%81%A9%E7%94%A8%29.pdf&flag=doc
https://www.sfb.gov.tw/uploaddowndoc?file=chdownload/202110181034101.pdf&filedisplay=%E5%95%8F%E7%AD%94%E9%9B%86501-%E5%85%AC%E9%96%8B%E6%94%B6%E8%B3%BC%E7%9B%B8%E9%97%9C%E7%96%91%E7%BE%A9%E5%95%8F%E7%AD%94%281130216%29.pdf&flag=doc
https://www.sfb.gov.tw/uploaddowndoc?file=chdownload/202306161339460.pdf&filedisplay=%E8%AD%89%E5%88%B8%E7%99%BC%E8%A1%8C%E4%BA%BA%E8%B2%A1%E5%8B%99%E5%A0%B1%E5%91%8A%E7%B7%A8%E8%A3%BD%E6%BA%96%E5%89%87%E5%95%8F%E7%AD%94%E9%9B%8620240424.pdf&flag=doc
https://www.sfb.gov.tw/uploaddowndoc?file=chdownload/202212291737400.pdf&filedisplay=%E5%85%AC%E9%96%8B%E7%99%BC%E8%A1%8C%E5%85%AC%E5%8F%B8%E5%BB%BA%E7%AB%8B%E5%85%A7%E9%83%A8%E6%8E%A7%E5%88%B6%E5%88%B6%E5%BA%A6%E8%99%95%E7%90%86%E6%BA%96%E5%89%87%E5%95%8F%E7%AD%94%E9%9B%86%28113.10.7%29.pdf&flag=doc
https://www.sfb.gov.tw/uploaddowndoc?file=chdownload/202109111235180.pdf&filedisplay=202404+%E8%8F%AF%E5%83%91%E5%8F%8A%E5%A4%96%E5%9C%8B%E4%BA%BA%E6%8A%95%E8%B3%87%E5%95%8F%E7%AD%94%E9%9B%86_%E4%B8%AD%E6%96%87.pdf&flag=doc


 

 

 

 

 

 

發 布 單 位 最新更新日期 連 結 

交易所 113.11.11 上市有價證券發行人應辦業務事項一覽表 

交易所 113.05.10 董監事法規宣導手冊 

交易所 113.12.06 上市公司內部人股權交易問答集宣導手冊 

交易所 113.07.12 公司內部人股權異動相關法令及注意事項 

交易所 114.01.08 上市公司重大訊息發布應注意事項參考問答集 

交易所 112.10.22 上市公司辦理法人說明會參考問答集 

交易所 113.11.07 上市上櫃公司資通安全管控指引 

交易所 113.11 上市公司董事會設置及行使職權應遵循事項要點問答集 

 

(39) 交易所/櫃買中心/證期局 113 年更新問答集及規範彙總(續)  回目錄 回目錄 

https://dsp.twse.com.tw/public/static/downloads/listedCompany/11311_20241111145854.zip
https://dsp.twse.com.tw/public/static/downloads/listedCompany/A007-%E8%91%A3%E7%9B%A3%E4%BA%8B%E6%B3%95%E8%A6%8F%E5%AE%A3%E5%B0%8E%E6%89%8B%E5%86%8A(%E4%B8%AD%E6%96%87%E7%89%88)113%E5%B9%B45%E6%9C%88%E4%BF%AE%E8%A8%82_20240510160636.docx
https://dsp.twse.com.tw/public/static/downloads/listedCompany/(Final)%E5%85%A7%E9%83%A8%E4%BA%BA%E8%82%A1%E6%AC%8A%E4%BA%A4%E6%98%93%E5%95%8F%E7%AD%94%E9%9B%86%E5%AE%A3%E5%B0%8E%E6%89%8B%E5%86%8A-2024%E7%89%88-1131128%E6%9B%B4%E6%96%B0-%E5%88%AA%E9%99%A4%E8%AD%89%E4%BA%A4%E6%B3%9525%E6%A2%9DQ18%E5%8F%8A%E4%BF%AE%E6%AD%A3%E8%AD%89%E4%BA%A4%E6%B3%9522-2%E6%A2%9DQ9_20241206142314.pdf
https://dsp.twse.com.tw/public/static/downloads/listedCompany/_A031%E5%85%AC%E5%8F%B8%E5%85%A7%E9%83%A8%E4%BA%BA%E8%82%A1%E6%AC%8A%E7%95%B0%E5%8B%95%E4%B9%8B%E7%9B%B8%E9%97%9C%E6%B3%95%E4%BB%A4%E5%8F%8A%E6%87%89%E8%A1%8C%E6%B3%A8%E6%84%8F%E4%BA%8B%E9%A0%85-2024%E5%B9%B4%E7%89%88-1130708%E6%9B%B4%E6%96%B0_20240712091929.docx
https://dsp.twse.com.tw/public/static/downloads/listedCompany/%E3%80%8C%E9%87%8D%E5%A4%A7%E8%A8%8A%E6%81%AF%E7%99%BC%E5%B8%83%E6%87%89%E6%B3%A8%E6%84%8F%E4%BA%8B%E9%A0%85%E5%8F%83%E8%80%83%E5%95%8F%E7%AD%94%E9%9B%86%E3%80%8D11401_20250108170123.pdf
https://dsp.twse.com.tw/public/static/downloads/listedCompany/%E4%B8%8A%E5%B8%82%E5%85%AC%E5%8F%B8%E8%BE%A6%E7%90%86%E6%B3%95%E4%BA%BA%E8%AA%AA%E6%98%8E%E6%9C%83%E5%8F%83%E8%80%83%E5%95%8F%E7%AD%94%E9%9B%86(11310)_20241022094447.pdf
https://dsp.twse.com.tw/public/static/downloads/listedCompany/%E4%B8%8A%E5%B8%82%E4%B8%8A%E6%AB%83%E5%85%AC%E5%8F%B8%E8%B3%87%E9%80%9A%E5%AE%89%E5%85%A8%E7%AE%A1%E6%8E%A7%E6%8C%87%E5%BC%95_20241107164634.docx
https://cgc.twse.com.tw/static/20241129/8a828e1792ae226a019376f04b210026_20241129%E4%B8%8A%E5%B8%82%E5%85%AC%E5%8F%B8%E8%91%A3%E4%BA%8B%E6%9C%83%E8%A8%AD%E7%BD%AE%E5%95%8F%E7%AD%94%E9%9B%86%E5%85%AC%E5%91%8A.pdf


 

 

 

 

 

 

 

 

發 布 單 位 最新更新日期 連 結 

櫃買中心 113.03.13 上(興)櫃公司年報自行檢查表(113.03.13 修訂版) 

櫃買中心 113.12.31 上櫃公司應辦事項一覽表 

櫃買中心 113.12.30 興櫃公司應辦事項一覽表 

櫃買中心 113.06.13 上櫃公司辦理法人說明會參考問答集 

櫃買中心 113.07.08 上（興）櫃公司重大訊息發布應注意事項參考問答集 

櫃買中心 113.11.29 上櫃公司董事會設置及行使職權應遵循事項要點問答集及OO股份有限公司處理董事要

求之標準作業程序參考範例 

回目錄 
(39) 交易所/櫃買中心/證期局 113 年更新問答集及規範彙總(續)  

https://dsp.tpex.org.tw/storage/co_download/table/%E4%B8%8A%E8%88%88%E6%AB%83%E5%85%AC%E5%8F%B8%E5%B9%B4%E5%A0%B1%E8%87%AA%E8%A1%8C%E6%AA%A2%E6%9F%A5%E8%A1%A8.docx?t=20240318
https://dsp.tpex.org.tw/web/listing/apply_document_dl.php?CO_TYPE=1&DOC_ID=1
https://dsp.tpex.org.tw/storage/co_download/%E8%88%88%E6%AB%83%E5%85%AC%E5%8F%B8%E6%87%89%E8%BE%A6%E4%BA%8B%E9%A0%85%E4%B8%80%E8%A6%BD%E8%A1%A8.doc
https://dsp.tpex.org.tw/storage/co_download/%E4%B8%8A%E6%AB%83%E5%85%AC%E5%8F%B8%E8%BE%A6%E7%90%86%E6%B3%95%E4%BA%BA%E8%AA%AA%E6%98%8E%E6%9C%83%E5%8F%83%E8%80%83%E5%95%8F%E7%AD%94%E9%9B%86.pdf?t=20240613
https://dsp.tpex.org.tw/storage/co_download/%E4%B8%8A%E8%88%88%E6%AB%83%E5%85%AC%E5%8F%B8%E9%87%8D%E5%A4%A7%E8%A8%8A%E6%81%AF%E7%99%BC%E5%B8%83%E6%87%89%E6%B3%A8%E6%84%8F%E4%BA%8B%E9%A0%85%E5%8F%83%E8%80%83%E5%95%8F%E7%AD%94%E9%9B%86.pdf?t=20240708
https://dsp.tpex.org.tw/storage/co_download/(113.11)%E4%B8%8A%E6%AB%83%E5%85%AC%E5%8F%B8%E8%91%A3%E4%BA%8B%E6%9C%83%E8%A8%AD%E7%BD%AE%E5%8F%8A%E8%A1%8C%E4%BD%BF%E8%81%B7%E6%AC%8A%E6%87%89%E9%81%B5%E5%BE%AA%E4%BA%8B%E9%A0%85%E8%A6%81%E9%BB%9E%E5%95%8F%E7%AD%94%E9%9B%86%E5%8F%8AOO%E8%82%A1%E4%BB%BD%E6%9C%89%E9%99%90%E5%85%AC%E5%8F%B8%E8%99%95%E7%90%86%E8%91%A3%E4%BA%8B%E8%A6%81%E6%B1%82%E4%B9%8B%E6%A8%99%E6%BA%96%E4%BD%9C%E6%A5%AD%E7%A8%8B%E5%BA%8F%E5%8F%83%E8%80%83%E7%AF%84%E4%BE%8B.pdf?t=20231129
https://dsp.tpex.org.tw/storage/co_download/(113.11)%E4%B8%8A%E6%AB%83%E5%85%AC%E5%8F%B8%E8%91%A3%E4%BA%8B%E6%9C%83%E8%A8%AD%E7%BD%AE%E5%8F%8A%E8%A1%8C%E4%BD%BF%E8%81%B7%E6%AC%8A%E6%87%89%E9%81%B5%E5%BE%AA%E4%BA%8B%E9%A0%85%E8%A6%81%E9%BB%9E%E5%95%8F%E7%AD%94%E9%9B%86%E5%8F%8AOO%E8%82%A1%E4%BB%BD%E6%9C%89%E9%99%90%E5%85%AC%E5%8F%B8%E8%99%95%E7%90%86%E8%91%A3%E4%BA%8B%E8%A6%81%E6%B1%82%E4%B9%8B%E6%A8%99%E6%BA%96%E4%BD%9C%E6%A5%AD%E7%A8%8B%E5%BA%8F%E5%8F%83%E8%80%83%E7%AF%84%E4%BE%8B.pdf?t=20231129


 

 

 

修 訂 條 次  說 明 

公司法第 140 條
(113.6.13 金管證發字第

1130382728 號) 

●公開發行公司併購發行新股得不受公司法第 140 條規定限制 
一、為利企業進行併購，發行人依據「發行人募集與發行有價證券處理準則」辦理合併、受讓他公司股份或依法律規定進

行收購發行新股，及依據「發行人募集與發行海外有價證券處理準則」辦理合併外國公司、受讓外國公司股份，或依

法律規定收購外國公司而發行新股參與發行海外存託憑證，如其併購條件及發行價格之訂定經專家評估合理而對股東

權益無不利之影響，且有採折價發行新股之必要，並依下列事項辦理者，得不受公司法第一百四十條關於股票發行價

格不得低於票面金額規定之限制。 

(一)應於召開董事會決議併購案前，委請會計師等專家併就採折價發行新股之必要性、合理性及對股東權益之影響等表

示意見，並於董事會通過後，於公開資訊觀測站揭露相關訊息。 

(二)除依法無須提股東會決議之案件外，應將前項專家意見併同股東會開會通知交付股東，以作為股東是否同意併購案

之參考。 

二、本令自即日生效；前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中華民國九十四年二月一日金管證一字第Ｏ九四ＯＯＯＯ四八六號

令，自即日廢止。 

（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113年 6月 13日金管證發字第 1130382728 號令） 

 

公司法第 228 條之

1、公司法第 192 條

之 1 

（113.5.22 經商字第

11303406610 號） 

 

●有關公司法第 228 條之 1 第 1 項虧損撥補疑義 

按公司法第 228條之 1第 1項規定：「公司章程得訂明盈餘分派或虧損撥補於每季或每半會計年度終了後為之。」旨在強

化股東投資效益。而依本條規定所彌補之虧損，係指公司於前三季或前半會計年度所發生之本期損益併計前經股東常會承

認後累積虧損之合計數。 

  （經濟部 113年 5 月 22日經授商字第 11303406610號函） 

二、經濟部商業發展署 113 年公司法函釋 

回目錄 



 

 

 

 

修 訂 條 次  說 明 

公司法第 228 條、 

公司法第 239 條、 

公司法第 241 條、 

公司法第 267 條、

公司法第 356 條之

12 

(113.5.17 商策字第

11300048890 號) 

●閉鎖型股份有限公司辦理現金增資尚未核准登記前，不得併案辦理資本公積轉增資 
按本部 98年 12月 2日經商字第 09802163130號函，公司以現金增資溢價之資本公積彌補累積虧損，如該現金增資超過

票面金額所得溢價部分，業已實現並累積於帳上者，並已辦妥現金增資登記者，公司嗣後始可決議以資本公積彌補虧損。

至所詢個案公司(閉鎖性股份有限公司)辦理現金增資尚未核准登記前，得否併案辦理資本公積轉增資一節，按閉鎖性股份有

限公司辦理現金增資，不適用公司法第 267條有關員工認購及原股東優先認購之規定(公司法第 356條之 12第 3項規定參

照)。準此，閉鎖性股份有限公司各股東之持股比例於現金增資前、後可能不同。倘該現金增資之資本公積尚未實現或尚未

完成登記，究應如何認定各股東持股比例，進而依公司法第 241條規定，按「股東持股比例」發給新股，不無疑義，爰仍

請按本部 98年 12 月 2日經商字第 09802163130 號函意旨辦理。 

（經濟部商業發展署 113年 5月 17日商策字第 11300048890 號） 

公司法第 170 條

(113.6.5 商策字第

11300640690 號函) 

●公司可於一年內召開兩次以上股東常會 

一、按公司法第 170 條第 1項第 1款規定，股東常會，每年至少召集一次。復依同條第 2項規定，前項股東常會應於每會

計年度終了後六個月內召開。但有正當事由經報請主管機關核准者，不在此限。又除法律另有規定，依其規定之外，例

如該公司若符合證券交易法第 36條第 7項規定，應依其規定。依條文文義性解釋，公司股東常會除符合公司法第 170

條第 2 項但書之情況外，應於每年 6 月 30 日前至少召開股東常會一次，方屬適法。 

二、所詢公司召開兩次以上股東常會其適法性，其為法無明文禁止之規定，尚無不可。 

 (經濟部商業發展署 113年 6月 5日商策字第 11300640690 號函) 

 

回目錄 
二、經濟部商業發展署 113 年公司法函釋
(續) 



 

 

 

 

修 訂 條 次  說 明 

公司法第 13 條

(113.4.22 商策字第

11301403180 號) 

●非公開發行股票公司轉投資若涉及公司法第 185 條事項時，不得以董事會決議為之 
一、按公司法第 202 條規定：「公司業務之執行，除本法或章程規定應由股東會決議之事項外，均應由董事會決議行之。」

是以，非屬本法或章程規定之股東會專屬職權，應由董事會決議之（經濟部 91年 4月 10日商字第 09102055120號

函參照）。準此，如為本法或章程規定應由股東會決議之事項，即非屬應由董事會決議事項。 

二、次按 107年公司法第 13條之修正理由略以：「依原規定，非公開發行股票之公司，如為他公司有限責任股東時，其所

有投資總額，原則上不得超過本公司實收股本百分之四十，除非公司係以投資為專業或章程另有規定或經依一定程序

解除百分之四十之限制時，始不受此限，此次鬆綁，讓非公開發行股票之公司，不再受限」爰非公開發行股票之股份

有限公司之轉投資已非應由股東會決議事項，依公司法第 202條，屬應由董事會決議事項。 

三、復按公司法第 185 條第 1 項及第 3 項規定：「公司為下列行為，應有代表已發行股份總數三分之二以上股東出席之股

東會，以出席股東表決權過半數之同意行之：一、締結、變更或終止關於出租全部營業，委託經營或與他人經常共同

經營之契約。二、讓與全部或主要部分之營業或財產。三、受讓他人全部營業或財產，對公司營運有重大影響(第 1 項

規定)。...前二項出席股東股份總數及表決權數，章程有較高之規定者，從其規定(第 3 項規定)。」上開條文係屬應由股

東會決議事項，非為應由董事會決議事項，除有第 3 項規定之情形外，不得以章程排除第 1 項出席股東股份總數及表

決權數之規定。 

（經濟部商業發展署 113年 4月 22日商策字第 11301403180 號） 

 

 

二、經濟部商業發展署 113 年公司法函釋
(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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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 訂 條 次  說 明 

公司法第 75 條 
企業併購法第 24

條 

(113.3.27 商策字第

11301402380 號) 

●合併後存續公司所得繼受部分不包括一身專屬之權利義務 
按公司法第 75條：「因合併而消滅之公司，其權利義務，應由合併後存續或另立之公司承受。」及企業併購法第 24條：

「因合併而消滅之公司，其權利義務應由合併後存續或新設之公司概括承受」；又最高行政法院 101年度判字第 531號判

決：「...(四)末按企業併購法對於企業進行合併後，消滅公司原有之權利義務如何行使負擔，明文如上，此不只於私法上權義

有其適用；公法上之義務，除依其性質不得繼受，例如一身專屬之義務者外，則亦當適用而由存續之公司概括承受。...」準

此，因合併而消滅之公司，其法律上權利義務，除依其性質不得繼受，例如一身專屬之權利義務者外，由合併或新設之公

司概括承受。 

（經濟部商業發展署 113年 3月 27日商策字第 11301402380 號） 

公司法第 172 條

(113.3.14 商策字第

11300033770 號) 

●股東會以臨時動議解任非由法院選任之清算人，尚非公司法所不許 

一、按公司法第 172 條第 5項規定：「選任或解任董事、監察人、變更章程、減資、申請停止公開發行、董事競業許可、盈

餘轉增資、公積轉增資、公司解散、合併、分割或第 185條第 1項各款之事項，應在召集事由中列舉並說明其主要內

容，不得以臨時動議提出...。」查前開規定應在股東會召集事由中列舉說明，不得以臨時動議提出之事項，並未包含清

算人之解任。 

二、又清算中之公司，其負責人為清算人，原董事職務及董事會已不復存在，而由清算人取代（本部 103年 1月 2日經商

字第 10200737880 號函參照）；清算中公司之股東仍得依公司法第 173條之 1規定自行召集股東臨時會解任清算人

(本部 109年 11月 19日經商字第 10902430510號函參照)。準此，為利公司清算事務之執行，非由法院選派之清算

人，倘經股東會臨時動議提出解任清算人並經決議者，尚無不可。 

（經濟部商業發展署 113年 3月 14日商策字第 11300033770 號） 

二、經濟部商業發展署 113 年公司法函釋
(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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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源 

證交法第 43 條之 1第 1 項 (113 年 5 月 10 日施行)  

       任何人單獨或與他人共同取得任一公開發行公司已發行股份總額超過百分之五之股份者，應向主管機關申報及公 

告；申報事項如有變動時，亦同。有關申報取得股份之股數、 目的、資金來源、變動事項、公告、期限及其他應 

遵行事項之辦法，由主管機關定之。 

 

 

 

 

 

 

 

 

 

 

 

 

 

名 詞 說 明 

任何人 1.本國自然人及法人 

2.外國自然人及法人 

單獨取得 本人 + 配偶 + 未成年子女 + 利用他人名義持有者 + 以「特殊目的個體」 

利用他人名義持

有者 

1.直接或間接提供股票與他人或提供資金與他人購買股票 

2.對該他人所持有之股票，具有管理、使用或處分之權益 

3.該他人所持有股票之利益或損失全部或一部歸屬於本人 

(證交法施行細則第 2 條) 

共同取得 1.以契約、協議或其他方式之合意，取得公開發行公司已發行股份總額超過 5％以上 

2.有共同取得公開發行公司股份之意思聯絡，不以書面為要件 

三、證券交易法第 43-1 條第 1 項大量取得股份申報新制 

申報新制 

回目錄 



 

 

 

 申報義務 

1.公司公開發行前 

 公司公開發行前即取得其已發行股份總額超過 5%，無需申報及公告 

2.公司公開發行後 

 (1)公司公開發行後始取得其已發行股份總額超過 5%，需公告及申報。 

 (2)公司辦理公開發行後，取得人如有因出讓或其他原因使持股低於 5%，之後又再取得超過 5%，或有新增之共同取得人時，應依 

規辦理公告及申報。 

 

 申報及公告時點 

1.初次取得公開發行公司已發行股份總額超過 5%者，應於取得日起 10 日內(「次日」為起算日)辦理公告及申報。 

 

2.應行申報事項如有變動，取得人應於事實發生之日起 2 日內(以事實發生之「次日」為起算日)辦理公告及申報。 

      註：(1)取得人應辦理公告及申報之截止日期如遇假日時，公告申報作業得順延至假日後第一個營業日作為公告申報截止日期。 

          (2)一次變動造成持股降至 5%以下，該次變動亦無需公告及申報；後續持股又超過 5%時，則須重新辦理初次取得申報。 

3.配合「證券交易法第四十三條之一第一項取得股份申報辦法」修正上市上(興)櫃公司資訊申報作業 

           (113.4.15 臺證上一字第 1130006124 號)  (113.4.17 證櫃監字第 1130058343 號)  

新增政府管理之退休及保險基金取得超過 5%之特別申報及公告： 

政府管理之退休及保險基金於持股計算基準日(每年 6 月 30 日及 12 月 31 日) 取得任一公開發行公司股份超過 5%時： 

應於持股計算基準日起 8 日內將應行申報事項送達被取得公司，公司並應於送達日起 2 日內代為輸入辦理申報及公告。 

 

回目錄 
三、證券交易法第 43-1 條第 1 項大量取得股份申報新制(續) 

申報新制 

https://www.twse.com.tw/zh/announcement/announcement/detail.html?243E650CFB0E11EEAA0D005056BE380E
https://www.tpex.org.tw/zh-tw/announce/market/announce/detail.html?content_file=MTEzMDA1ODM0My5odG1s&docId=MTEzMDA1ODM0Mw%3D%3D


 

 

 

 取得日或事實發生日 

申報時點： 

持   股   取   得 法規依據 

取  得  方  式 取  得  時  點 依證券交易法第 

43 條之 1 第 1 

項及企業併購法

第 27 條第 14

項取得股權申報

制度疑義問答第

15 題 

透過發行市場

或發行公司交

付股票者 

現金增資須繳納股款者  以「股款繳納截止日」為準 

受讓庫藏股 以「認購繳款截止日」為準 

盈餘或資本公積轉增資 以「除權基準日」為準 

減資等 以「換發新股基準日」為準 

可轉換公司債等可轉換之有價證券等 以向發行公司「提出轉換日」為準 

員工認股權 以「股票交付日」為準 

透過集中市場或證券商營業處所買賣者 以「交易日」為準 

非透過集中市場

或證券商營業處

所買賣者 

繼承、贈與或私人間受讓等 以「股票過戶日」為準 

 

 

回目錄 三、證券交易法第 43-1 條第 1 項大量取得股份申報新制(續) 

申報新制 



 

 

 

 持股增減變動達 1%申報 

依申報辦法第 7 條第 1 項第 1 款規定所持有股份數額增、減數量達該被取得股份之公司已發行股份總額 1%且持 

股比例增、減變動達 1%時應辦理公告申報，「異動達 1%」之計算方式如下： 

1.應先計算持有股份數額增、減數量是否達 1%： 

  該持股增減數量係就各「日曆日」累計，計算方式為本次申報持股數與前次申報持股數額之差額除以變動後已發行股數總額大於 

或等於 1%，計算式如下： 

∣本次申報持股數－前次申報持股數額∣÷變動後已發行股數總額≧1% 

2.再計算持股比例增、減變動是否達 1%：                    

計算方式為本次申報持股比例與前次申報持股比例之差額大於或等於 1%，計算式如下： 

∣本次申報持股比例－前次申報持股比例∣≧1% 

3.經計算結果，上述兩要件同時符合時，即應辦理公告申報。 

 

 申報方式 
1.取得人為公開發行公司：自行輸入公開資訊觀測站並完成傳輸 

    2.自然人/未公開發行之公司：由被取得公司代為傳輸至公開資訊觀測站 

 

 

 

 

回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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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報流程 

 

 

 

 

 

 

 

 

 

 

 

 

 

 

 

 

三、證券交易法第 43-1 條第 1 項大量取得股份申報新制(續) 

申報新制 

回目錄 



 

 

 

 申報書表格 

    1.證交所網站首頁(https://www.twse.com.tw/)> 交易所大量取得股份申報宣導專區>陸、申報書  

    2.櫃買中心網站首頁(https://dsp.tpex.org.tw/)> 櫃買中心大量取得股份申報新制專區>伍、申報書 

(1)初次取得申報書（格式一）  

(2)取得股份變動申報書（格式二）  

(3)新增共同取得人申報書（格式三）  

(4)相關附表及公告範例 

 

 罰則 

1.取得人違規時，依證券交易法第 178 條規定，處新台幣 24 萬元以上 480 萬於以下罰鍰。 

2.被取得公司未依依申報辦法規定之期限代自然人/非公開發行公司之取得人辦理公告及申報時，將依資訊申報作 

業辦法第 6條規定處以違約金。 

 

 相關問答集及宣導專區 

 1.證券交易法第 43 條之 1 第 1 項及企業併購法第 27 條第 14 項取得股權申報制度疑義問答 

 2.交易所大量取得股份申報宣導專區 

       3.櫃買中心大量取得股份申報新制專區 

 

三、證券交易法第 43-1 條第 1 項大量取得股份申報新制(續) 

申報新制 

回目錄 

https://www.twse.com.tw/
https://www.twse.com.tw/zh/products/education/shareholding/shareholding.html
https://dsp.tpex.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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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sfb.gov.tw/uploaddowndoc?file=chdownload/202404161404340.pdf&filedisplay=%E5%96%AE%E7%8D%A8%E5%85%B1%E5%90%8C%E5%8F%96%E5%BE%97%E8%82%A1%E6%AC%8A%E7%94%B3%E5%A0%B1%E5%88%B6%E5%BA%A6%28%E8%AD%89%E4%BA%A4%E6%B3%95%C2%A743%E4%B9%8B1%E5%8F%8A%E4%BC%81%E4%BD%B5%E6%B3%95%C2%A727%29%E7%96%91%E7%BE%A9%E5%95%8F%E7%AD%94%28113%E5%B9%B44%E6%9C%88%E6%9B%B4%E6%96%B0%EF%BC%8C113%E5%B9%B45%E6%9C%8810%E6%97%A5%E8%B5%B7%E9%81%A9%E7%94%A8%29.pdf&flag=doc
https://www.twse.com.tw/zh/products/education/shareholding/shareholding.html
https://dsp.tpex.org.tw/web/listing/shareholder_stock.php


 

 

 

 

 

視 訊 股 東 會(純視訊) 視 訊 輔 助 股 東 會(混合型) 

股東會形式：僅以視訊方式召開股東會 股東會形式：召開實體股東會並以視訊方式輔助 

●應於章程載明，並經董事會決議(特別決議) 
  例外：因天災、事變或其他不可抗力情事，經經濟部公告公司於 

        一定期間內，以視訊會議方式開會時，得未經章程載明即可 

        召開。 

●應於章程載明，並經董事會決議 

  例外：因天災、事變或其他不可抗力情事，經經濟部公告公司於一定 

        期間內，以視訊會議方式開會時，得未經章程載明即可召開。 

●召開視訊會議公司應符合之條件 

  (1)股東會無董事監察人選舉議案。 

  (2)股東會無解任董事或監察人議案。 

  (3)股東會無公司法第 185 條、第 316 條或企業併購法第 18 條、 

    第 27 條、第 29 條、第 35 條或金融控股公司法第 24 條第 2 項 

    第 1 款、第 26 條第 2 項第 1 款所定之議案。 

  (4)未上市未上櫃公司或未登錄興櫃之公司，應有委託代辦股務機 

    構辦理股務事務。 

●召開視訊會議公司應符合之條件   

   (1)股東會無董事監察人選舉議案，或有董事監察人選舉議案，惟候 

      選人人數未超過應選席次。 

   (2)股東會無解任董事或監察人議案。 

   (3)未上市未上櫃公司或未登錄興櫃之公司，應有委託代辦股務機構辦 

     理股務事務。 

 

四、股東會視訊會議 

 ●法源：公司法 172 條之 2(110 年 12 月 29 日修訂)             

公開發行股票公司股務處理準則 44 條之 9~23 (111 年 3 月 14 日及 112 年 3 月 6 日修訂) 

       

 

※若採實體+視訊輔助，公司治理總分加一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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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股東會視訊會議(集保結算所視訊股東會平台)     

 ●設備人力需求 資料來源：集保結算所

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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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股東會視訊會議(集保結算所視訊股東會平台) 

●股東會會議時程(以混合型股東會為例) 

回目錄 



 

 

 

 

 

 

 

 

 

 

 

 

 

 

 

 

 

 

 

 

 

●發行公司應配合事項(以混合型股東會為例)      

 

四、股東會視訊會議(集保結算所視訊股東會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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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股東會視訊會議(集保結算所視訊股東會平台) 

●會議當天作業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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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股東會視訊會議(集保結算所視訊股東會平台) 

●股東提問管理 

回目錄 



 

 

  

 

 

 

 

 

 

 

 

 

 

 

 

 

 

 

 

 

 

●會議流程 

四、股東會視訊會議(集保結算所視訊股東會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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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股東會視訊會議(集保結算所視訊股東會平台) 

●會議流程-續 

回目錄 



 

 

 

 

 

 

 

 

 

 

 

 

 

 

 

 

 

 

 

 

 

四、股東會視訊會議(集保結算所視訊股東會平台) 

●斷訊處理 

回目錄 



 

 

 

●法源 

公開發行股票公司股務處理準則 

第 12- 1 條：公司得經股東同意後，以電子文件傳送股東會開會相關文件及其他通知事項。 

第 42 條：公司每屆發放股利，應將發放之日期、地點，分別通知各記名股東……。 

 

●推動階段 

(1)優先推動較不涉及股東權益行使、法規架構單純及發送次數較高之現金/股票股利發放通知。  

(2)視推動成效，並配合相關法律及實務問題解決，逐步納入公開收購截止通知書、開會通知書等其他通知事項。 

 

 

 

 五、集保 eNotice 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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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集保 eNotice 平台(續) 

 

●集保 eNotice 平台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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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集保 eNotice 平台(續) 

●集保 eNotice 平台架構 

回目錄 



 

 

 

●取得股東同意方式 

1.投資人自行登入 eNotice 平台進行同意 

一般投資人 

(1)手機：集保 e 手掌握 APP、券商下單 APP、c.TW FidO 登入平台 。 

(2)P C ：以 CA 憑證登入平台。 
 

專業機構法人  

以 PC 登入平台。 

 

2.同意 eNotice 之意思表示 

同意範圍：概括同意(現在過去未來持有證券)為主+可選擇負面排除之證券。 

同意期間效力：不定期間(即永久) 

                一定期間(如: 20 年、10 年) 

 

註：投資人得進入平台修改意思表示，或停用eNotice 

投資人得於平台查詢已簽約及申請採用eNotice之公司 

投資人選擇有期限10年或20年之意思表示期限即將屆滿前，系統將通知提醒投資人 

 五、集保 eNotice 平台(續) 
回目錄 



 

 

 

●發送通知方式 
一般投資人  

(1)集保 e 手掌握 APP 採推播通知。 

(2)其餘採 email 通知。 
 

專業機構法人  

以 Email 通知其至 eNotice 平台下載。 

 

●電子通知內容 
一般投資人 

(1)集保 e 手掌握 APP：通知中心通知內容明細。 

(2)Email：通知內容含股利明細 PDF檔，如下： 

          1.現金股利通知書 

          2.股票發放通知書 

          3.現金股利及股票發放通知書 
 

專業機構法人 

    從 eNotice 平台下載明細資料。 

 

註：投資人可至平台查詢股利明細(查詢期限最長為 3 年)並輸出 PDF，或聯繫股代發送紙本通知 

 五、集保 eNotice 平台(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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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集保 eNotice 平台(續) 

附件：集保 eNotice 作業流程圖 
 

回目錄 



 

 

 

●114 年度公司治理評鑑指標修正對照表 

編號 114年度(第十二屆)指標 113年度(第十一屆)指標 修正型態 

壹、指標新增 (9項) 

1.5 

(A) 

公司是否制定提升企業價值具體措施，且提報董事會， 

並將相關資訊揭露於公開資訊觀測站「提升企業價值 

計畫專區」？ 

本項新增 指標新增 

4.27 

(A) 

公司是否揭露過去一年溫室氣體範疇三類別及年排放 

量？ 

本項新增 指標新增 

4.28 

(A+) 

公司是否制定能源管理計畫，並於公司網站、年報或 

永續報告書揭露執行情形？ 

【若導入 ISO50001 或類似之能源管理系統標準，並 

取得第三方驗證，則總分另加一分。】 

本項新增 指標新增 

4.29 

(A) 

公司是否導入內部碳定價，以估算氣候變遷對公司財 

務業務之影響？ 

本項新增 指標新增 

 五、公司治理評鑑及企業永續發展(ESG)行動方案  

114 年度公司治理評鑑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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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 年度公司治理評鑑指標修正對照表 

4.30 

(A) 

公司是否制定提升員工職涯能力之員工培訓發展計畫，並

揭露內容及其實施情形？ 

本項新增 指標新增 

4.31 

(A) 

公司是否定期進行員工滿意度調查，並揭露其實施情形及

改善計畫？ 

本項新增 指標新增 

4.32 

(A) 

公司是否制定個人資料保護政策，並揭露內容及其實施情

形？ 

本項新增 指標新增 

4.33 

(A) 

公司是否針對產品與服務之顧客健康與安全、行銷或標示

等議題，制定相關保護消費者或客戶權益政策及申訴程

序？ 

本項新增 指標新增 

4.34 

(A) 

公司是否設置董事會層級之永續發展委員會，其人數不少

於三人，成員資格應具備企業永續專業知識與能力，且至

少一名董事參與督導，並揭露其組成、職責及運作情形？ 

本項新增 指標新增 

 

 

 

 五、公司治理評鑑及企業永續發展(ESG)行動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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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 年度公司治理評鑑指標修正對照表 

編號 114年度(第十二屆)指標 113年度(第十一屆)指標 修正型態 

貳、指標修正(共11項)  

1.3 公司是否有董事長、過半數董事及審計委員會召集人親

自出席股東常會，並於議事錄揭露出席名單？ 

公司是否有過半數董事及審計委員會召集人親自出席

股東常會，並於議事錄揭露出席名單？ 

指標修正 

1.7 公司是否於股東常會開會 30 日前上傳中文版及英文版

股東會議事手冊及會議補充資料，並於股東常會開會 

18 日前上傳中文版及英文版年報？ 

公司是否於股東常會開會 30 日前上傳中文版及英文

版股東會議事手冊及會議補充資料？   

指標修正 

2.10 公司是否揭露審計委員會及薪資報酬委員會成員專業資

格與經驗、年度工作重點及運作情形？ 

公司是否揭露審計委員會成員專業資格與經驗、年度

工作重點及運作情形？ 

指標修正 

2.14 公司是否設置提名委員會，其人數不少於三人，半數以

上成員為獨立董事，且由獨立董事擔任召集人及會議主

席，並揭露其組成、職責及運作情形？ 

公司是否設置提名委員會、風險管理委員會或永續發

展委員會等法定以外之功能性委員會，其人數不少於

三人，半數以上成員為獨立董事，且有一名以上成員

具備該委員會所需之專業能力，並揭露其組成、職責

及運作情形？ 

指標修正 

3.5 公司是否於股東常會開會 18 日前上傳以英文揭露之年

度財務報告？ 

【若於中文版期中財務報告申報期限後兩個月內以英文

揭露期中財務報告者，則總分另加一分。】 

公司是否於股東常會開會 16 日前上傳以英文揭露之

年度財務報告？ 

指標修正 

3.16 公司中文及英文網站是否揭露主要股東名單、財務、業

務及公司治理之相關資訊？ 

公司網站是否揭露主要股東名單，包含股權比例達百

分之五以上之股東，如不足十名，應揭露股權比例占

前十名之股東名稱、持股數額及比例？ 

指標修正 

 五、公司治理評鑑及企業永續發展(ESG)行動方案(續) 
回目錄 



 

 

●114 年度公司治理評鑑指標修正對照表 

4.4 公司永續報告書是否參考 SASB準則揭露相關 ESG 資 

訊？  

公司是否依據全球永續性報告協會（GRI）發布之 GRI 

準則，編製並於公開資訊觀測站及公司網站上傳永續

報告書？ 

【若永續報告書參考 SASB 準則揭露相關 ESG 資 

訊，則總分另加一分。】 

指標修正 

4.13 公司是否制定環境管理制度，並於公司網站、年報或永

續報告書揭露執行情形？ 

【若導入 ISO14001 或類似之環境管理系統標準，並

經第三方驗證，則總分另加一分。】 

公司是否獲得 ISO 14001、ISO50001 或類似之環境 

或能源管理系統驗證？ 

指標修正 

4.19 公司是否投資於節能或綠色能源相關環保永續之機器設

備，或投資於我國綠能產業（如：再生能源電廠）等，

或有發行或投資永續發展債券，並揭露其投資情形及具

體效益？ 

公司是否投資於節能或綠色能源相關環保永續之機器

設備，或投資於我國綠能產業（如:再生能源電廠）

等，或有發行或投資其資金運用於綠色或社會效益投

資計畫並具實質效益之永續發展金融商品，並揭露其

投資情形及具體效益？ 

指標修正 

4.25 公司是否揭露過去兩年溫室氣體範疇一及範疇二年排放

量？ 

【若過去兩年溫室氣體範疇一及範疇二年排放量取得外

部驗證者，則總分另加一分。】 

公司是否揭露過去兩年溫室氣體年排放量？ 

 

【若過去兩年溫室氣體年排放量取得外部驗證者，則

總分另加一分。】 

指標修正 

 

4.26 

 

公司是否制定溫室氣體減量管理政策，包含減量目標、 

推動措施及達成情形等？ 

【若揭露 2030 年減碳目標、策略及行動計畫，則總分 

另加一分。】 

公司是否制定溫室氣體減量管理政策，包含減量目、

推動措施及達成情形等？ 

指標修正 

 五、公司治理評鑑及企業永續發展(ESG)行動方案(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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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113年度(第十一屆)指標 112年度(第十屆)指標 修正型態 

參、指標刪除(14項)  

1.4 本項刪除（合併至 1.3） 公司董事長是否親自出席股東常會？ 指標刪除 

1.8 本項刪除（合併至 1.7） 公司是否於股東常會開會18日前上傳中文版及英文版年報？ 指標刪除 

1.12 本項刪除 公司是否未有僅分派董事酬勞而未分派股利之情形？ 指標刪除 

1.16 本項刪除 受評年度董事與大股東持股設定質押比率平均是否未逾 50%？ 指標刪除 

2.1 本項刪除 公司是否訂定公司治理守則並經董事會通過？ 指標刪除 

2.13 本項刪除（合併至 2.10） 公司之薪資報酬委員會成員是否一年至少皆出席兩次以上，並揭露定期檢

討董事及經理人績效評估與薪資報酬之政策、制度、標準與結構等資訊？ 

指標刪除 

2.19 本項刪除 受評年度全體董事之董事會實際出席率是否達85% 以上且每次董事會是否

皆有至少二席獨立董事親自出席？ 

指標刪除 

2.30 本項刪除 公司內部稽核人員是否至少一人具有國際內部稽核師、國際電腦稽核師或

會計師考試及格證書等證照？ 

指標刪除 

3.1 本項刪除 公司是否依上市櫃公司重大訊息之查證暨公開處理程序及資訊申報作業辦

法等相關規定辦理而未受違約金處分？ 

指標刪除 

 五、公司治理評鑑及企業永續發展(ESG)行動方案(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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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本項刪除 公司是否在會計年度結束後兩個月內公布經會計師查核簽證之年度財務報

告？ 

指標刪除 

3.6 本項刪除（合併至 3.5） 公司是否於中文版期中財務報告申報期限後兩個月內以英文揭露期中財務

報告？ 

指標刪除 

3.12 本項刪除 公司年報是否揭露具體明確的股利政策？ 指標刪除 

3.17 本項刪除（合併至 3.16） 公司網站是否揭露包含財務、業務及公司治理之相關資訊？ 指標刪除 

3.18 本項刪除（合併至 3.16） 公司是否建置英文公司網站，並包含財務、業務及公司治理相關資訊？ 指標刪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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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治理」與「永續發展」推動時程 

 

 

 

 

 

 

 

 

 

 

 

 

 

 

 

 

 

上市櫃公司永續發展路徑圖」問答集 

上市櫃公司永續發展行動方案(2023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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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櫃公司永續發展行動方案」推動時程 

 

推 動 項 目 推 動 時 程 
(民國年) 

推 動 方 案 

(1)推動揭露溫室氣體盤查 

及確信資訊 
116 上市櫃公司合併報表完成盤查。 

118 上市櫃公司合併報表完成確信。 

(2)推動上市櫃公司設定減

碳目標、策略及具體行

動計畫 
 

112 修正「公開發行公司年報應行記載事項準則」(以下簡稱年報準則)。 

修正「上市櫃公司編製與申報永續報告書作業辦法」(以下簡稱永續報告書作業辦法)。 

113 將揭露 2030 年減碳目標、策略及行動計劃納入公司治理評鑑指標。 

114 實收資本額 100 億元以上、鋼鐵業及水泥業之上市櫃公司，應揭露以完成合併財務報告公

司盤查資訊為基準年，所設定之次一年度減碳目標、策略及具體行動計畫。 

115 實收資本額 50 億元至 100 億元之上市櫃公司，應揭露以完成合併財務報告公司盤查資訊

為基準年，所設定之次一年度減碳目標、策略及具體行動計畫。 

116 實收資本額 50 億元以下之上市櫃公司，應揭露以完成合併財務報告公司盤查資訊為基準

年，所設定之次一年度減碳目標、策略及具體行動計畫。 

(3)協助建置減量額度交易

機制 
112 證交所蒐集國外溫室氣體自願交易機制及經驗供環保署參考。 

113-117 金管會強化與環保署合作，配合該署規劃，督導證交所提供有價證券交易經驗，協助環保

署建置溫室氣體自願減量額度交易機制。 

回目錄 

(一)引領企業淨零     



 

 

 

推 動 項 目 推 動 時 程 
(民國年) 

推 動 方 案 

(4)鼓勵企業揭露溫室氣體 

   範疇三資訊 
112 證交所及櫃買中心參考國際規範及審酌國內產業特性，訂定範疇三建議揭露事項。 

113 證交所及櫃買中心舉辦宣導會說明範疇三建議揭露事項。 

114 證交所及櫃買中心研議強制揭露範疇三之可行性。 

(5)鼓勵企業發行永續發展 

 債券相關商品 
112 櫃買中心建置永續發展債券資格認可電子化線上申請系統。 

櫃買中心參考國際永續發展趨勢及市場需求，研議擴大永續發展債券市場商品範疇(例如綠

色經濟企業債券/氣候相關債券等新種永續發展債券商品)之可行性。 

櫃買中心舉辦宣導說明會及拜訪潛在發行人。 

 

 

推 動 項 目 推 動 時 程 
(民國年) 

推 動 方 案 

(1)強化審計委員會職能與

審計品質 
112 修正證交法第 14 條之 4、14 條之 5、第 178 條。 

116 上市櫃公司獨董席次不得低於 1/3，另任期不得逾 3 屆。 

(2)強化獨立董事職能-推動 

  上市櫃公司獨立董事席

次不低於 1/3 

112 證交所及櫃買中心修正上市櫃公司董事會設置及行使職權應遵循事項要點。 

116 全體上市櫃公司應依董事屆期完成獨立董事席次不得低於 1/3。 

 五、公司治理評鑑及企業永續發展(ESG)行動方案(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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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深化企業永續治理文化     



 

 

 

 

推 動 項 目 推 動 時 程 
(民國年) 

推 動 方 案 

(3)強化獨立董事職能-推動

上市櫃公司獨立董事任

期不得逾 3 屆 

112 證交所及櫃買中心修正上市櫃公司董事會設置及行使職權應遵循事項要點。 

114 證交所將獨立董事任期不逾 3 屆納入公司治理評鑑指標。 

116 全體上市櫃公司獨立董事任期不得逾 3 屆。 

(4)推動董事性別多元化 112 申請 IPO公司，董事會至少含一名不同性別董事。 

113 113 年起上市櫃公司應依董事屆期改選時，委任至少 1 名不同性別之董事。 

114 上市櫃公司任一性別董事席次未達 1/3 者，須於年報具體揭露原因與採行之措施。 

(5)推動興櫃公司採候選人

提名制 

112 金管會發布函令要求興櫃公司 114 年起選舉應採候選人提名制。 

114 興櫃公司董事選舉應採候選人提名制。 

(6)推動薪酬合理化-推動高

階薪酬與 ESG 績效連結 

112 證交所將高階經理人薪酬與 ESG 績效連結納入公司治理評鑑指標。 

113 證交所訂定公司治理評鑑指標參考範例並舉辦宣導座談會。 

(7)推動薪酬合理化-研議推

動董事酬金提報股東會 

112 證交所及櫃買中心研議強制董事酬金提報股東會報告之可行性。 

113 視研議結果，滾動檢討納入本方案推動。 

(8)推動上市櫃公司設置永  

續委員會(永續長) 

112 為建立企業永續價值文化，證交所及櫃買中心訂定永續發展委員會組織規程參考範例，後

續將邀請企業分享經驗，並續予研議強制設置之可行性。 

113 證交所及櫃買中心舉辦講座邀請設有永續委員會之企業分享經驗。 

114 證交所及櫃買中心研議強制上市櫃公司設置永續委員會之可行性。 

 五、公司治理評鑑及企業永續發展(ESG)行動方案(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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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 動 項 目 推 動 時 程 
(民國年) 

推 動 方 案 

(1)擴大永續資訊揭露範圍-

精進年報資訊揭露規範 
112 金管會修正年報準則。 

(2)擴大永續資訊揭露範圍-

推動實收資本額 20 億元

以下之上市櫃公司編製

永續報告書 

112 證交所及櫃買中心修正永續報告書作業辦法。 

114 實收資本額 20 億元以下之上市櫃公司應編製永續報告書。 

(3)擴大永續資訊揭露範圍-

擴大應參考 SASB 準則

揭露永續指標之上市櫃

公司範圍 

112 證交所及櫃買中心研議增訂各產業別應揭露之永續相關指標。 

113 證交所及櫃買中心修正永續報告書作業辦法。 

114 全體上市櫃公司應揭露其所屬產業別之永續指標資訊。 

(4)提升永續資訊品質-研議

擴大永續報告書確信範

圍 

113 證交所及櫃買中心研議永續指標應取得確信之可行性。 

 

 

 五、公司治理評鑑及企業永續發展(ESG)行動方案(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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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精進永續資訊揭露 



 

 

 

 

推 動 項 目 推 動 時 程 
(民國年) 

推 動 方 案 

(5)提升永續資訊品質-強化

永續報告書揭露品質 
112 證交所及櫃買中心抽查公司之永續報告書，並提供建議事項，以引導上市櫃公司提升永續

報告書揭露品質。另所出具之審閱報告將定期置於證交所及櫃買中心網站，並於各年度評

鑑、董監或業務宣導會中說明編製永續報告書之應注意事項，期提升資訊透明度及公司治

理健全運作。 

(6)提升永續資訊品質-加強

永續報告書確信機構管

理 

112 證交所及櫃買中心訂定確信機構品質檢視標準及缺失處置措施。 

113 證交所及櫃買中心每年抽核確信機構工作底稿，檢視確信程序是否符合規範。 

(7)研議推動 ISSB 永續揭 

露準則-研修永續資訊內 

控相關規範 

112 金管會修正公開發行公司建立內部控制制度處理準則，並由證交所及櫃買中心發布永續資

訊控制作業指引。 

(8)研議推動 ISSB 永續揭 

露準則-成立永續準則委 

員會 

112 金管會督導會計基金會修正捐助章程等規章並於會計基金會轄下成立永續準則委員會。 

(9)研議推動 ISSB 永續揭 

露準則-研訂 ISSB 永續 

準則推動規畫 

112 召開工作小組比對 IFRS 永續揭露準則與現行國內永續相關規範之差異，試作範例並進行

調和。 

召開公聽會蒐集外界意見，研訂我國推動時程。 

 五、公司治理評鑑及企業永續發展(ESG)行動方案(續) 

回目錄 



 

 

 

 

 

推 動 項 目 推 動 時 程 
(民國年) 

推 動 方 案 

(1)提前上傳股東會議事手

冊及年報資訊 

112 金管會修正「公開發行公司股東會議事手冊應行記載及遵行事項辦法」及年報準則。 

113 資本額 20 億元以上之上市櫃公司提早申報議事手冊及年報資訊。 

115 全體上市櫃公司提早申報議事手冊及年報資訊。 

(2)強化大量持股資訊之揭

露 
112 修正證券交易法第 43 條之 1 及第 183 條規定。 

113 金管會修正證券交易法第 43 條第 1 項取得股份申報辦法等規定，並發布施行。 

(3)精進投資人關係平台 112 集保公司及證交所規劃精進投資人關係平台；集保公司研議 IOSCO 相關規範，並請 ESG

評鑑機構聲明遵循。 

113 請機構投資人試行平台。 

114 平台正式上線。 

(4)引導機構投資人進行共

同議合 

112 集保公司及證交所蒐集國外實務共同議合作法。 

113 證交所依研議結果擬訂推動方案。 

114 證交所修正盡職治理評比標準。 

 

 五、公司治理評鑑及企業永續發展(ESG)行動方案(續) 

回目錄 

(四)強化利害關係人溝通 



 

 
 

 

推 動 項 目 推 動 時 程 
(民國年) 

推 動 方 案 

(5)研議設立投票顧問機構 112 證基會預計 112 年 3 月底前完成「研議設立我國投票顧問機構之可行性」委外研究案，金

管會將續予研議我國設立該等機構之可行性。 

(6)研議鼓勵公司備置實質

受益人相關資料 

112 證交所蒐集國外有關公司備置可實際控制公司之實質受益人相關作法。 

113 證交所研訂公司備置實質受益人資料之相關內部作業程序參考範例。 

114 證交所及櫃買中心研議修正上市櫃公司治理實務守則，鼓勵公司備置實質受益人名單之可

行性。 
 

 

推 動 項 目 推 動 時 程 
(民國年) 

推 動 方 案 

(1)建置永續報告書數位平

台 

112 證交所研議永續報告書之數位化產製功能。 

113 平台試行。 

114 永續報告書數位平台上線。 

(2)精進 ESG 資料庫 112 證交所研議 ESG 相關申報資訊格式化另蒐集國內外資料提升資料庫內容。 

113-114 證交所依研議結果，衡酌實務情形階段性擴增資料庫內容。 

 五、公司治理評鑑及企業永續發展(ESG)行動方案(續) 回目錄 

(五)推動 ESG 評鑑及數位化 



 

 

 

●「上市櫃公司永續發展行動方案」推動時程 

推 動 項 目 推 動 時 程 
(民國年) 

推 動 方 案 

(3)研議建置 ESG 評鑑 112 證交所辦理座談會與外界共同研商評鑑架構及指標內容。 

113 證交所舉辦宣導會向上市櫃公司說明 ESG 評鑑。 

114 證交所視國際發展情形，推動 ESG 評鑑。 

(4)編製 ESG 相關指數 114-115 證交所及櫃買中心研議編製發布 ESG 主題相關指數，並推廣運用。 

(5)編製 ESG 相關指數 112 證交所於 ESG 資訊平台介面提供連結至外部 ESG 商品資訊網頁。 

113 證交所蒐集國外資料，研議將跨單位之 ESG 資訊整合於 ESG 數位平台之可行性。 

114-115 證交所依研議結果建置 ESG 商品資訊之單一平台。 

(6)建置國內外相關準則規

範及教育宣導專區 

112 證交所 ESG 宣導專區上線。 

113-114 證交所擴充並整合國內外相關 ESG 外部資源及相關資訊，完善市場參與者之服務。 

 

 

 五、公司治理評鑑及企業永續發展(ESG)行動方案(續) 
回目錄 



 

 

 

 

  
案      由  說      明 

董事會決議 
方式 

股東會決議 
方式 

(1) 
前一年度營業報告 
(股東常會必要議案) 

「公司法」第 20、228 條 
「商業會計法」第 66 條 

普通決議 報告 

(2) 
監察人/審計委員會審查前一年度決算表冊 

報告(股東常會必要議案) 
「公司法」第 219、228 條 
「證券交易法」第 14-4 條、14-5 條 

董事會不適用 
審委會普通決議 

報告 

(3) 
前一年度分派員工酬勞及董監事酬勞數額 
(股東常會必要議案-有分配者) 

「公司法」第 235-1 條 特別決議  報告 

(4) 
前一年盈餘分配現金股利情形 
※僅限章程已明定授權董事會決議發放現金股利之
公開發行股票公司。      

「公司法」第 240 條 
公開發行股票之公司董事會經章程授權，決議將應分

派股息及紅利之全部或一部，以發放現金之方式為之

時，應將分配之盈餘分配情形報告股東會。 

特別決議  報告 

(5) 
法定盈餘公積及資本公積發放現金情形 
※僅限章程已明定授權董事會決議將法定盈餘公積

及資本公積發放現金之公開發行股票公司。     

「公司法」第 240、241 條 
  

特別決議  報告 

(6) 
合併事項報告 
※存續公司得於合併後第一次股東會為合併事項之
報告。                  

「公司法」第 318 條 
「企業併購法」第 26 條 

普通決議 報告 

 

六、114 年股東會議案分類(請依實際狀況提報) 

 ●報告事項 

回目錄 

https://www.selaw.com.tw/Chinese/RegulatoryInformationResult/Article?sysNumber=LW10800639&releaseDate=2021-12-29&criteria.isNums=true&criteria.searchNumRange=20%2C228
https://www.selaw.com.tw/Chinese/RegulatoryInformationResult/Article?sysNumber=LW10801206&releaseDate=2014-06-18&criteria.isNums=true&criteria.searchNumRange=66
https://www.selaw.com.tw/Chinese/RegulatoryInformationResult/Article?sysNumber=LW10800639&releaseDate=2021-12-29&criteria.isNums=true&criteria.searchNumRange=219%2C228
https://www.selaw.com.tw/Chinese/RegulatoryInformationResult/Article?sysNumber=LW10802503&releaseDate=2024-08-07&criteria.isNums=true&criteria.searchNumRange=14.4-14.5
https://www.selaw.com.tw/Chinese/RegulatoryInformationResult/Article?sysNumber=LW10800639&releaseDate=2021-12-29&criteria.isNums=true&criteria.searchNumRange=235.1
https://www.selaw.com.tw/Chinese/RegulatoryInformationResult/Article?sysNumber=LW10800639&releaseDate=2021-12-29&criteria.isNums=true&criteria.searchNumRange=240
https://www.selaw.com.tw/Chinese/RegulatoryInformationResult/Article?sysNumber=LW10800639&releaseDate=2021-12-29&criteria.isNums=true&criteria.searchNumRange=240%2C241
https://www.selaw.com.tw/Chinese/RegulatoryInformationResult/Article?sysNumber=LW10800639&releaseDate=2021-12-29&criteria.isNums=true&criteria.searchNumRange=318
https://www.selaw.com.tw/Chinese/RegulatoryInformationResult/Article?sysNumber=LW10828644&releaseDate=2022-06-15&criteria.isNums=true&criteria.searchNumRange=26


 

 

 

 

  
案      由  說      明 

董事會決議 
方式 

股東會決議 
方式 

(7) 
庫藏股買回執行情形                     
※於買回後最近一次股東會報告。 

「證券交易法」第 28-2 條 
「上市、上櫃公司買回本公司股份辦法」 
公司買回股份期間與股東會日期相近，應於何時向股東

會報告董事會決議及執行情形詳見庫藏股問答集第 63-1 

特別決議 報告 

(8) 
募集公司債原因及有關事項 
  

「公司法」第 246 條 特別決議 報告 

(9) 
私募有價證券辦理情形 
※股東會及董事會通過辦理提報下次股東

會。 

「公開發行公司辦理私募有價證券應注意事項」第
5 條 
報告內容如下： 

私募有價證券之日期與數額、價格訂定之依據及合理

性、特定人選擇之方式、辦理私募之必要理由、私募對

象、資格條件、認購數量、與公司關係、參與公司經營

情形、實際認股(或轉換)價格、實際認股(或轉換)價格與

參考價格差異、辦理私募對股東權益影響、自股款或價

款收足後迄資金運用計畫完成,私募有價證券之資金運用

情形、計畫執行進度及計畫效益顯現情形 

普通決議   報告 

(10) 
公司虧損達實收資本額二分之一報告 
※於最近一次股東會報告。 

「公司法」第 211 條第 1 項 普通決議       報告 

 

 

六、114 年股東會議案分類(請依實際狀況提報) 

 ●報告事項 

回目錄 

https://www.selaw.com.tw/Chinese/RegulatoryInformationResult/Article?sysNumber=LW10802503&releaseDate=2024-08-07&criteria.isNums=true&criteria.searchNumRange=28.2
https://www.selaw.com.tw/Chinese/RegulatoryInformationResult/Article?sysNumber=LW10821723&releaseDate=2022-08-15&__RequestVerificationToken=CfDJ8B_FDAKsdUlLmdPa-gc0uaBmn97Tvo3WtrFUfX-MDCa5VBK36iiQgSy6Io7cZ7gXWru8Glxt5MEZ6KlRd4Vvo5iRQATlMG8nPYCK4tSD9wVnV70qN0yeKW1oaGiELsk1N901wB4J6z4nIJJU_VYE9bk
https://www.sfb.gov.tw/uploaddowndoc?file=chdownload/202203031550191.pdf&filedisplay=%E5%BA%AB%E8%97%8F%E8%82%A1%E7%96%91%E7%BE%A9%E5%95%8F%E7%AD%94%E5%BD%99%E6%95%B4%E7%89%8811103%E7%89%88.pdf&flag=doc
https://www.selaw.com.tw/Chinese/RegulatoryInformationResult/Article?sysNumber=LW10800639&releaseDate=2021-12-29&criteria.isNums=true&criteria.searchNumRange=246
https://www.selaw.com.tw/Chinese/RegulatoryInformationResult/Article?sysNumber=LW10839936&releaseDate=2023-12-29&criteria.isNums=true&criteria.searchNumRange=5
https://www.selaw.com.tw/Chinese/RegulatoryInformationResult/Article?sysNumber=LW10839936&releaseDate=2023-12-29&criteria.isNums=true&criteria.searchNumRange=5
https://www.selaw.com.tw/Chinese/RegulatoryInformationResult/Article?sysNumber=LW10800639&releaseDate=2021-12-29&criteria.isNums=true&criteria.searchNumRange=211


 

 

 

 

  
案      由  說      明 

董事會決議 
方式 

股東會決議 
方式 

(11) 訂(修)定『董事會議事規則 (範)』 
※規則訂有「訂定及修正應經本公司董事會同

意，並提股東會報告」條文者。  

「證券交易法」第 26-3 條 
「公開發行公司董事會議事辦法」 
「○○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會議事規範參考範例」 

普通決議 報告 

(12) 訂(修)定『買回股份轉讓員工辦法』 「證券交易法」第 28-2 條 
「上市、上櫃公司買回本公司股份辦法」 
「庫藏股問答集」 

普通決議 報告 

(13) 修訂己發行『員工認股權憑證辦法』  「發行人募集與發行有價證券處理準則」第 57 條 特別決議 報告 

(14) 公司向關係人取得不動產價值經評估結 
果均較交易價格為低者，其處理情形 

「公司法」第 218 條 
「公開發行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準則」第 18 條 

普通決議 報告 

(15) 股東提案未列入議案說明       「公司法」第 172-1 條 普通決議 報告 

(16) 訂(修)定「道德行為準則」 
(上市、上櫃公司) 

「上市上櫃公司訂定道德行為準則參考範例」 普通決議 報告 
  

(17) 
訂(修)定 
●「誠信經營守則」 
●「誠信經營作業程序及行為指南」 
(上市、上櫃公司) 

「上市上櫃公司誠信經營守則」 
「○○股份有限公司誠信經營作業程序及行為指南參
考範例」 

普通決議 報告 
  

六、114 年股東會議案分類(請依實際狀況提報) 

 ●報告事項 

回目錄 

https://www.selaw.com.tw/Chinese/RegulatoryInformationResult/Article?sysNumber=LW10802503&releaseDate=2024-08-07&criteria.isNums=true&criteria.searchNumRange=26.3
https://www.selaw.com.tw/Chinese/RegulatoryInformationResult/Article?sysNumber=LW10842527&releaseDate=2024-01-11&__RequestVerificationToken=CfDJ8B_FDAKsdUlLmdPa-gc0uaCsEk6M7r337HbuBt71qdDM0ZgNjWVjRFW2-L-gnJaXkKTYjFru6ymzmKOSsshS9xqfnKt1on5SxFRiKQrIxV_OWyyYoEZ1gfwevSwTPeGmx6I-SkjZ4Bkcxdy-NHMlut4
https://www.selaw.com.tw/Chinese/RegulatoryInformationResult/Article?sysNumber=LW10833647&releaseDate=2024-08-23&__RequestVerificationToken=CfDJ8B_FDAKsdUlLmdPa-gc0uaC1DaktONRh-bpKa26Srndlw35A2i1-I43rQaux4yrU12N_NEaa_lsF9lMZymp9PMfM64Sqk1AMvWAWpafaagVtg2GftT-zBXiOAYocSmVn9W2opkQEtc1zoVxk6duVo6c
https://www.selaw.com.tw/Chinese/RegulatoryInformationResult/Article?sysNumber=LW10802503&releaseDate=2024-08-07&criteria.isNums=true&criteria.searchNumRange=28.2
https://www.selaw.com.tw/Chinese/RegulatoryInformationResult/Article?sysNumber=LW10821723&releaseDate=2022-08-15&__RequestVerificationToken=CfDJ8B_FDAKsdUlLmdPa-gc0uaBmn97Tvo3WtrFUfX-MDCa5VBK36iiQgSy6Io7cZ7gXWru8Glxt5MEZ6KlRd4Vvo5iRQATlMG8nPYCK4tSD9wVnV70qN0yeKW1oaGiELsk1N901wB4J6z4nIJJU_VYE9bk
https://www.sfb.gov.tw/uploaddowndoc?file=chdownload/202203031550191.pdf&filedisplay=%E5%BA%AB%E8%97%8F%E8%82%A1%E7%96%91%E7%BE%A9%E5%95%8F%E7%AD%94%E5%BD%99%E6%95%B4%E7%89%8811103%E7%89%88.pdf&flag=doc
https://www.selaw.com.tw/Chinese/RegulatoryInformationResult/Article?sysNumber=LW10808030&releaseDate=2023-12-29&criteria.isNums=true&criteria.searchNumRange=57
https://www.selaw.com.tw/Chinese/RegulatoryInformationResult/Article?sysNumber=LW10800639&releaseDate=2021-12-29&criteria.isNums=true&criteria.searchNumRange=218
https://www.selaw.com.tw/Chinese/RegulatoryInformationResult/Article?sysNumber=LW10831110&releaseDate=2022-01-28&criteria.isNums=true&criteria.searchNumRange=18
https://www.selaw.com.tw/Chinese/RegulatoryInformationResult/Article?sysNumber=LW10800639&releaseDate=2021-12-29&criteria.isNums=true&criteria.searchNumRange=172.1
https://www.selaw.com.tw/Chinese/RegulatoryInformationResult/Article?sysNumber=LW10836963&releaseDate=2020-06-03&__RequestVerificationToken=CfDJ8B_FDAKsdUlLmdPa-gc0uaDycX9WavOgg_6oNeMu7X_wAu8NVKSa3cNDjl2LIN7jGqH84q5iv6sP6IYoiEgSG5BfPcoCb1v2vefXnFzwYZQSJXuMN9AhbEIqbkJ5QuWTx-xD5AJ8QQsPiKpTH8EpE6A
https://www.selaw.com.tw/Chinese/RegulatoryInformationResult/Article?sysNumber=LW10853388&releaseDate=2019-05-23&__RequestVerificationToken=CfDJ8B_FDAKsdUlLmdPa-gc0uaDLeh43Sc3rbQfAdLrA0qDPYgOGss1FtQsHYsKBb1vBA4TB0IdCvBHt2PgOxXwHabGoC2TSyEsuVaKtL0DycneNOhkZkGJR5Ka5Hj41C4KGDcD9ar9fxWyXmRdYRIpJQBU
https://www.selaw.com.tw/Chinese/RegulatoryInformationResult/Article?sysNumber=LW10856347&releaseDate=2020-02-13&__RequestVerificationToken=CfDJ8B_FDAKsdUlLmdPa-gc0uaDCBCSMugECa6btaS2Srkm0Q343FB9OV6W0e6rB2gMDuC-Udp_ig9GJGWp23JNY_yGHdK-miO9dwa0wxsLfvfr7yCius4pCjPSRzn06biROoQsKP-rhc8QC_bk1NMhRLCQ
https://www.selaw.com.tw/Chinese/RegulatoryInformationResult/Article?sysNumber=LW10856347&releaseDate=2020-02-13&__RequestVerificationToken=CfDJ8B_FDAKsdUlLmdPa-gc0uaDCBCSMugECa6btaS2Srkm0Q343FB9OV6W0e6rB2gMDuC-Udp_ig9GJGWp23JNY_yGHdK-miO9dwa0wxsLfvfr7yCius4pCjPSRzn06biROoQsKP-rhc8QC_bk1NMhRLCQ


 

 

 

 

  
案      由  說      明 

董事會決議 
方式 

股東會決議 
方式 

(18) 訂定永續發展政策、制度或相關管理方 
針及具體推動計畫報告  
(上市、上櫃公司) 

「上市上櫃公司永續發展實務守則」第 5 條 
※由「企業社會責任實務守則」修改為「永續發 

展實務守則」 

普通決議 報告 
  

(19) 金控業(銀行業)於有選舉案之前一年股東 
會，應排入股東會報告案，提醒股東注 
意相關金控法第 16 條及銀行法第 25 條 
取得股份相關法令 

101.1.31 金管銀控字第 10060005190 號函 
 (金控業) 
101.1.31 金管銀控字第 10060005191 號函 
 (銀行業)  

不適用 報告 
  

(20) 會計政策或會計估計變動       「證券發行人財務報告編製準則」第 6 條 普通決議 報告 

(21) 首次採用公允價值衡量投資性不動產，對

可分配盈餘之調整情形及所提列特別盈餘

公積 
 

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110.3.31 金管證發字第
10901500221 號 
  

普通決議 報告 

(22) 公司董事會依企業併購法第 18 條第 7 

項、第 19 條第 1 項、第 29 條第 6 項、 

第 30 條第 1 項、第 36 條第 1 項及第 2 

項、第 37 條第 1 項為併購之決議，免經 

股東會決議且決議無須通知股東者，應於 

最近一次股東會就併購事項提出報告  

「企業併購法」第 7 條 特別決議 報告 

六、114 年股東會議案分類(請依實際狀況提報) 

 
●報告事項 

回目錄 

https://www.selaw.com.tw/Chinese/RegulatoryInformationResult/Article?sysNumber=LW10853369&releaseDate=2022-12-23&criteria.isNums=true&criteria.searchNumRange=5
https://www.banking.gov.tw/ch/home.jsp?id=190&parentpath=0,3&mcustomize=lawnew_view.jsp&dataserno=201202070009
https://www.banking.gov.tw/ch/home.jsp?id=190&parentpath=0,3&mcustomize=lawnew_view.jsp&dataserno=201202070009
https://www.banking.gov.tw/ch/home.jsp?id=190&parentpath=0,3&mcustomize=lawnew_view.jsp&dataserno=201202070006
https://www.banking.gov.tw/ch/home.jsp?id=190&parentpath=0,3&mcustomize=lawnew_view.jsp&dataserno=201202070006
https://www.selaw.com.tw/Chinese/RegulatoryInformationResult/Article?sysNumber=LW10802520&releaseDate=2023-12-28&criteria.isNums=true&criteria.searchNumRange=6
https://www.sfb.gov.tw/ch/home.jsp?id=88&parentpath=0,3&mcustomize=lawnews_view.jsp&dataserno=202103310008
https://www.sfb.gov.tw/ch/home.jsp?id=88&parentpath=0,3&mcustomize=lawnews_view.jsp&dataserno=202103310008
https://www.selaw.com.tw/Chinese/RegulatoryInformationResult/Article?sysNumber=LW10828644&releaseDate=2022-06-15&criteria.isNums=true&criteria.searchNumRange=7


 

 

 

 

  
案      由  說      明 

董事會決議 
方式 

股東會決議 
方式 

(23) 
併購特別委員會審議結果報告 
●併購事項 

●決議申請有價證券終止上市(櫃) 

「企業併購法」第 6 條 
「○○股份有限公司併購特別委員會組織規程」參
考範例第 4 條 
「上市公司申請有價證券終止上市處理程序」第 2
條 
「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證券櫃檯買賣中心上櫃公司申
請終止有價證券櫃檯買賣處理程序」第 2 條 

報告 
  

報告 
  

(24) 
薪資報酬委員會對董事、監察人及經理 
人之個別績效評估結果，及個別薪資報 
酬之內容及數額與績效評估結果之關聯 
性及合理性於股東會報告 
(於薪資報酬委員會組織規程訂有相關規定者)  

「○○股份有限公司薪資報酬委員會組織規程」參
考範例」第 7 條 

普通決議 報告 
  

(25) 
獲利重大衰退或長期虧損時，若薪資報 
酬委員會決定董事、監察人及經理人之 
薪資報酬仍高於前一年度，應於股東會 
報告其合理性 
(於薪資報酬委員會組織規程訂有相關規定者)  

「○○股份有限公司薪資報酬委員會組織規程」參考
範例」第 7 條 

普通決議 報告 
  

(26) 對關係人重大捐贈 

(上市、上櫃公司) 

100.3.24 臺證上一字第 1001801213 號 
100.3.25 證櫃監字第 100000622 號 

普通決議 報告 
  

六、114 年股東會議案分類(請依實際狀況提報) 

 
●報告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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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selaw.com.tw/Chinese/RegulatoryInformationResult/Article?sysNumber=LW10872616&releaseDate=2020-06-03&criteria.isNums=true&criteria.searchNumRange=4
https://www.selaw.com.tw/Chinese/RegulatoryInformationResult/Article?sysNumber=LW10872616&releaseDate=2020-06-03&criteria.isNums=true&criteria.searchNumRange=4
https://www.selaw.com.tw/Chinese/RegulatoryInformationResult/Article?sysNumber=LW10803655&releaseDate=2021-03-31&criteria.isNums=true&criteria.searchNumRange=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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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selaw.com.tw/Chinese/RegulatoryInformationResult/Article?sysNumber=LW10815529&releaseDate=2023-12-15&criteria.isNums=true&criteria.searchNumRange=2
https://www.selaw.com.tw/Chinese/RegulatoryInformationResult/Article?sysNumber=LW10815529&releaseDate=2023-12-15&criteria.isNums=true&criteria.searchNumRange=2
https://www.selaw.com.tw/Chinese/RegulatoryInformationResult/Article?sysNumber=LW10856337&releaseDate=2020-06-03&criteria.isNums=true&criteria.searchNumRange=7
https://www.selaw.com.tw/Chinese/RegulatoryInformationResult/Article?sysNumber=LW10856337&releaseDate=2020-06-03&criteria.isNums=true&criteria.searchNumRange=7
https://www.selaw.com.tw/Chinese/RegulatoryInformationResult/Article?sysNumber=LW10856337&releaseDate=2020-06-03&criteria.isNums=true&criteria.searchNumRange=7
https://www.selaw.com.tw/Chinese/RegulatoryInformationResult/Article?sysNumber=LW10856337&releaseDate=2020-06-03&criteria.isNums=true&criteria.searchNumRange=7
https://www.twse.com.tw/docs1/data01/market/public_html/1000324-1001801213.txt
https://www.selaw.com.tw/SFIWebSeLaw/Chinese/AdministrativeOrderResult/Index/229928#:~:text=%E4%B8%8A%E6%AB%83%E5%85%AC%E5%8F%B8%E4%BB%A5%E5%85%AC%E5%8F%B8%E5%90%8D%E7%BE%A9%E6%8D%90%E8%B4%88%E9%97%9C%E4%BF%82%E4%BA%BA%E4%B8%94%E9%87%91%E9%A1%8D%E9%87%8D%E5%A4%A7%E8%80%85%EF%BC%8C%E7%82%BA%E7%A2%BA%E4%BF%9D%E5%85%AC%E5%8F%B8%E8%82%A1%E6%9D%B1%E5%B0%8D%E5%85%AC%E5%8F%B8%E9%87%8D,%E5%A4%A7%E4%BA%8B%E9%A0%85%E6%9C%89%E7%9F%A5%E6%82%89%E5%8F%8A%E5%8F%83%E8%88%87%E4%B9%8B%E6%AC%8A%E5%88%A9%EF%BC%8C%E5%AE%9C%E5%B0%87%E6%8D%90%E8%B4%88%E7%9B%B8%E9%97%9C%E4%BA%8B%E9%A0%85%E6%8F%90%E5%A0%B1%E8%82%A1%E6%9D%B1%E6%9C%83


 

 

 

 

  
案      由  說      明 

董事會決議 
方式 

股東會決議 
方式 

(27) 
上市櫃公司之子公司於海外證券市場掛 
牌，致公司或其子公司須出具承諾者， 
承諾事項及董事會決議完整報告  
※於最近一次股東會報告。 

「臺灣證券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營業細則」第 48 條 
  之 3 
「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證券櫃檯買賣中心證券商營業  
處所買賣有價證券業務規則 」第 8 條之 2 

普通決議 報告 
  

(28) 
審計委員會召集人或監察人報告審計委 
員會成員或監察人與內部稽核主管之溝 
通情形 
(於公司治理守則訂有相關規定者) 

「上市上櫃公司治理實務守則」第 3 條 不適用 報告 
  

(29) 
報告董事領取之酬金，包含酬金政策、 
個別酬金之內容、數額及與績效評估結 
果之關聯性 
(於公司治理守則訂有相關規定者) 

「上市上櫃公司治理實務守則」第 10 條之 1 不適用 報告 
  

 

 

 

六、114 年股東會議案分類(請依實際狀況提報) 

 
●報告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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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selaw.com.tw/Chinese/RegulatoryInformationResult/Article?sysNumber=LW10810509&releaseDate=2024-12-31&criteria.isNums=true&criteria.searchNumRange=4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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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      由  說      明 

董事會決議 
方式 

股東會決議 
方式 

(1) 前一年度營業決算表冊 
(股東常會必要議案) 

「公司法」第 20、228、230 條 普通決議 普通決議 

(2) 盈餘分配或虧損撥補案 
(股東常會必要議案)          
(1)決議現金股利配發不足一元之畸零款合計數處 
   理方式。 
※建議於盈餘分派案說明或盈餘分派表附註： 
『本次現金股利按分配比例計算至元為止，元以
下捨去，配發不足一元之畸零款合計數，列入公
司之其他收入』。 

(2)檢視盈餘分配議案是否與符合公司章程股利 
   政策規定。 
※(櫃買中心提醒) 
  於發布決定分配股息及紅利或其他利益之基準日 
  公告時，須將股東會決議關於現金股利畸零款發 
  放之處理方式詳實揭露，以保障股東權益。 
※公開發行股票之公司章程授權董事會以特別決 
  議方式分派現金股利金額外，若盈餘分派尚有 
  應經股東會承認之項目仍需由股東會承認。   

「公司法」第 20、230 條 
 
集保結算所 103.10.9 保結稽字第 1030023475
號 
※股務業務疑義問答集第 119 題 

公開發行股票公司於分派現金股利時，其配發予各股

東不足一元之畸零款合計數，公司應如何處理該款

項？ 

答：有關現金股利不足一元之畸零款合計數之處理係   

屬公司自治事項，應由發行公司自行決定。惟為

避免爭議，發行公司宜於其公司章程明定或於股

東會中決議畸零款合計數處理方式為妥。 

 

普通決議 普通決議 

 

 

 

六、114 年股東會議案分類(請依實際狀況提報) 

 ●承認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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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      由  說      明 

董事會決議 
方式 

股東會決議 
方式 

(1) 
盈餘、法定盈餘公積及資本公積轉增資 
發行新股 
※應於召集事由中列舉並說明主要事項，
不得以臨時動議提出，請注意： 
●公司章程之資本額是否須配合調整。 
●公開發行公司應即審慎因應採用國際財務報 
  導準則對損益之影響及考量現金流量，俾及 
  早規劃或修正公司章程所訂股利政策。 

「公司法」第 172、228-1、240、241 條 
「證券交易法」第 26-1 條 

特別決議 特別決議 
(若章程有較高規定者，

從其規定) 

  
案      由  說      明 

董事會決議 
方式 

股東會決議 
方式 

(3) 現金增資或發行公司債計畫變更需提請股
東會追認 

「發行人募集與發行有價證券處理準則」第 9 條 
「外國發行人募集與發行有價證券處理準則」第 

10 條 
「發行人募集與發行海外有價證券處理準則」第 
  11 條 

特別決議 普通決議 

(4) 背書保證金額超額需提請股東會追認 「公開發行公司資金貸與及背書保證處理準則」第
19 條 

普通決議 普通決議 

●討論事項 

六、114 年股東會議案分類(請依實際狀況提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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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認事項 

https://www.selaw.com.tw/Chinese/RegulatoryInformationResult/Article?sysNumber=LW10800639&releaseDate=2021-12-29&criteria.isNums=true&criteria.searchNumRange=172%2C228.1%2C240%2C241
https://www.selaw.com.tw/Chinese/RegulatoryInformationResult/Article?sysNumber=LW10802503&releaseDate=2024-08-07&criteria.isNums=true&criteria.searchNumRange=26.1
https://www.selaw.com.tw/Chinese/RegulatoryInformationResult/Article?sysNumber=LW10808030&releaseDate=2023-12-29&criteria.isNums=true&criteria.searchNumRange=9
https://www.selaw.com.tw/Chinese/RegulatoryInformationResult/Article?sysNumber=LW10810488&releaseDate=2023-12-29&criteria.isNums=true&criteria.searchNumRange=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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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selaw.com.tw/Chinese/RegulatoryInformationResult/Article?sysNumber=LW10831112&releaseDate=2019-03-07&criteria.isNums=true&criteria.searchNumRange=19


 

 

 

 

 

  
案      由  說      明 

董事會決議 
方式 

股東會決議 
方式 

(2) 
法定盈餘公積及資本公積發放現金 
※應於召集事由中列舉並說明主要事項，
不得以臨時動議提出 

 

「公司法」第 172、240、241 條 
「證券交易法」第 26-1 條 

普通決議 特別決議 
(若章程有較高規定者，

從其規定) 

(3) 
現金增資發行新股提撥對外公開發行比率

高於發行新股總額 10%者         
※採詢價圈購方式、發行海外存託憑證、
初次上市(櫃)前現金增資提撥公開承銷
等。                      

「公司法」第 156 條、266 條 
「證券交易法」第 28-1 條 
「發行人募集與發行海外有價證券處理準則」第 
  12-13 條 
「外國發行人募集與發行有價證券處理準則」第 
  55 條 

普通決議 普通決議 

(4) 
募集與發行海外有價證券 「發行人募集與發行海外有價證券處理準則」第 

  9 條第 1 項第 4 款  
 

普通決議 普通決議 

六、114 年股東會議案分類(請依實際狀況提報) 

 

●討論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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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      由  說      明 

董事會決議 
方式 

股東會決議 
方式 

(5) 
修訂『公司章程』 
※應於召集事由中列舉並說明主要事項，不
得以臨時動議提出 

(1)訂定股利政策。 
(2)訂定分配員工酬勞及董監事酬勞。 
(3)配合強制設置「獨立董事」時程，增修訂章程相關條

文，獨立董事人數及採提名制度選舉，董事至少 5

人。 
(4)配合強制設置「審計委員會」時程，增訂章程設置審

計委員會條文及修訂監察人部份相關條文。 
(5)配合董監選舉應 提名制時程，章程應修改為董監選 

舉採提名制。 
(6)申請初次上市(櫃)公司，應於章程明定 
   ●將電子投票列為股東表權行使管道之一 
   ●選舉採提名制 
   ●設置審計委員會 
(7)解除轉投資額度限制。 
(8)得為他人保證。 
(9)增資提高資本額。 
(10)明定董事監察人報酬。 
(11)撤銷公開發行需經股東會決議。(申請上市上櫃興櫃

公司適用) 

「公司法」第 13、16、156、172、177、177-
1、183、192、192-1、198、205、216、
216-1、277 條、 235-1 條 

「證券交易法」第 4-3~14-6、28-1 條 

 「上市上櫃公司治理實務守則」第 39、49 條 

「發行人募集與發行有價證券處理準則」第 56-1條 

「臺灣證券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有價證券上市審
查準則 」第 2 條之 2 

「證券商營業處所買賣有價證券審查準則 」 第
3 條 

※依公司法第 235 條之 1 規定，訂定分配員工
酬勞及董監事酬勞成數  

※議事錄分發方式章程範例：股東會之議決事項 

  ，應作成議事錄，由股東會主席簽名或蓋章， 

  並於會後 20 日內將議事錄分發各股東。本公
司 

  公開發行股票後，議事錄分發得以公告方式為 

  之。前項議事錄之製作及分發，得以電子方式 

  為之 

※需注意股利政策是否與盈餘分配議案相符 

普通決議 特別決議 
(若章程有較高規定者，

從其規定) 
  

六、114 年股東會議案分類(請依實際狀況提報) 

 
●討論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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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      由  說      明 

董事會決議 
方式 

股東會決議 
方式 

(5) 
修訂『公司章程』(續) 
(12)訂定得由其他董事代理出席董事會(以受一人之委託 

為限) 。  
(13)庫藏股以低於實際買回股份之平均價格轉讓予員工。 
(14)以低於市價或每股淨值之認股價格發行員工認股權 
   憑證。 
(15)有關股東會議事錄之分發方式。 
(16)第一上市、第一上櫃公司配合「外國發行人註冊地 
   國股東權益保護事項檢查表」修正，修正其公司章 
   程。 
(17)訂定員工股份奬酬給予對象得包含符合一定條件之 
   控制及從屬公司員工 
(18)明定授權董事會決議發放現金股利。 
(19)明定授權董事會決議將法定盈餘公積及資本公積發 
   放現金。 
(20)明定得於每季或每半年度終了後辦理盈餘分配或虧 
   損撥補。 
(21)發行特別股，其權利義務及主要發行條件。 
(22)於章程股利政策明定提列特別盈餘公積方式。 
    (依金管會 110.3.31 金管證發字第 1090150022 
     號/金管證發字第 10901500221 號函) 
(23)股東會開會時，得以視訊會議方式或其他經中央主 
    管機關公告之方式為之(股東會視訊會議)。 

(24)提撥獲利為基層員工調薪或分配酬勞(上市上櫃公司) 

110.3.31 金管證發字第 1090150022 號 
公開發行公司於分派可分配盈餘時，就帳列其他權 

益減項淨額應依下列方式提列特別盈餘公積不得分 

派： 

1.就當期發生之帳列其他權益減項淨額，自當期稅後

淨利加計當期稅後淨利以外項目計入當期未分配

盈餘之數額提列相同數額之特別盈餘公積，如仍

有不足時，自前期未分配盈餘提列。 

2.就前期累積之其他權益減項淨額，應擇一採行下 

列方式提列特別盈餘公積不得分派： 

  (１)自前期未分配盈餘提列相同數額之特別盈餘公

積。 

  (２)自前期未分配盈餘提列相同數額之特別盈餘公

積，如仍有不足時，自當期稅後淨利加計當期

稅後淨利以外項目計入當期未分配盈餘之數額

提列，並應明定於公司章程所定股利政策。 

※公開發行公司帳列投資性不動產持續採用公允價 

  值模式衡量者，於分派可分配盈餘時，亦應提列 

  特別盈餘公積不得分派                     

(110.3.31 金管證發字第 10901500221 號) 

 
 
「公司法」172 條之 2 

普通決議 特別決議 
(若章程有較高規定者，

從其規定) 
  

六、114 年股東會議案分類(請依實際狀況提報) 

 ●討論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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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      由 說      明 

董事會決議 
方式 

股東會決議 
方式 

 
(25)章程訂定將電子方式列為股東表決權行使管道 

    之一及公司董事及監察人選舉應採候選人提名 

    制度。(申請登錄興櫃公司) 

   

(6) 
修訂 
●『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序』 
●『資金貸與他人作業程序』 
●『背書保證作業程序』 

「公開發行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準則」第 6 條 
「公開發行公司資金貸與及背書保證處理準則」第 
  8、11 條 

普通決議 普通決議 

(7) 
修訂 
●『股東會議事規則』 
●『董監事選舉辦法』 
※請注意： 

(1)若股東會議事規則中有提及關於股東會議

事錄之分發方式者，請一併修正。 
(2)設罝審計委員會者，請將『董監事選舉辦

法』修訂為『董事選舉辦法』。 
(3)110 年起上市（櫃）公司選舉應採候選人 

  提名制度。 

「公司法」第 177-1 條、182-1 條、183、192、

192-1、197、216、216-1 條 
「○○股份有限公司股東會議事規則」參考範例」 
「○○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選任程序」參考範例 」 

普通決議 普通決議 
  

(8) 
●減資彌補虧損或退還股本 
●辦理期中辦理減、增資 
※應於召集事由中列舉並說明主要事項，不得 
  以臨時動議提出。 

「公司法」第 168、172 條 
「公司法」第 168-1 條 

普通決議 普通決議 

六、114 年股東會議案分類(請依實際狀況提報) 

 ●討論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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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      由  說      明 

董事會決議 
方式 

股東會決議 
方式 

(9) 申請上市或上櫃 審查有價證券上市(上櫃)作業程序第 3 條 
股票上市申請書、股票櫃檯買賣申請書 

普通決議 普通決議 

(10) 申請終止上市(櫃) 
●經股東會決議通過，且表示同意之股東，其 
  持股需達已發行股份總數 2/3 以上。 
●應至少由於董事會對申請終止上市議案提交 
  股東會討論表示同意之董事負連帶責任承諾 
  收購公司股票(但獨立董事不在此限)。 

「上市公司申請有價證券終止上市處理程序」第 2

條 

「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證券櫃檯買賣中心上櫃公司申

請終止有價證券櫃檯買賣處理程序」第 2 條  

特別決議 特別決議 
(表示同意之股東，其

持股需達已發行股份總

數 2/3 以上) 

(11) 興櫃公司申請終止櫃檯買賣  「買賣興櫃股票審查準則」第 35 條 特別決議 特別決議 

(12) 停止股票公開發行 
※應於召集事由中列舉並說明主要事項，不得 
  以臨時動議提出。 

「公司法」第 156-2、172 條  普通決議 特別決議 

(13) 解除轉投資額度限制 
※未於公司章程解除轉投資額度限制之公開發行 

  公司。 

「公司法」第 13 條 普通決議 特別決議 

(14) 
解除董事競業禁止 
※應於召集事由中列舉並說明主要事項，不得 
  以臨時動議提出 

「公司法」第 172、209 條 
「證券交易法」第 26-1 條 

普通決議 特別決議 
(若章程有較高規定

者，從其規定) 

●討論事項 

六、114 年股東會議案分類(請依實際狀況提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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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      由  說      明 

董事會決議 
方式 

股東會決議 
方式 

(15) 
合併、收購、分割、股份轉換、締結、變 

更或終止出租、讓與或受讓重大營業或財 

產 

※應於召集事由中列舉並說明主要事項，不得以 

臨時動議提出。 

「公司法」第 172、185、206、316-317、317- 
  1、317-2 條 
「企業併購法」第 6-7、18-38 條 

特別決議 
  

  

特別決議 
(若章程有較高規定者，

從其規定) 

(16) 
解散及清算 

※應於召集事由中列舉並說明主要事項，不得以 

臨時動議提出。 

「公司法」第 172、316、325 條  
 

普通決議 特別決議 
(若章程有較高規定

者，從其規定) 

(17) 
解任董事、監察人 
※應於召集事由中列舉並說明主要事項，不得以
臨時動議提出。 

「公司法」第 172、199、227 條 普通決議 特別決議 
(若章程有較高規定

者，從其規定) 

(18) 
對董事、監察人提起訴訟另選任訴訟代表

人 

「公司法」第 212、213、225 條 不適用 普通決議 

(19) 
訂定董事及監察人報酬 
※不得事後追認。  
※可訂定於公司章程。 

「公司法」第 196、227 條 普通決議 普通決議 

 

六、114 年股東會議案分類(請依實際狀況提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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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      由  說      明 

董事會決議 
方式 

股東會決議 
方式 

(20) 
選任查核董事會造具之表冊、監察人報告之檢

查人  

「公司法」第 184 條 不適用 普通決議 

(21) 
未公開發行股票公司私募轉換公司債或 
附認股權公司債 

「公司法」第 248、248-1 條 特別決議 普通決議 

(22) 
私募有價證券 
 (私募普通公司債除外) 
※於股東會及召集通知以顯著字體載明充分說
明，並揭露查詢相關資訊之網址及公司網
址；不得以臨時動議提出。 

「證券交易法」第 43 條之 6 
「公開發行公司辦理私募有價證券應注意事項」 

普通決議 
  

超過 1/2 出席 
出席 2/3 同意 

(23) 
庫藏股以低於實際買回股份之平均價格 
轉讓予員工 
※於股東會及召集通知應充分說明事項不得以臨
時動議提出。 

「證券交易法」第 28-2 條 
「上市上櫃公司買回本公司股份辦法」第 10-1 條 

特別決議 
  

  

超過 1/2 出席 
出席 2/3 同意 

(24) 
以低於市價或每股淨值之認股價格發行 
員工認股權憑證 
※於股東會及召集通知應充分說明事項不得以臨
時動議提出。 

「發行人募集與發行有價證券處理準則」第 56-1 條 特別決議 超過 1/2 出席 
出席 2/3 同意 

  

 

 

●討論事項 

六、114 年股東會議案分類(請依實際狀況提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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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      由  說      明 

董事會決議 
方式 

股東會決議 
方式 

(25) 
發行限制員工權利新股(限制型股票) 
※於股東會及召集通知應充分說明事項不得以臨
時動議提出。 

「公司法」第 267 條 
「發行人募集與發行有價證券處理準則」第 60-2 條 

特別決議 特別決議 
  

(26) 
募集與發行有價證券計畫重大變更 「發行人募集與發行有價證券處理準則」第 8 條 普通決議 普通決議 

  

(27) 
上市上櫃公司之子公司赴海外證券市場 
申請掛牌 
※應事先設置審議委員會進行審議並提報董事會
後，於上市上櫃公司股東會召集事由中列舉並
說明相關事項，提請股東會決議通過。 

「臺灣證券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營業細則」第 48 條 
  之 3 
「證券商營業處所買賣有價證券業務規則」第 8 條 
  之 2 

普通決議 普通決議 
  

(28) 
公司或其非屬國內公開發行之子公司向 
關係人取得或處分資產，其交易金額達 
公發公司總資產 10%以上者，公司應將 
相關資料提交股東會同意後，始得為之 

「公開發行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準則 」第 15 
  條 

普通決議 普通決議 
  

 

 

 

 

六、114 年股東會議案分類(請依實際狀況提報) 

 
●討論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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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      由  說      明 
董事會決議 

方式 
股東會決議 

方式 
董事、監察人改(增、補)選案 
※應於召集事由中列舉並說明主要事項，不得以 
臨時動議提出，請注意： 
(1)設置董事不得少於 5 人。 
  (不足 5 人應於最近一次股東會補選) 
(2)政府或法人為公開發行公司之股東時，除經主管機 

關核准者外，不得由其代表人同時當選或擔任公司

之董事及監察人。所稱代表人，包括政府、法人股東

或與其有控制或從屬關係者（含財團法人及社團法人

等）指派之代表人。 
(3)董事間及董事、監察人間應符合證券交易法第 26-3 

之消極資格。 
(4)改選應注意董監持股成數之維持。 
(5)公司公司章程中董監事席次採浮動者(如董事 5 席~7 

席)，董事會時需確定本次選舉席次。 
(6)董事、監察人之選舉方式僅能採累積投票法。 
(7)獨立董事名額不足章程所定名額者，應於最近一次 

  股東會補選。 

「公司法」第 172、177-1、192、192-1、216、

216-1 條 
「證券交易法」第 14-1、14-3、26 條、26-3 條  
※獨立董事資格請詳：「公開發行公司獨立董事設

置及應遵循事項辦法」第 2~4 條 
※證券交易法第 36 條第 7 項： 
股票已在證券交易所上市或於證券商營業處所買

賣之公司董事及監察人任期屆滿之年，董事會未

依前項規定召開股東常會改選、監察人者，主管

機關得依職權限期召開；屆期仍不召開者，自限

期屆滿時，全體董事及監察人當然解任。 
※上市上櫃公司董事選舉應採候選人提名制度。 

※採候選人提名制之公司應以已生效章程之董監 

  席次進行改選。 
※配合採行電子投票，建議興櫃公司董事、監察 
  人選舉宜採候選人提名制。 

※自 114 年起，興櫃公司董事及監察人選舉應採候 

  選人提名制度。 

普通決議 普通決議 

六、114 年股東會議案分類(請依實際狀況提報) 

 

●選舉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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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      由  說      明 
董事會決議 

方式 
股東會決議 

方式 
董事、監察人改(增、補)選案 

(8)公開發行公司提名之獨立董事候選人，其已

連續擔任該公司獨立董事任期達 3 屆者，公

司應於依規定公告審查結果時併同公告繼續

提名其擔任獨立董事之理由，並於股東會選

任時向股東說明前開理由，俾供股東選任時

之參考。 
(9)設置審計委員會者，公司獨立董事不得少於

3 席，惟公司董事長與總經理或相當職務者

為同一人或互為配偶或一親等親屬者，於

112 年 12 月 31 前應設置獨立董事不得少

於 4 席。 
   (上櫃公司實收資本額未達新台幣 6 億元

者，得於 114 年 12 月 31 日前完成設置) 

同次股東會修正章程所定董監事席次及選舉時： 

※公司章程採「非明定固定數額」者 

董事會於召集股東會時即應確認應選人數，並於召集通 

知載明，另公開發行股票公司縱該次股東會章程變更， 

亦不得於股東會現場以臨時動議方式修正選舉之董監事 

席次；倘該次股東會涉及修正章程變更董監事席次者， 

亦須於完成章程修訂後，於下次股東會始得依新修正之 

章程選舉適用之。 
※公司章程所定董監事人數為「固定數額」者 

視公司有無採候選人提名制度或有無採行書面或電子方 

式行使表決權，皆無者，可於股東會開會通知書載明更 

改後之應選人數，嗣後於股東會先決議通過修正章程更 

改數額，再以修章後新章程董監事人數進行選舉；若有 

提名制或書面或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者，倘該次股東會 

涉及修正章程變更董監事席次者，亦須於完成章程修訂 

後，於下次股東會始得依新修正之章程選舉適用之。 

普通決議 普通決議 

 

 

●選舉事項 

六、114 年股東會議案分類(請依實際狀況提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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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目 說      明 

董事及監察人選舉時注

意事項 

●董事間關係 
(證券交易法第 26 條之 3 第 3 項) 

    公司除經主管機關核准者外，董事間應有超過半數之席次，不得具有下列關係之一：  
    一、配偶。 
    二、二親等以內之親屬。 

●董事會成員不得少於 5 人，獨立董事人數不得少於 3 人，且不得少於董事席次 1/5(上市上櫃公司) 

●不同性別董事(上市上櫃公司) 

董事會成員應自中華民國 113 年起，不同性別董事不得少於一人 

(董事任期於 113 年未屆滿者，得自其任期屆滿時始適用之) 

●獨立董事人數不得少於董事席次 1/3(上市上櫃公司) 

(1)實收資本額達新臺幣 100 億元以上及金融保險業之上市公司，獨立董事人數應自 113 年起，不得少於董事席 

次 1/3 (董事任期於 113 年未屆滿者，得自其任期屆滿時始適用之) 

(2)公司獨立董事人數應自 116 年起，不得少於董事席次 1/3 

(董事任期於 116 年未屆滿者，得自其任期屆滿時始適用之) 
   112 年申請上市櫃者，應承諾至遲於 113 年股東常會完成以上設置 

      113 年申請上市櫃者，應承諾至遲於股票上市上櫃掛牌日前完成以上設置 

      114 年起申請上市櫃者，申請時即應符合以上規定 

●獨立董事半數以上連續任期不得超過 3 屆(上市上櫃公司) 

(1)公司自 113 年起，獨立董事半數以上連續任期不得超過 3 屆 

(董事任期於 113 年未屆滿者，得自其任期屆滿時始適用之) 

(2)自 116 年起，獨立董事全體連續任期均不得超過 3 屆 

(董事任期於 116 年未屆滿者，得自其任期屆滿時始適用之)         (接下頁) 

●提醒事項 

六、114 年股東會議案分類(請依實際狀況提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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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說      明 

董事及監察人選舉時注

意事項 

●上市上櫃公司設置審計委員會者，公司獨立董事不得少於 3 席，惟公司董事長與總經理或相當職務者為同一人或 
互為配偶或一親等親屬者，於 112 年 12 月 31 前應設置獨立董事不得少於 4 席。(但董事席次超過 15 人者，獨立
董事人數不得少於 5 人) (上櫃公司實收資本額未達新台幣 6 億元者，得於 114 年 12 月 31 日前完成設置)。  

  (109.1.2 臺證治理字第 1080024221 號修正『上市公司董事會設置及行使職權應遵循事項要點) 

  (109.1.2 證櫃監字第 10802018342 號修正『上櫃公司董事會設置及行使職權應遵循事項要點) 

公告受理股東之提案或

提名事宜 

●公司應於股東常會召開前之停止股票過戶日前，公告受理股東之書面或電子方式提案、受理處所、受理期間、審查 

標準及作業流程(公司法第 172 條之 1)。 
●若股東會有選舉事項且係採候選人提名制者，另應於股東會召開前之停止股票過戶日前，公告受理董事候選人提名 

之期間、董事應選名額、其受理處所、及作業流程等事項(公司法第 192 條之 1、216 條之 1)。 
●上述受理提案及提名期間不得少於 10 日。 

公告並於召集通知載明 ●股東常會(臨時會)開始受理報到時間： 
  受理股東開始報到時間，至少應於會議開始前 30 分鐘辦理之。(同時於召開股東會公告中說明) 
●委託書統計驗證機構： 
  公開發行有價證券之公司召開股東會，公司應將委託書統計驗證機構載明於股東會召集通知，變更時，公司應即於 

公開資訊觀測站公告。(委託書使用規則第 13-1 條)。 
●揭露電子投票相關資訊： 
  公司股東會採用電子投票，於「開會通知書」揭露電子投票相關資訊時，請以顯著字體標示通知股東使用方法。(同 

時於召開股東會公告中說明) 
●若有發放股東會紀念品：紀念品發放原則及領取方式。 
●股東會召開方式：(實體方式召開/視訊方式召開/實體並以視訊輔助)及視訊股東會相關資訊。 

 

六、114 年股東會議案分類(請依實際狀況提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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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目 說      明 

應於召集事由中列舉

並說明其主要內容，

不得以臨時動議提出 

公司召集股東會時，以下議案應在召集事由中列舉並說明其主要內容，不得以臨時動議提出： 
●選任董事、監察人(公司法第 192、216 條)                     

●解任董事、監察人(公司法第 199 條) 

●解除董事競業禁止 (公司法第 209 條第 1 項)                   

●以股息增資發行新股 (公司法第 240 條第 1 項) 
  ●公積轉增資發行新股或發放現金 (公司法第 241 條第 1 項)       

●修訂公司章程(公司法第 277 條)                 
  ●減資彌補虧損或退還現金(公司法第 168 條)                    

●公司法第 185 條事項(公司法第 185 條) 
●撤銷股票公開發行(公司法第 156 條之 2) 
●依企併法辦理合併、股份轉換、分割（企業併購法第 6~7、18~38） 

    應將合併契約書、轉換契約、分割計劃書及獨立專業就價格合理性意見書等文件於發送股東會之召集通知時，一併 

發送各股東。不得以臨時動議提出。 
●進行有價證券之私募(證券交易法第 43-6 條第 1 項) 
●庫藏股以低於實際買回股份之平均價格轉讓予員工(證券交易法第 28-2 條、「上市、上櫃公司買回本公司股份辦法」 

  第 10-1 條) 

●以低於市價或每股淨值之認股價格發行員工認股權憑證(發行人募集與發行有價證券處理準則第 56 條) 

  ●發行限制員工權利新股(發行人募集與發行有價證券處理準則」第 60-2 條) 

  ●上市上櫃公司之子公司赴海外證券市場申請掛牌 
    應先設置特別委員會進行審議並提報董事會討論後，於股東會召集事由中列舉並說明相關事項，提請股東會決議通 

過。 

 

六、114 年股東會議案分類(請依實際狀況提報) 

 ●提醒事項 

回目錄 



 

 

 

 

項目 說      明 

公告股東會紀念品保證金

收取事宜及紀念品交付事

宜 

●應於股東常會開會 55 日前公告(含紀念品發放對象、領取方式及電子投票股東紀念品領取方式) 

●電子投票股東領取紀念品時間不得少於 3 天 

股東會出席股數 
「股東會出席率檢查表」 

 

檢查項目 是      否 

(1) 出席股數是否超過 1/2(即出席率需超過 50%)。 
  

(2) 未公開發行公司若有特別決議議案出席股數是否超過 2/3(即出席率需超過

66.67%)。 

  

(3) 特別決議門檻是否符合 1/2 出席,2/3 通過或 2/3 出席,1/2 通過。 
  

(4) 公開發行公司有(1)私募 (2)低於時價發行員工認股權(3)庫藏股以低買回平均價

轉員工議案，需 1/2 出席,2/3 通過，若出席率超過 2/3 亦需 2/3 通過。 

  

 

 

六、114 年股東會議案分類(請依實際狀況提報) 

 ●提醒事項 

回目錄 



 

 七、使用委託書資格要求及受託上限一覽表 

 

回目錄 



 

 

 

 

七、使用委託書資格要求及受託上限一覽表

(續) 

回目錄 



 

 

 

八、投信、證券商及境外外國機構投資人出席股東會 
    行使表決權相關規範 

     

 

回目錄 



 

 

凱基證券股份有限公司股務代理部 

電話：02-2389-2999(代表線) 

傳真：02-2389-1878 

股務代理部網址： 

https://www.kgi.com.tw/zh-tw/institutional-services/stock-agent 

https://www.kgi.com.tw/zh-tw/institutional-services/stock-agent


 

附錄 

申報期限 申 報 內 容 路    徑 

每年第 2 個營

業日 9:00 起至

3 月 15 日止 

股東常會開會日期事前登

記 

 

股東常會召開方式登記 

 

輸入「公開資訊觀測站」(sii.twse.com.tw/召開股東會

日期事前登記作業)，辦理有關股東常會開會日期事前

登記 

至「股東會召開方式登記作業」登記召開方式，系統

將自動帶入公司登記之股東常會日期，請公司就「實

體股東會」、「視訊輔助股東會」(混合型)、「視訊股東

會」(純視訊)擇一勾選。 

股東會召集通

知或公告 15 日

前 

第一上市公司有修正公司

章程、組織文件或重要財

務業務文件內有關股東權

益保護之重要事項者 

第一上市公司應依交易所有價證券上市審查準則第 28

條之 7 規定，將交易所所指定有關股東權益保護之重

要事項增訂於公司之章程、組織文件或重要財務業務

文件，如有修正章程、組織文件或重要財務業務文件

內有關股東權益保護之重要事項者，應於股東會召集

通知或公告十五日前將修正草案併同律師評估意見檢

送交易所。 

寄發股東會 

召集通知 15 日

前 

第一上櫃公司有修正公司

章程、組織文件內有關股

東權益保護之重要事項者 

第一上櫃公司修正公司章程或組織文件，致有影響櫃

買中心外國有價證券櫃檯買賣審查準則第4條第1 項第

13 款規定應於公司章程或組織文件增訂之股東權益保

護事項者，應於寄發股東會召集通知十五日前將修正

草案併同律師評估意見檢送櫃買中心備查。 

 

每會計年度終

了後 75 日

內。 

(如 2 月為 29

天，申報期限

為 3 月 15 日) 

年度自結財務資訊申報 

※個體財務報告不適用。 

※全體上市櫃公司適用。 

※自結財務報告經董事會決議 

  後應發布重大訊息 

1.輸入「公開資訊觀測站」 (sii.twse.com.tw/非格式

化檔案電子資料申報 /年度自結財務資訊申報 )。 

註：上市櫃公司如於會計年度終了後 75 日內完成上 

    傳年度財務報告電子書或申報 iXBRL，則無須申 

    報年度自結財務資訊惟須點選「免申報」。 

2.輸入 sii.twse.com.tw/重大訊息申報作業/重大訊息申  

  報作業。 

每會計年度終

了後 3 個月內 

檢送年度財務報告及個體財務

報告 

※財務報告經董事會決議後應 

  發布重大訊息 

※個體財務報告第一上市櫃公 

  司不適用 

※上市櫃公司前一會計年度終 

了日實收資本額達新台幣    

1.輸入 

「公開資訊觀測站」 (sii.twse.com.tw/財務報表申報

作業/IFRSs 財務報表申報作業 、財務報告公告說明事

項申報 )。 

財務報告內容無虛偽或隱匿聲明書一份，並輸入「公

開資訊觀測站」 (sii.twse.com.tw/依證交法第 14 條

第 3 項規定出具之聲明書公告 )。 

「公開資訊觀測站」 (sii.twse.com.tw/非格式化檔案

電子資料申報/財務報告書申報 )。 

 上市、上櫃(興櫃)公司股東常會相關之資訊申報時程 
 

回目錄 



 

100 億元以上者及金控、銀

行及票券、保險、證券、期

貨公司財務報告每會計年度

終了後 75 日內，如 2 月為

29 天，申報期限為

3/15），其餘配合財務報告

公告申報期限之資訊申報項

目亦需提前辦理。 

 

2.輸入 sii.twse.com.tw/重大訊息申報作業/重大訊息申 

報作業。 

 

董事會決議或

年度財務報告

公告後 2 日內

申報 

員工酬勞及董事、監察人

酬勞之資訊 

1.應於董事會決議後 2 日內申報；若公司未獲利或獲 

  利扣除累積虧損無餘額可分派，未經董事會決議

者，應於董事會通過年度財務報告後 2 日內申報；

若與認列費用年度估列金額有差異者，應於董事會

決議或年度財務報告公告後 2 日內申報差異數、原

因及處理情形。 

2. 輸入「公開資訊觀測站」(sii.twse.com.tw/員工酬 

  勞及董事、監察人酬勞申報作業)。 

董事會次日開

盤 2 小時前 

 

董事會決議股東會召開日

期及擬股利分派情形等 

1.輸入「公開資訊觀測站」(sii.twse.com.tw/重大訊息

申報作業/重大訊息申報作業)做重大訊息公告。 

2.輸入「公開資訊觀測站」(sii.tse.com.tw/財務分析資

料及股利分派情形、股本形成經過申報作業/股利分派

情形)點選董事會通過擬議者適用，並轉重大訊息公告 

(sii.twse.com.tw/重大訊息申報作業 /重大訊息申報

作業)。 

董事會決議當

日或次日開盤 2

小時前 

董事會決議私募有價證券

(無者免申報) 

 

輸入 sii.twse.com.tw/重大訊息申報作業/重大訊息申

報作業。 

董事會決議日

起二日內 

輸入 sii.twse.com.tw/私募有價證券申報作業/董事會

決議日起兩日內應申報相關資訊。 

註：於股東會開會通知寄發後洽定應募人者，應於洽

定日起二日內將上開應募人資訊補行輸入。 

T-72  

預定停止股票

過戶開始日期

至少 12 個營業

日前 

 

有關開會日期及事由之公

告 

 (但有公告敘明原因者，得於

股東會開會日至少 40 日前就

發放股息、紅利之金額及權利

分配之內容補行公告。) 

1.輸入「公開資訊觀測站」(sii.twse.com.tw/各項公告申

報作業/召開股東常會公告)，做有關開會日期及事由

之公告。(內容包含受理股東提案、審查準則及作業流

程) 

2.將董事會議事錄乙份以附加檔案上傳。 

3.有公司法第 173 條第四項情事者，須同時以附加檔案

上傳地方主管機關之許可文件乙份。 

4.其他應上傳之附件檔案資料乙份。 



 

T-72  

預定停止股票

過戶開始日期

至少 12 個營業

日前 

轉（交）換公司債附認股

權公司債停止轉換交換或

認購期間 

公司債(CB)公告事宜(http:// sii.twse.com.tw)/各項公

告申報作業/轉(交)換及附認股權公司債各項公告申報/

轉(交)換公司債或附認股權公司債停止轉(交)換或認購

公告)辦理公告，並上傳相關文件(例如：董事會議記

錄、主管機關核准增資之函文)檔案。 

T-72 

停止過戶至少

12 個營業日前 

選舉採提名制之受理提名

公告(內容包含受理期間、

審查準則及作業流程) 

採候選人提名制選任董監事者，公告受理提名及作業

流程，須輸入「公開資訊觀測站」( sii.twse.com.tw/

採候選人提名制選任董監事及召開股東常會受理股東

提案之申報作業(僅上市/櫃/興櫃適用)/採候選人提名制 

選任董監事相關公告/受理提名)。 

 

T-55 

股東常會開會

55 日前 

公告股東會紀念品保證金

收取事宜、紀念品交付及

股東領取紀念品發放原則

事宜 

輸入「公開資訊觀測站」(sii.twse.com.tw/各項公告

申報作業/召開股東常會公告)，做股東會紀念品保證金

收取及紀念品交付事宜公告。 

受理期間截止

日後 2 日內 

公告股東提案內容 公告提案內容，輸入「公開資訊觀測站」 

(無股東提案者仍須申報) 

1. sii.twse.com.tw/非格式化檔案電子資料申報/股東會

基本資料輸入/是否有股東依公司法第 172 條之 1 或

依公司註冊地國法令及公司章程之相關規定行使提

案權。勾選「是」者，須進行下一步驟，若無股東提

案勾選「否」者，無須進行下一步驟。 

2. sii.twse.com.tw/採候選人提名制選任董監事及召開 

  股東常會受理股東提案之申報作業(僅上市/櫃/興櫃 

  適用)/召開股東常會受理股東提案之申報作業/受理 

  提案內容。 

受理期間截止

日後 2 日內 

選舉採提名制之被提名人

公告 

 

採候選人提名制選任董監事者，輸入「公開資訊觀測

站」( sii.twse.com.tw/採候選人提名制選任董監事及 

召開股東常會受理股東提案之申報作業(僅上市/櫃/興

櫃適用)/採候選人提名制選任董監事相關公告/被提名

人名單)。 

董事會決議後 2

日內或股東常

會開會 40 日

前，以上開日

期孰前者為準 

選舉採提名制之候選人名

單公告 

 

採候選人提名制選任董監事者，公告董事會決議結

果、候選人名單及被提名人未列入候選人名單之理由 

輸入「公開資訊觀測站」(sii.twse.com.tw/採候選人提

名制選任董監事及召開股東常會受理股東提案之申報

作業(僅上市/櫃/興櫃適用)/採候選人提名制選任董監事

相關公告/候選人名單)。 

 



 

董事會決議後 2

日內或股東常

會開會 30 日

前，以上開日

期孰前者為準 

公告股東提案審查結果 

(有股東提案者) 

 

※股東提案列入股東會議案者 

  請另發布新增股東會召集事 

  由重大訊息 

1.公告股東提案之處理結果及未列入議案之理由，輸入

「公開資訊觀測站」(sii.twse.com.tw/採候選人提名

制選任董監事及召開股東常會受理股東提案之申報

作業(僅上市/櫃/興櫃適用)/召開股東常會受理股東提

案之申報作業/提案審查結果)。 

2.輸入「公開資訊觀測站」(sii.twse.com.tw/重大訊息

申報作業/重大訊息申報作業)做重大訊息公告。 

T-40 

於股東會開會

日至少 40 日前

就發放股息、

紅利之金額及

權利分配之內

容補行公告 

有關股東會召集事由之補

充公告 

1.輸入「公開資訊觀測站」(sii.twse.com.tw/各項公告申

報作業/召開股東常會公告)，做有關開會日期及事由

之公告。 

2.將董事會議事錄乙份以附加檔案上傳。 

3.有公司法第 173 條第四項情事者，須同時以附加檔案

上傳地方主管機關之許可文件乙份。 

4.其他應上傳之附件檔案資料乙份。 

T-30 

股東常會開會

30 日前 

 

申報股東會開會通知書、

委託書用紙、有關承認

案、討論案、選任或解任

董事、監察人事項等各項

議案之案由及說明資料之

電子檔案 

股東會開會通知書、委託書用紙、有關承認案、討論

案、選任或解任董事、監察人事項等各項議案之案由

及說明資料 上傳。輸入「公開資訊觀測站」 

(sii.twse.com.tw/非格式化檔案電子資料申報 /股東

會相關資料申報 )。                             

(第一上市公司依其註冊地國法令規定，無法於股東常 

會開會 30 日前發送召集通知書者，至遲應於 21 日前 

通知各股東) 

T-30 

股東常會開會

30 日前 

中英文版股東會議事手冊

及會議補充資料上傳。 

※113 年股東常會陸外資持股

比率達 30％以上或 113 年

底資本額達 20 億元以上之

上市櫃公司 

※若股東會年報為會議補充資 

料亦應同時一併上傳 

股東會議事手冊及會議補充資料上傳。輸入「公開資

訊觀測站」 (sii.twse.com.tw/非格式化檔案電子資料

申報 /股東會相關資料申報 )。 

（第一市上櫃公司依其註冊地國法令規定，未能符合

「公開發行公司股東會議事手冊應行記載及遵行事項

辦法」規定 期限發送股東會召集通知書者，至遲應 

於股東常會開會日 21 日前通知各股東，並於股東常會

召集通知書發送日， 申報右述資料。） 

T-30 

股東常會開會

30 日前 

徵求人徵求資料彙總表冊

上傳至證基會 

 

證基會網址(https://efile.sfi.org.tw/)如採報紙公告則

於開會通知書載明公告之時間及報紙種類。 

T-21 

股東會開會 21

日前上傳電子

檔 

★30 日前上傳中

英文版，並於

18 日前上傳中

中英文版股東會議事手冊

及會議補充資料上傳。 

※113 年股東常會陸外資持股

比率未達 30％以上或 113

年底資本額未達 20 億元以

上之上市櫃公司 

※興櫃公司 

股東會議事手冊及會議補充資料上傳。輸入「公開資

訊觀測站」 (sii.twse.com.tw/非格式化檔案電子資料

申報 /股東會相關資料申報 )。 

（第一上市櫃公司依其註冊地國法令規定，未能符合

「公開發行公司股東會議事手冊應行記載及遵行事項

辦法」規定期限發送股東會召集通知書者，至遲應於



 

英文版年報，

114 年公司治

理評鑑可加分 

※興櫃公司及資本額未達 6 億

元上櫃公司免申報英文版 

※若股東會年報為會議補充資 

料亦應同時一併上傳  

股東常會開會日 21 日前通知各股東，並於股東常會召

集通知書發送日，申報右述資料。）                     

T-14 

股東常會召開

日 14 日前 

★30 日前上傳中

英文版議事手

冊及會議補充

資料，並於 18

日前上傳中英

文版年報，

114 年公司治

理評鑑可加分 

中英文版年報、年報前十

大股東相互間關係表 

※113 年股東常會陸外資持股

比率達 30％以上或 113 年

底資本額達 20 億元以上之

上市櫃公司 

 

1.上傳股東會年報。輪入「公開資訊觀測站」 

(sii.twse.com.tw/非格式化檔案電子資料申報/股東

會相關資料申報)。 

2.年報前十大股東相互間關係表，若前十大股東相互 

間無關係人、配偶或二親等以內之親屬關係，仍應

申報。輸入「公開資訊觀測站」(sii.twse.com.tw/非 

格式化檔案電子資料申報 股東會相關資料申報 上

傳「年報前十大股東相戶間關係表」)。 

 

T-7 

股東常會召開

日 7 日前 

★30 日前上傳中

英文版議事手

冊及會議補充

資料，並於 18

日前上傳中英

文版年報，

114 年公司治

理評鑑可加分 

中英文版年報、年報前十

大股東相互間關係表 

※113 年股東常會陸外資持股

比率未達 30％以上或 113

年底資本額未達 20 億元以

上之上市櫃公司 

※興櫃公司 

※興櫃公司及資本額未達 6 億

元上櫃公司免申報英文版 

1.上傳股東會年報。輪入「公開資訊觀測站」 

(sii.twse.com.tw/非格式化檔案電子資料申報/股東

會相關資料申報)。 

2.年報前十大股東相互間關係表，若前十大股東相互 

間無關係人、配偶或二親等以內之親屬關係，仍應

申報。輸入「公開資訊觀測站」(sii.twse.com.tw/非 

格式化檔案電子資料申報 股東會相關資料申報 上

傳「年報前十大股東相戶間關係表」)。 

第 2 項興櫃公司免。 

T-2 

股東常會召開

前 2 個營業日 

僑外投資持股情形 輸入「公開資訊觀測站」(sii.twse.com.tw 僑外投資持

股情形申報作業） 

 

 

 

T 將徵求人或受託代理人徵
得或受託之股數彙總表上
傳至證基會 

上傳至證基會(https://efile.sfi.org.tw/)並於會場明確

揭示。 

T 

選舉當日 

(興櫃選舉後 

2 日內) 

 

採提名制公司選舉當日輸

入提名董監事(含獨立董事

)當選情形 

輸入「公開資訊觀測站」(sii.twse.com.tw/採候選人提

名制 選任董監事及召開股東常會受理股東提案之申報

作業 (僅上市/櫃/興櫃適用 )/採候選人提名制選任董 

監事相關公告/當選情形 )                        

(僅上市、上櫃及興櫃公司適用) 

T 

己完成決議 

當日 

(興櫃己完成決

己完成決議當日公告股東

會議案決議情形 

輸入「公開資訊觀測站」(sii.twse.com.tw/各項公告申報

作業/股東會議案決議情形申報作業 

(僅上市、上櫃及興櫃公司適用)  



 

議 2 日內) 

 

T 

己完成決議 

當日 

(興櫃己完成決

議 2 日內) 

己完成決議當日公告股東

提案決議情形 

輸入「公開資訊觀測站」(sii.twse.com.tw/採候選人提名

制選任董監事及召開股東常會受理股東提案之申報作

業/召開股東常會受理股東提案之申報作業/決議情形)  

(僅上市、上櫃及興櫃公司適用) 

T 或 T+1 

股東會次日開

盤 2 小時前 

股東會決議重大訊息 1.符合「股東會或臨時股東會重要決議事項」情事發佈

重大訊息。若有 14 款「董事會決議發放股利或股利

分派經董事會或股東會決議有所變動者。」情事應

再發佈重大訊息。 

2.輸入「公開資訊觀測站」(sii.twse.com.tw/重大訊息

申報作業/重大訊息申報作業)做重大訊息公告。 

T 或 T+1 

股東會次日開

盤 2 小時前 

 

公告設置或廢止功能性委

員會 

(設置審計委員會) 

輸入「公開資訊觀測站」(sii.twse.com.tw/重大訊息申報
作業/重大訊息申報作業)做重大訊息公告。 

 

T 或 T+1 

股東會次日開

盤 2 小時前 

 

董事長、總經理、法人董

事監察人及其代表人、獨

立董事、自然人董事監察

人發生變動或1/3以上董

事發生變動 

輸入「公開資訊觀測站」(sii.twse.com.tw/重大訊息申報
作業/重大訊息申報作業)做重大訊息公告。 

 

T+1 

股東會後 1 日 

股東會確認後 1 日內將現

金股利、盈餘配股及公積

配股等股利分派情形申

報。 

股東會確認後將現金股利、盈餘配股及公積配股等股

利分派情形申報（未分派者請將上述股利分派情形申

報分派數為 0）。 

輸入「公開資訊觀測站」(sii.twse.com.tw/股利分派情

形申報作業/股利分派情形)點選「股東會確認後適

用」。 

 

T+2 

內部人新就

（解）任 

事實發生後 2

日內 

董監事、經理人及持股超

過 10%股東（以下簡稱內

部人）及其關係人新就

（解）任時，應於事實發

生後 2 日內申報新就

（解）任資料 

輸入「公開資訊觀測站」(siis.tse.com.tw/內部人事後

申報作業/內部人新就、解任即時申報作業) 

T+2 

變動後 2 日內 

●董事長、總經理或相當 

  職務者之關係人資訊及 

  異動 

●董事兼任員工之資訊及 

  異動 

輸入「公開資訊觀測站」(sii.twse.com.tw/公司治理資訊
之揭露辦理情形申報作業/董事長、總經理或相當職務者
之關係人及董事兼任員工資訊申報作業)。 



 

 

 

改選董、監事

於新任董、監

事就任之日起

10日內 

申報董、監事聲明書等 上市 

上網下載（http://www.twse.com.tw／點選「上市公

司」/點選「上市公司文件下載」／點選1.「董監事法

規宣導手冊」、2.「聲明書--董事、監察人、經理

人」、3.「上市公司及其董事、監察人與大股東應行注

意之證券市場規範事項」、4.「獨立董事法規宣導手

冊」及5.「獨立董事（選任時）聲明書參考範例」等）

資料交付新選任之董、監事(含改選後續任之董、監事)

並簽收。上市公司應於董、監事就任之日起5日內，洽

新選任之董、監事(含改選後續任之董、監事)完成簽

署，並應於10日內將簽收情形及聲明書影本（包含獨

立董事（選任時）聲明書）函送本公司，惟如有正當

理由報經本公司同意者，得延長報備期限至就任之日

起15日內；上市公司若設置獨立董事，應一併檢送

「獨立董事（選任時）資格條件檢查表」（公司填

寫）。 

註：獨立董事需簽署「獨立董事（選任時）聲明

書」，無需填具「聲明書--董事」。 

第一上市公司應儘速申報「公開資訊觀測站」

(sii.twse.com.tw/第一、第二上市公司董事異動即時

維護申報)。 

上/興櫃 

1.上網下載（http://www.gretai.org.tw／點選 上/興

櫃公司/內部人股權專區/上市櫃董監事宣導資料、上

市櫃董監事手冊、上(興)櫃公司董監事聲明書）等資

料交付新選任之董、監事，並將簽收情形影本函送

本中心。上櫃公司應於董、監事就任之日起 5 日

內，洽新選任之董、監事(含改選後續任之董、監事)

完成簽署，並應於 10 日內將簽收情形及聲明書影本

函送本中心，惟如有正當理由報經本中心同意者，

得延長報備期限至就任之日起 15 日內。 

上(興)櫃公司若設置獨立董事，應一併檢送「獨立董

事（選任時）資格條件檢查表」（公司填寫）。 

  另獨立董事聲明書於就任之日起一個月內將影本函

送櫃買中心。 

  註：獨立董事需簽署「聲明書--董事」及「獨立董事

聲明書」兩種聲明書。   

2.上網下載（http://www.gtetai.org.tw／點選 上/興

櫃公司/文件下載/申請表格/上櫃公司董事、監察人

及總經理未有違反誠信原則行為聲明書），上櫃公



 

司應洽新選任之董、監事簽署，將其影本併同前項

內部人聲明書影本等資料函送櫃買中心備查。 

T+20 

股東會後 20 日

內 

股東會後應申報資料 
(1)年報 
(2)議事錄 
(3)股權分散表 

1. 股東會年報一份份抄送TSE、OTC 
   (上(興)櫃公司含年報自行檢查表)  
2.股東會議事錄免送TSE、OTC及證基會，需輸入「公
開資訊觀測站」(sii.twse.com.tw/非格式化檔案電子
資料申報 /股東會相關資料申報 )。若「取得或處分
資產處理程序」及「資金貸與他人或背書保證作業
程序」有訂定或修正應一併輸入前開網址。 

3.股權分散表輸入「公開資訊觀測站」
(sii.twse.com.tw/股權分散表申報作業 )。 

第3項興櫃免 
 

(第一上市櫃公司應於上市櫃年度及其後二個會計年度 
內，檢送書面年報予交易所時，同時檢送前一年度書 
面會計師專案審查報告，並一併輸入「公開資訊觀測 

站」 (sii.twse.com/內部稽核申報作業/內部控制專案 
審查報告)。前項期限屆滿後，第一上市櫃公司自願委 
託會計師為內部控制制度專案審查者，準用前項之規 
定。 

T+20 

股東會後 20 日

內 

股東會會後申報內部人具
配偶或二等親資料 

董事、監察人、總經理及財務會計主管具配偶或二親 
等資料 (無論有無異動均須申報 )，輸入「公開資訊觀 
測站」 (sii.twse.com.tw/內部人具配偶或二親等及十 
大進銷貨客戶申報作業 )。(上開人員異動時二日內申 
報) 

興櫃免 

會議召開後次

月15日前申報 

功能性委員(如薪資報酬委
員會等)會運作情形 

輸入「公開資訊觀測站」(sii.twse.com.tw/公司治理資
訊之揭露辦理情形申報作業/功能性委員會運作情形申

報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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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理股東提名流程及相關表單範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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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董事會召集股東常會暨受理股東提案/提名董事會議案範例 

案  由 : 擬訂定召開本公司114年股東常會日期、地點及召集事由等內容案，提請討論。 

說  明 : 

一、本公司114年股東常會預定於114年○月○○日(星期○)上午○時整， 

    於○○○○○○(地址：○○○○○○○○○)舉行。  

二、開會方式：實體方式召開 / 視訊方式召開 / 實體並以視訊輔助 

三、股票停止過戶期間：114/○/○○~114/○/○○。 

四、股東常會議程擬訂如下: 

          (一)報告事項： 

(1)一一三年度營業報告。 

      (2)監察人/審計委員會審查一一三年度決算表冊報告。 

(3)一一三度員工酬勞及董監事酬勞分派情形報告。 

(4)一一三年度盈餘分派現金股利情形報告。(若有) 

(5)………………………報告案。 

         (二)承認事項： 

(1)一一三年度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表案。 

(2)一一三年度盈餘分派案。 

(三)討論事項： 

              (1)本公司一一三年度盈餘/資本公積轉增資發行新股案。 

              (2)資本公積發放現金案。 

              (3)修訂本公司「公司章程」部份條文案。 

              (4)修訂本公司「………作業程序」部份條文案。 

              (5)討論………………………案。 

(四)選舉事項：董監事選舉案。 

         (五)其他議案：解除董事競業禁止之限制案。 

(六)臨時動議。 

五、倘原訂召開日期如因天災、事變或其他不可抗力情事，致本公司委託之視訊會議平台或以視訊 

方式參與發生障礙，持續無法排除達30分鐘以上，依規定應於5日內延期或續行集會時，本公司 

訂於114年○月○日（星期○）上午○時整。於○○○○（地址：○○○○○○○○○○)延期或 

續行集會。 

    註：發生前揭障礙，如全部議案已宣布結果，尚未進行臨時動議時，視為本次股東常會全部議案已完成，將不再續 

         行集會。 

六、擬依證券交易法第26條之2規定，對於持有本公司股票未滿1,000股之股東， 

    其股東常會之召集通知，將以公告方式為之。 

七、本公司國內第○次有(無)擔保轉換公司債依發行及轉換辦法停止受理轉換期間為114/○/○○

~114/○/○○。 

八、依公司法第172條之1規定，自民國114年○月○○日起至民國113年○月○○日止受理股東書面

提案申請。受理地點為本公司○○○（地址：○○○○○○○○○） 

採視訊召開
公司適用 

發行可轉債
公司適用 

三擇一 



 

九、依公司法第192條之1及第216條之1規定，自民國114年○月○○日起至民國114年○月○○日

止受理股東提名董事/獨立董事/監察人候選人申請。受理地點為本公司○○○（地址：○○○○

○○○○○）。 

十、本次股東會股東得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行使期間為：自114年○月○○日至114年○月○○ 

    日止，股東得逕登入臺灣集中保管結算所股份有限公司 「股東e服務」 

   【網址：https://stockservices.tdcc.com.tw】，依相關說明投票。 

十一、謹請討論。 

 

決  議 : 

 

 

 

 

 

 

 

 

 

 

 

 

 

 

 

有選舉議案
公司適用 



 

董事會提名董事/獨立董事/監察人董事會議案範例 

 

案  由:提名本公司董事/獨立董事/監察人候選人案，提請討論。 

說  明: 

一、本公司114年股東常會預定於114年○月○○日舉行，股東會擬全面改選董事○

席(其中含獨立董事○席)及監察人○席，依公司法、證券交易法及本公司章程規

定，本公司董事及監察人選舉採候選人提名制，由股東就候選人名單中選任之。 

二、擬由董事會提名○○○、○○○及○○○為董事候選人，提名○○○、○○○及○

○○為獨立董事候選人，提名○○○、○○○及○○○為監察人候選人，上述候選

人之學歷、經歷(含現職)、獨立董事符合『公開發行公司獨立董事設置及應遵循事

項辦法』獨立董事專業資格及持股與兼職限制、獨立性之證明文件及聲明書、獨立

董事候選人已連續擔任本公司獨立董事任期達三屆其提名理由等相關文件如附件

○。 

三、謹請討論。 

 

決  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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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受理期間公告範例 

公告路徑： 

公開資訊觀測站 siis.tse.com.tw 點選『採候選人提名制選任董監事及召開股東常會受

理股東提案之申報作業/採候選人提名制選任董監事相關公告/受理提名』 

公告序號 1 

主旨 本公司受理董事（含獨立董事)及監察候選人提名公告(範例) 

一、依據 

依據 
依公司法第 192 條之 1 及第 216 條之 1 規定暨本公司 114 年○月○日董

事會決議辦理。 

股東會開會日期 常會 民國 114 年○月○日(系統自動帶入) 

二、作業流程 

提名股東資格 
持有已發行股份總數百分之一以上股份之股東，得以書面向公司提出董事

(含獨立董事)及監察人候選人名單。 

應選名額 

董事○名(含獨立董事○名)及監察人○名。股東提名人數超過董事(含獨立

董事)及監察人應選名額或所提名董事(含獨立董事)及監察人人選不符法定

資格者，不列入候選人名單。 

提名受理期間 

(說明：依據經濟部

107 年 12 月 21 日發

布之經商字第

10702429010 號函

釋，倘董事候選人名單

係由董事會提出者，不

受公告受理期間內提出

之限制。) 

民國 114 年 XX 月 XX 日至 114 年 XX 月 XX 日止 

提名受理處所 

（地址及受理單位） 
XXXXXXXXXXXXXXXXXXXX 

召開提名委員會日期 
●本公司未設置提名委員會(預設勾選) 

○預計於民國 114 年 XX 月 XX 日 

召開董事會或其他召集

權人審查日期 
預計於民國 114 年 XX 月 XX 日 備註: 

新增檢附資料受理時間 

○本公司若於受理期間內有重新公告新增檢附證明資料之情事，請於通知

提名股東後 XX 日內將資料送達(該欄系統檢核須大於等於 7)  

●不適用（預設勾選） 

其他有關作業流程之說

明 

凡有意提名之股東務請於民國 114 年○月○日○時前寄(送)達並敘明聯絡

人及聯絡人方式。請於信封封面上加註「董事/監察人/獨立董事候選人提

名字樣」，以掛號函件寄送或親送受理提名處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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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名股東之應檢附資料 

1. 提名之獨立董事候選人已連續擔任本公司獨立董事任期達三屆，須檢附

提名理由。 

2. 提名申請書正本(敘明以下資料並於申請書上簽名或蓋章)。 

(1)提名股東資料:股東戶號、股東戶名、身分證明文件編號(如身分證字

號或統一編號)、持有股數、聯絡方式(地址及電話)。 

(2)各被提名人名單:提名類別、姓名、身分證字號或統一編號、學歷、

經歷(含現職)、所代表之政府或法人名稱。 

(提名獨立董事者請另檢附下表文件) 
 

被提名人之應檢附資料 

 

獨立董事 
證明文件及具體要求（請詳述，如：畢

業證書正本、副本或影本等） 

(1)獨立董事符合專業資格之證 

  明文件 

符合「公開發行公司獨立董事設置及應

遵循事項辦法」第二條之證明文件，或

聲明書正本。 

(2)獨立董事符合獨立性之證明 

  文件 

符合「公開發行公司獨立董事設置及應

遵循事項辦法」第三條之證明文件，或

聲明書正本。 

(3)獨立董事符合兼職限制之證 

   明文件 

符合「公開發行公司獨立董事設置及應

遵循事項辦法」第四條之證明文件，或

聲明書正本。 

(4)其他相關證明文件(例如：提 

   名公立大專校院專任教師者 

   應檢附學校核准文件) 

 

1.被提名人身分證明文件影本 

2.被提名人為公立大專校院專任教師 

  時，應檢附學校核准文件正本 

三、審查標準 

依公司法、證交法及公開發行公司獨立董事設置及應遵循事項辦法，本公司董事會決議或其他召集

權人決定，除有下列情事之一者外，應將其列入董事/監察人/獨立董事候選人名單：  

(1)提名股東於公告受理期間外提出  

(2)提名股東於停止過戶日時，持股未達百分之一  

(3)提名人數超過應選名額  

(4)提名股東未敘明被提名人、學歷及經歷或提名獨立董事未檢附前述「應檢附資料」所列 

  相關證明文件  

(5)被提名人不符法定資格 

【預設文字，不可修改】 

四、其他 有意提名之股東請於民國 114 年○月○日○時前將前述「應檢附資料」

所列相關文件(寄)送達提名受理處所，並敘明聯絡人及聯絡方式。以郵件

方式寄交者請以掛號函件寄送，並請於信封上加註『董事/監察人候選人

提名函件』字樣。 

 



 

【附件 3】股東提名董事/獨立董事/監察人候選人名單範例 

 
_______________股份有限公司_____年股東常(臨時)會 

股東提名董事/獨立董事/監察人候選人名單 

 

茲依公司法第 192條之 1及第 216條之 1規定，提出董事/獨立董事/監察人候選人 

名單如下： 

序號 身分別 戶號 
姓名/ 

戶名 

身分證字號/ 

統一編號 

所代表之政府或

法人名稱 
主要學(經)歷 

1 董事 ○○○ ○○○ ○○○ ○○○/無 
學歷： 

經歷/現職： 

2 
獨立董

事(註) 
○○○ ○○○ ○○○ 不適用 

學歷： 

經歷/現職： 

3 監察人 ○○○ ○○○ ○○○ ○○○/無 
學歷： 

經歷/現職： 

註 1：提名之獨立董事候選人○○○已連續擔任公司獨立董事任期達三屆之提名理由： 

                                                                                   

 

此  致 

______________股份有限公司 

提名股東：           

 

身分證字號： 

通訊地址： 

聯絡電話： 

持有股數： 

提名日期：______年______月______日 

 

註：提名獨立董事者，提名時另應檢附以下文件 

    (1)符合「公開發行公司獨立董事設置及應遵循事項辦法」第二條、第三條、第四條之文件及其 

       他證明文件，或聲明書正本。 

    (2)其他相關證明文件(例如：提名公立大專校院專任教師者應事先取得核准檢附學校核准文件) 

         (提名股東超過一人以上者，提名股東資料請以附表方式提供) 

簽名或 

蓋章 

回目錄 



 

                       獨立董事被提名人聲明書(範例)  

玆聲明 

一、 本人符合『公開發行公司獨立董事設置及應遵循事項辦法』第二條、第三條
及第四條之規定。 
(一)取得下列專業資格條件之一，並具備五年以上工作經驗： 

1.商務、法務、財務、會計或公司業務所需相關科系之公私立大專院校講師以上。 
2.法官、檢察官、律師、會計師或其他與公司業務所需之國家考試及格領有證書 
之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 

3.具有商務、法務、財務、會計或公司業務所需之工作經驗。 
(二)無公司法第三十條各款情事之一。 

(三)兼任其他公開發行公司之獨立董事，未超過三家。 
(四)最近二年內無下列情事之一： 

1.公司或其關係企業之受僱人。 
2.公司或其關係企業之董事、監察人。 

3.本人及其配偶、未成年子女或以他人名義持有公司已發行股份總數百分之一以上或
持股前十名之自然人股東。 

4.第一款之經理人或前二款所列人員之配偶、二親等以內親屬或三親等以內直系血親
親屬。 

5.直接持有公司已發行股份總數百分之五以上、持股前五名或依公司法第二十七條第
一項或第二項指派代表人擔任公司董事或監察人之法人股東之董事、監察人或受僱
人。 

6.公司與他公司之董事席次或有表決權之股份超過半數係由同一人控制，他公司之董
事、監察人或受僱人。 

7.公司與他公司或機構之董事長、總經理或相當職務者互為同一人或配偶，他公司或
機構之董事（理事）、監察人（監事）或受僱人。 

8.與公司有財務或業務往來之特定公司或機構之董事（理事）、監察人（監事）、經
理人或持股百分之五以上股東。 

9.為公司或關係企業提供審計或最近二年取得報酬累計金額逾新臺幣五十萬元之商
務、法務、財務、會計等相關服務之專業人士、獨資、合夥、公司或機構之企業
主、合夥人、董事（理事）、監察人（監事）、經理人及其配偶。但依證券交易法
或企業併購法相關法令履行職權之薪資報酬委員會、公開收購審議委員會或併購特
別委員會成員，不在此限。 

二、 以上所列事項如有不實，願負相關法律責任。 

 

  此  致 

_________________股份有限公司 

 

立聲明書人：            （簽名或蓋章）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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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董事/獨立董事/監察人候選人被提名人名單公告 

於受理期間截止日後 2 日內公告，所有受理提名之人選。 

（此時被提名人名單尚未經董事會決議） 

 

公告路徑： 

公開資訊觀測站 siis.tse.com.tw 點選『採候選人提名制選任董監事及召開股東常會受理股

東提案之申報作業/採候選人提名制選任董監事相關公告/被提名人名單』 

 

狀況一：受理期間接獲股東提名 

 

 

註：依據經濟部 107 年 12 月 21 日發布之經商字第 10702429010 號函釋，倘董事候選人名單係由董事會提出者， 

    不受公告受理期間內提出之限制。 

 

 

 

 

公告序號 ○ 

主旨 ○○○○民國 114 年股東常會董事(獨立董事)/監察人被提名人名單公告 

依據 

一、依臺灣證券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對有價證券上市公司及境外指數股票型基金上市
之境外基金機構資訊申報作業辦法第 3 條第 2 項第 22 款規定辦理。 

二、本公司民國 114 年○月○日股東常會受理董事(獨立董事) /監察人被提名人名單
相關資料公告如下: 

被提名人 

類別 

被提名人 

姓名 

學歷 經歷 現職 所代表之政府 

或法人名稱 

是否已連續擔任三

屆獨立董事 

董事 ○○○ ○○○ ○○○ ○○○ ○○○/無 不適用 

獨立董事 ○○○ ○○○ ○○○ ○○○ 不適用 是/否 

監察人 ○○○ ○○○ ○○○ ○○○ ○○○/無 不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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狀況二：受理期間無股東提名，董事會亦尚未提名  

           (先公告無人提名，待董事會提名後再公告一次被提名人名單) 

 

註：依據經濟部 107 年 12 月 21 日發布之經商字第 10702429010 號函釋，倘董事候選人名單係由董事會提出者， 

   不受公告受理期間內提出之限制。 

 

 

 

 

 

 

 

 

 

公告序號 ○ 

主旨 
○○○○民國 114 年股東常會董事（含獨立董事）/監察人被提名人名單公告（受理

提名期間無股東提出名單，預計於○○/○○召開董事會決定董事會提名名單） 

依據 

一、依臺灣證券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對有價證券上市公司及境外指數股票型基金上市

之境外基金機構資訊申報作業辦法第 3 條第 2 項第 22 款規定辦理。 

二、本公司民國 114 年○月○日股東常會受理董事(獨立董事) /監察人被提名人名單

相關資料公告如下: 

被提名人 

類別 

被提名人 

姓名 

學歷 經歷 現職 所代表之政府 

或法人名稱 

是否已連續擔任三

屆獨立董事 

董事 無 無 無 無 無 不適用 

獨立董事 無 無 無 無 不適用 否 

監察人 無 無 無 無 無 不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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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董事會決議審核表範例 

                股份有限公司      年股東常(臨時)會 

股東提名董事/獨立董事/監察人候選人決議審核表 

 

提名股東（戶號/戶名）：                                            

停止過戶日持有股數(單一或共同持股合計)：             股 

持股比率：     ％ 

所提候選人名單：           

審    核    項    目 是 否 

1.提名股東是否於公告受理期間內提出？   

4.停止股票過戶日時，提名股東持股是否已達百分之一以上？   

3.提名人數是否超過董事/獨立董事/監察人應選名額？   

4.提名股東是否敘明被提名人姓名、學歷、經歷(含現職) ？   

5.獨立董事被提名人是否檢附相關文件以下文件： 

A. 符合「公開發行公司獨立董事設置及應遵循事項辦法」第 2 

   條、第 3 條、第 4 條之證明文件，或聲明書正本 

   B. 其他相關證明文件(例如：提名公立大專校院專任教師者應檢 

      附學校核准文件) 

 C. 繼續提名已連續擔任三屆獨立董事之理由 

  

6.被提名人是否符合法定資格？   

決議結果： 

□ 列入董事/獨立董事/監察人候選人名單     

□ 不列入董事/獨立董事/監察人候選人名單 

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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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單連結 

 

 上 市 上 櫃 興 櫃 

獨立董事資格檢查表

(選任時) (公司填報) 

獨立董事（選任時）資格

條件檢查表-上市公司 

獨立董事(選任時)資格條

件檢查表-上櫃公司 

興櫃公司獨立董事(選任時)資格

條件檢查表 

獨立董事資格檢查表

(任職期間) (公司填報) 

獨立董事（任職期間）資

格條件檢查表-上市公司 

 興櫃公司獨立董事(任職期間)資

格條件檢查表 

獨立董事聲明書 

(選任時)  

獨立董事(選任時)聲明書

參考範例-上市公司 

獨立董事(選任時)聲明書參

考範例-上櫃公司 

獨立董事(選任時)聲明書-興櫃

公司 

獨立董事聲明書 

(任職期間)  

  
獨立董事(任職期間)聲明書-興

櫃公司 

董事(監察人)聲明書 董事（監察人）聲明書 

董事(監察人)願任書(辦

理變更登記用) 

董事長願任同意書  董事願任同意書   監察人願任同意書 

董事監察人指派書 

 

 

 

 

 

 

 

 

 

回目錄 

https://dsp.twse.com.tw/public/static/downloads/listedCompany/附件一＿獨立董事(選任時)資格條件檢查表-上市公司填寫-111.03_20220330092414.docx
https://dsp.twse.com.tw/public/static/downloads/listedCompany/附件一＿獨立董事(選任時)資格條件檢查表-上市公司填寫-111.03_20220330092414.docx
https://dsp.twse.com.tw/public/static/downloads/listedCompany/獨立董事(選任時)資格條件檢查表-上市公司填寫-109.02_20200210100535.docx
https://dsp.twse.com.tw/public/static/downloads/listedCompany/獨立董事(選任時)資格條件檢查表-上市公司填寫-109.02_20200210100535.docx
https://dsp.tpex.org.tw/storage/service/shareholder/%E7%8D%A8%E7%AB%8B%E8%91%A3%E4%BA%8B(%E9%81%B8%E4%BB%BB%E6%99%82)%E8%B3%87%E6%A0%BC%E6%A2%9D%E4%BB%B6%E6%AA%A2%E6%9F%A5%E8%A1%A8(%E4%B8%8A%E6%AB%83%E5%85%AC%E5%8F%B8%E5%A1%AB%E5%AF%AB).doc
https://dsp.tpex.org.tw/storage/service/shareholder/%E7%8D%A8%E7%AB%8B%E8%91%A3%E4%BA%8B(%E9%81%B8%E4%BB%BB%E6%99%82)%E8%B3%87%E6%A0%BC%E6%A2%9D%E4%BB%B6%E6%AA%A2%E6%9F%A5%E8%A1%A8(%E4%B8%8A%E6%AB%83%E5%85%AC%E5%8F%B8%E5%A1%AB%E5%AF%AB).doc
https://www.tpex.org.tw/storage/eb_data/10902/109010015811-1.docx
https://www.tpex.org.tw/storage/eb_data/10902/109010015811-1.docx
https://www.tpex.org.tw/storage/eb_data/10902/109010015811-1.docx
https://www.tpex.org.tw/storage/eb_data/10902/109010015811-1.docx
https://www.tpex.org.tw/storage/eb_data/10902/109010015811-1.docx
https://www.tpex.org.tw/storage/eb_data/10902/109010015811-1.docx
https://dsp.twse.com.tw/public/static/downloads/announcement/official/R-1111801235-2.docx
https://dsp.twse.com.tw/public/static/downloads/announcement/official/R-1111801235-2.docx
https://www.tpex.org.tw/storage/eb_data/10902/109010015811-2.docx
https://www.tpex.org.tw/storage/eb_data/10902/109010015811-2.docx
https://www.tpex.org.tw/storage/eb_data/10902/109010015811-2.docx
https://www.tpex.org.tw/storage/eb_data/10902/109010015811-2.docx
https://www.tpex.org.tw/storage/eb_data/10902/109010015811-2.docx
https://www.tpex.org.tw/storage/eb_data/10902/109010015811-2.docx
https://dsp.twse.com.tw/public/static/downloads/listedCompany/A013%20%E7%8D%A8%E7%AB%8B%E8%91%A3%E4%BA%8B(%E9%81%B8%E4%BB%BB%E6%99%82)%E8%81%B2%E6%98%8E%E6%9B%B8(113%E5%B9%B4%E4%BF%AE%E8%A8%82)_20240427155606.doc
https://dsp.twse.com.tw/public/static/downloads/listedCompany/A013%20%E7%8D%A8%E7%AB%8B%E8%91%A3%E4%BA%8B(%E9%81%B8%E4%BB%BB%E6%99%82)%E8%81%B2%E6%98%8E%E6%9B%B8(113%E5%B9%B4%E4%BF%AE%E8%A8%82)_20240427155606.doc
https://dsp.tpex.org.tw/storage/co_download/table/%E7%8D%A8%E7%AB%8B%E8%91%A3%E4%BA%8B(%E9%81%B8%E4%BB%BB%E6%99%82)%E8%81%B2%E6%98%8E%E6%9B%B8%E5%8F%83%E8%80%83%E7%AF%84%E4%BE%8B%20(%E4%B8%AD%E6%96%87%E7%89%88).doc?t=20240507
https://dsp.tpex.org.tw/storage/co_download/table/%E7%8D%A8%E7%AB%8B%E8%91%A3%E4%BA%8B(%E9%81%B8%E4%BB%BB%E6%99%82)%E8%81%B2%E6%98%8E%E6%9B%B8%E5%8F%83%E8%80%83%E7%AF%84%E4%BE%8B%20(%E4%B8%AD%E6%96%87%E7%89%88).doc?t=20240507
https://dsp.tpex.org.tw/storage/co_download/table/%E7%8D%A8%E7%AB%8B%E8%91%A3%E4%BA%8B(%E9%81%B8%E4%BB%BB%E6%99%82)%E8%81%B2%E6%98%8E%E6%9B%B8%E5%8F%83%E8%80%83%E7%AF%84%E4%BE%8B%20(%E4%B8%AD%E6%96%87%E7%89%88).doc?t=20240507
https://dsp.tpex.org.tw/storage/co_download/table/%E7%8D%A8%E7%AB%8B%E8%91%A3%E4%BA%8B(%E9%81%B8%E4%BB%BB%E6%99%82)%E8%81%B2%E6%98%8E%E6%9B%B8%E5%8F%83%E8%80%83%E7%AF%84%E4%BE%8B%20(%E4%B8%AD%E6%96%87%E7%89%88).doc?t=20240507
https://www.tpex.org.tw/storage/eb_data/10902/109010015811-4.doc
https://www.tpex.org.tw/storage/eb_data/10902/109010015811-4.doc
https://www.tpex.org.tw/storage/eb_data/10902/109010015811-4.doc
https://www.tpex.org.tw/storage/eb_data/10902/109010015811-4.doc
https://www.tpex.org.tw/storage/eb_data/10902/109010015811-4.doc
https://www.tpex.org.tw/storage/eb_data/10902/109010015811-4.doc
https://www.tpex.org.tw/storage/eb_data/10902/109010015811-4.doc
https://www.tpex.org.tw/storage/eb_data/10902/109010015811-4.doc
https://dsp.tpex.org.tw/storage/co_download/table/%E8%91%A3%E4%BA%8B%E7%9B%A3%E5%AF%9F%E4%BA%BA%E7%B6%93%E7%90%86%E4%BA%BA%E8%81%B2%E6%98%8E%E6%9B%B8(%E4%B8%AD%E6%96%87%E7%89%88).doc?t=20240507
https://gcis.nat.gov.tw/mainNew/matterAction.do?method=showFile&fileNo=t70107
https://gcis.nat.gov.tw/mainNew/matterAction.do?method=showFile&fileNo=t70109
https://gcis.nat.gov.tw/mainNew/matterAction.do?method=showFile&fileNo=t70111
https://gcis.nat.gov.tw/mainNew/matterAction.do?method=showFile&fileNo=t70103


 

【附件 6】董事會決議結果通知書範例 

_______________股份有限公司_____年股東常(臨時)會 

董事/獨立董事/監察人候選人名單決議結果通知函 

受文者：貴股東 

主  旨：為通知  貴股東提名      年股東常(臨時)會董事/獨立董事/監察人候選人

名單董事會決議結果乙事。 

說  明： 

一、 本通知依據公司法第 192 條之 1 之規定辦理。 

二、 貴股東所提本公司_____年股東常(臨時)會董事/獨立董事/監察人候選人

提名名單       ，經本公司    年    月    日董事會決議結果

如下： 

     □列入______年股東常(臨時)會選舉董事/獨立董事/監察人候選 

人名單。 

     □不列入董事/獨立董事/監察人候選人名單，理由如下： 
□提名股東於公告受理期間外提出。 

□提名股東於公司依第 165 條第 2 項或第 3 項停止股票過戶時，持股未達百分

之一。 

□提名人數超過董事/獨立董事/監察人應選名額。 

□提名股東未敘明被提名人姓名、學歷、經歷(含現職) 

□獨立董事被提名人未檢附相關文件： 

□A.符合「公開發行公司獨立董事設置及應遵循事項辦法」第 2 條、第 3 條、第 4 條之證

明文件，或聲明書正本。 

  □B.其他相關證明文件(例如：提名公立大專校院專任教師者應檢附學校核准文件) 

  □C.繼續提名已連續擔任三屆獨立董事之理由 

□被提名人不符法定資格：                                                      

 

三、 特此，謹依公司法第 192 條之 1 之規定，通知  貴股東提名名單董事會

決議結果。 

              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會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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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7】董事/獨立董事/監察人候選人名單公告 

 

應於董事會決議後 2 日內、股東常會開會 40 日前或股東臨時會開會 25 日前，以上

開日期孰前者為準，公告董事會決議結果、候選人名單及被提名人未列入候選人名單

之理由 

公告路徑： 

公開資訊觀測站 siis.tse.com.tw 點選『採候選人提名制選任董監事及召開股東常會

受理股東提案之申報作業/採候選人提名制選任董監事相關公告/候選人名單』 

公告序號 ○  

主旨 ○○○○民國 114 年股東常會董事(獨立董事)/監察人候選人名單公告  

依據 

一、 依公司法第 192 條之 1 及第 216 條之 1 及臺灣證券交易所股份有限公

司對有價證券上市公司及境外指數股票型基金上市之境外基金機構資訊申

報作業辦法第 3 條第 2 項第 22 款規定辦理。  

二、本屆董事(獨立董事) /監察人被提名人名單，業經本公司民國 114 年○月

○日董事會或其他召集權人決定，並列入本公司民國 114 年○月○日股

東常會選任董事(獨立董事)/監察人之候選人名單，茲將相關資料公告如

下：  

 

被提名人選

類別 

被提名人選姓名 學

歷 

經

歷 

現

職 

所代表之

政府或法

人名稱 

董事會或其他召

集權人審查結果 

是否已連續擔

任三屆獨立董

事 

繼續提名已連續

擔任三屆獨立董

事之理由 

被提名人未列

入候選人名單

之理由 

未列入候選人

名單之具體原

因 

董事 ○○○ ○ ○ ○ ○○○ 列入/不列入 

候選人名單 

不適用 不適用  

 

獨立董事 ○○○ ○ ○ ○ 不適用 列入/不列入 

候選人名單 

是/否 理由/不適用  

 

監察人 ○○○ ○ ○ ○ ○○○ 列入/不列入 

候選人名單 

不適用 不適用   

註：依據經濟部 107 年 12 月 21 日發布之經商字第 10702429010 號函釋，倘董事候選人名單 

    係由董事會提出者，不受公告受理期間內提出之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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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8】採提名制候選人當選情形 

應於選舉當日公告當選情形 

公告路徑： 

公開資訊觀測站 siis.tse.com.tw 點選『採候選人提名制選任董監事及召開股東常會

受理股東提案之申報作業/採候選人提名制選任董監事相關公告/當選情形』 

 

公告序號 ○  

主旨 
○○○○民國 114 年股東常會董事(獨立董事)/監察人候選人當選情形公

告 

依據 

一、 依臺灣證券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對有價證券上市公司及境外指數股

票型基金上市之境外基金機構資訊申報作業辦法第 3 條第 2 項第 22

款規定辦理。  

二、本屆董事(獨立董事)/監察人被提名人，業經本公司民國 114 年○ 

    月○日股東常會決議過，茲將相關資料公告如下： 

 
候選人類別 候選人姓名 是否當選 

董事           ○○○ 是/否 

董事           ○○○ 是/否 

董事           ○○○ 是/否 

董事           ○○○ 是/否 

董事           ○○○ 是/否 

董事           ○○○ 是/否 

獨立董事           ○○○ 是/否 

獨立董事           ○○○ 是/否 

獨立董事           ○○○ 是/否 

監察人           ○○○ 是/否 

監察人           ○○○ 是/否 

監察人           ○○○ 是/否 

申報說明： 

請勾選本次公告候選人名單之申報日期後，按確定，再申報當選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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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配合設置時程，先檢視公司章程所定獨立董事人數是否符合規定，若不符，請於改

選前一年度或前一次股東會修訂「公司章程」，另「公司章程」有關設置審計委員會

並刪除相關監察人條文，可於改選當次之股東會修訂 

項 目 說 明 

設置「審計委

員會」之相關

規定 

(依證券交易法第14條之4及公開發行公司審計委員會行使職權辦法辦

理) 

(1)審計委員會應由全體獨立董事組成，其人數不得少於3人，其中1人為召集

人，且至少1人應具備會計或財務專長。(證交法14-4) 

(2)公司設置審計委員會者，依證交法、公司法及其他法律對於監察人之規定，

於審計委員會準用之。 

(3)應訂定審計委員會組織規程，並經董事會通過，修正時亦同。(辦法第3條) 

「○○股份有限公司審計委員會組織規程」參考範例 

(4)審計委員會任期與董事會相同。 

(5)審計委員會之職權依證交法14-5條辦理。 

(6)審計委員會應至少每季召開1次。召集應載明召集事由，於7日前通知委員會

各獨立董事成員。(辦法第7條) 

(7)審計委員會之議事，應作成議事錄，並於會後20日內分送委員會各獨立董事

成員。(辦法第10條) 

設置「審計委

員會」之程序 

(1)先於設置前一年度或前一次股東會修改公司章程及董事選舉辦
法。  
(若公司章程所定獨立董事人數符合設置審計委員會規定，公司可於全面改選  

 及設置審計委員會之當次股東會，同時配合修正公司章程設置審計委員會並  

刪除公司章程中與監察人有關規定，並依新章程規定毋須選任監察人) 

 

(2)設置當年度召開董事會通過審計委員會組織章程並公告受理提名
獨立董事人數及期間。 

 

(3)設置當年度股東會改選董事。 
 

 
(4)設置當年度股東會改選後，公告審計委員會成立。 

★公告成立審委會重大訊息、後續成員異動時亦需公告重大訊息 

★至公開資訊觀測站申報功能性委員會之資訊 

 

 

(5)審計委員會成員互推一人擔任召集人及會議主席。 
 
 
(6)召開第一次審計委員會(召集人應於會前 7 日寄發召集通知)。 

 設置「審計委員會」 
 

 

回目錄 

https://www.selaw.com.tw/Chinese/RegulatoryInformationResult/Article?sysNumber=LW10833638&releaseDate=2024-08-23&__RequestVerificationToken=CfDJ8B_FDAKsdUlLmdPa-gc0uaAoxZhJIbMZwCnaAzmPNFUZnVDkX7WQ3_380WnBrJJqCkjzz5zzgJ1H6dhhd87y3NZgUQo-YFPtzG56RMLHlg7p_bkL3MdJaIfyUe5VtNenHLtsJLsoJy6CwJ06uI1CHe8


 

設置「審計委

員會」公司章

程修訂範例 

第○條 

本公司設置董事○人，任期三年，由股東會就有行為能力之人選任，連選得連

任。惟全體董事所持有記名股票之股份總額，不得少於公司已發行股份總額一定

之成數，前項股權成數依主管機關規定定之。 

 

本公司依證券交易法第十四條之二規定於前述董事名額中設置獨立董事，其人數

不得少於三人，且不得少於董事席次五分之一。獨立董事之選任採公司法第一百

九十二條之一之候選人提名制度，由股東會就獨立董事候選人名單中選任之。獨

立董事之專業資格、兼職限制、獨立性認定、提名與選任方式、職權行使及其他

相關應遵行事項，悉依公司法及證券主管機關之規定辦理。 

 

本公司董事之選舉，每一股份有與應選出董事人數相同之選舉權，得集中選舉一

人，或分配選舉數人，由所得選票代表選舉權較多者，當選為董事，獨立董事與

非獨立董事應一併進行選舉，分別計算當選名額。 

 

第○條 

本公司依證券交易法第十四條之四規定設置之審計委員會，由全體獨立董事組

成，其人數不得少於三人，其中一人為召集人，且至少一人應具備會計或財務專

長。審計委員會及其成員之職權行使及相關事項，依證券交易法暨相關法令辦

理。 

設置「審計委

員會」，相關公

司規章應配合

修訂 

另請修訂公司相關公司規章，將有關監察人之規定刪除或修改為審計委員會，其

中： 

 「取得處分資產處理程序」 

 「背書保證作業處理程序」 

 「資金貸與他人作業處理程序」 

 「董監事選舉辦法」(修訂為「董事選舉辦法」) 

修訂時應送請股東會決議 



 

「審計委員

會」職權 

(依證券交易法14-5及公開發行公司審計委員會行使職權辦法) 

已設置審計委員會者，下列事項應經審計委員會全體成員1/2以上同意，並提董

事會決議： 

(1)依第十四條之一規定訂定或修正內部控制制度。 

(2)內部控制制度有效性之考核。 

(3)依第三十六條之一規定訂定或修正取得或處分資產、從事衍生性商品交易、 

資金貸與他人、為他人背書或提供保證之重大財務業務行為之處理程序。 

(4)涉及董事自身利害關係之事項。 

(5)重大之資產或衍生性商品交易。 

(6)重大之資金貸與、背書或提供保證。 

(7)募集、發行或私募具有股權性質之有價證券。 

(8)簽證會計師之委任、解任或報酬。 

(9)財務、會計或內部稽核主管之任免。 

(10)由董事長、經理人及會計主管簽名或蓋章之年度財務報告及須經會計師查核 

簽證之第二季財務報告。 

(11)其他公司或主管機關規定之重大事項。 

 

以上各款事項除第10款外，如未經審計委員會全體成員1/2以上同意者，得由全

體董事2/3以上同意行之，不受以上規定之限制，並應於董事會議事錄載明審計

委員會之決議。 

 

公司設置審計委員會者，不適用證券交易法第36條第1項財務報告應經監察人承

認之規定。 

所稱審計委員會全體成員及全體董事，以實際在任者計算之。 

 

「審計委員

會」相關法規 

(1)公開發行公司審計委員會行使職權辦法 

(2)「○○股份有限公司審計委員會組織規程」參考範例 

(3)公開發行公司獨立董事設置及應遵循事項辦法 

(4)證券交易法(第 14-2~14-5 條)  

(5)公司治理問答集-審計委員會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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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目 說 明 

選任機構 股東會 

應在股東會召集事由中列舉，不得以臨時動議提出(公司法第172條) 

 

任期 1.任期不得逾 3 年。但得連選連任。 

2.任期屆滿而不及改選時，延長其執行職務至改選董事就任時為止。但主管機關 

得依職權限期令公司改選；屆期仍不改選者，自限期屆滿時，當然解任。(公 

司法第 192 條)  

3.股票已在證券交易所上市或於證券商營業處所買賣之公司董事及監察人任期屆

滿之年，董事會未依前項規定召開股東常會改選董、監察人者，主管機關得依

職權限期召開；屆期仍不召開者，自限期屆滿時，全體董事及監察人當然解

任。(證券交易法第 36 條第 7 項) 

 

設置人數 1.公開發行股票之公司應設獨立董事者，人數不得少於 2 人，且不得少於董事席 

次 1/5 (證券交易法第 14 條之 2 ) 

2.董事會設有常務董事者，常務董事中獨立董事人數不得少於 1 人，且不得少於 

常務董事席次 1/5。(獨立董事設置及應遵循事項辦法第 8 條) 

3.公開發行股票之公司設置審計委員會時，其體獨立董事人數不得少於 3 人，其

中 1 人為召集人，且至少 1 人應具備會計或財務專長。(證券交易法第 14 條之

4 ) 

4.公開發行公司提名之獨立董事候選人，其已連續擔任該公司獨立董事任期達 3 

屆者，公司應於依規定公告審查結果時併同公告繼續提名其擔任獨立董事之理 

由，並於股東會選任時向股東說明前開理由，俾供股東選任時之參考。 

5.上市上櫃公司 

  (1)董事長與總經理或相當職務者為同一人或互為配偶或一親等親屬公司，應 

     依以下規定辦理： 

  ●應於 112 年 12 月 31 日前設置獨立董事人數不得少於 4 人。(但董事席次超 

過 15 人者，獨立董事人數不得少於 5 人)。 

  ●並應有過半數董事未兼任員工或經理人。 

  (2)獨立董事人數不得少於董事席次 1/3：  

  ●實收資本額達新臺幣 100 億元以上及金融保險業之上市公司，獨立董事人 

數應自 113 年起，不得少於董事席次 1/3 

    (董事任期於 113 年未屆滿者，得自其任期屆滿時始適用之) 

●公司獨立董事人數應自 116 年起，不得少於董事席次 1/3 

★公開發行股票公司之獨立董事選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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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任期於 116 年未屆滿者，得自其任期屆滿時始適用之) 

  (3)獨立董事半數以上連續任期不得超過 3 屆： 

●公司自 113 年起，獨立董事半數以上連續任期不得超過 3 屆 

(董事任期於 113 年未屆滿者，得自其任期屆滿時始適用之) 

●自 116 年起，獨立董事全體連續任期均不得超過 3 屆 

(董事任期於 116 年未屆滿者，得自其任期屆滿時始適用之) 

7.申請股票第一上市(櫃)公司： 

●董事會成員不得少於 5 人，並應由逾 1/2 在中華民國設有戶籍者組成之， 

法人股東當選為董事者，以其實質受益人為判斷基準 

●應設置獨立董事人數不得少於 3 人，且不得少於董事席次 1/5，其中獨立董 

事至少 2 人應在中華民國設有戶籍 

 

同次股東會修正章程所定董監事席次及選舉時： 

※公司之章程所定董監事人數「非固定數額」時，應使股東於股東會選任董監事 

前即知悉擬選舉之人數。公開發行股票縱該次股東會章程變更，亦不得於股東 

會現場以臨時動議方式修正選舉之董監事席次，以免影響股東選舉董監事之權 

益；倘該次股東會涉及修正章程變更董監事席次者，亦須於完成章程修訂後， 

於下次股東會始得依新修正之章程選舉適用之。  

※公司章程所定董監事人數為「固定數額」者，則視公司有無採候選人提名制度 

或有無採行書面或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皆無者，可於股東會開會通知書載明 

更改後之應選人數，嗣後於股東會先決議通過修正章程更改數額，再以修章後 

新章程董監事人數進行選舉；若有提名制或書面或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者，倘 

該次股東會涉及修正章程變更董監事席次者，亦須於完成章程修訂後，於下次 

股東會始得依新修正之章程選舉適用之。 

 

「獨立董事」 

資格： 

 

公開發行公司

獨立董事設置

及應遵循事項

辦法第 2~4 條 

1.獨立董事消極資格：(第 2 條) 
有下列情事之ㄧ者，不得充任獨立董事，其已充任者，當然解任： 

(1)有公司法第 30 條各款情事之一。 

(2)依公司法第 27 條規定以政府、法人或其代表人當選。 

(3)違反本辦法所定獨立董事之資格。 

 
2.獨立董事積極資格：(第 2 條) 
應取得下列專業資格條件之一，並具備 5 年以上工作經驗： 

(1)商務、法務、財務、會計或公司業務所需相關科系之公私立大專院校講師

以上。 

(2)法官、檢察官、律師、會計師或其他與公司業務所需之國家考試及格領有

證書之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 

(3)具有商務、法務、財務、會計或公司業務所需之工作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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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獨立性認定標準：(第 3 條) 
公開發行公司之獨立董事於執行業務範圍內應保持其獨立性，不得與公司有直

接或間接之利害關係，應於選任前二年及任職期間無下列情事之一： 

(1)公司或其關係企業之受僱人。 

(2)公司或其關係企業之董事、監察人。 

(3)本人及其配偶、未成年子女或以他人名義持有公司已發行股份總數 1%以上 

或持股前 10 名之自然人股東。 

(4)第一款之經理人或前二款所列人員之配偶、二親等以內親屬或三親等以內 

直系血親親屬。 

(5)直接持有公司已發行股份總數百分之五以上、持股前五名或依公司法第 27

條第 1 項或第 2 項指派代表人擔任公司董事或監察人之法人股東之董事、監

察人或受僱人。 

(6)司與他公司之董事席次或有表決權之股份超過半數係由同一人控制，他公 

司之董事、監察人或受僱人。 

(7)公司與他公司或機構之董事長、總經理或相當職務者互為同一人或配偶， 

他公司或機構之董事（理事）、監察人（監事）或受僱人。 

(8)與公司有財務或業務往來之特定公司或機構之董事（理事）、監察人（監 

事）、經理人或持股百分之五以上股東。 

(9)為公司或關係企業提供審計或最近二年取得報酬累計金額逾新臺幣 50 萬元 

之商務、法務、財務、會計等相關服務之專業人士、獨資、合夥、公司或機 

構之企業主、合夥人、董事（理事）、監察人（監事）、經理人及其配偶。

但依本法或企業併購法相關法令履行職權之薪資  報酬委員會、公開收購審

議委員會或併購特別委員會成員，不在此限  。 

 

公開發行公司與其母公司、子公司或屬同一母公司之子公司依證券交易法或當 

地國法令設置之獨立董事相互兼任者，不適用前項第 2 款、第 5 款至第 7 款 

及第 4 項第 1 款規定。 

 

公開發行公司之獨立董事曾任第 1 項第 2 款或第 8 款之公司或其關係企業或 

與公司有財務或業務往來之特定公司或機構之獨立董事而現已解任者，不適用 

第 1 項於選任前二年之規定。 

 

第 1 項第 8 款所稱特定公司或機構，係指與公司具有下列情形之一者： 

(1)持有公司已發行股份總數 20%以上，未超過 50%。 

(2)他公司及其董事、監察人及持有股份超過股份總數 10%之股東總計持有該 

  公司已發行股份總數 30%以上，且雙方曾有財務或業務上之往來紀錄。前 

  述人員持有之股票，包括其配偶、未成年子女及利用他人名義持有者在內。 

(3)公司之營業收入來自他公司及其集團公司達 30%以上。 

(4)公司之主要產品原料（指占總進貨金額 30%以上者，且為製造產品所不可 

  缺乏關鍵性原料）或主要商品（指占總營業收入 30%以上者），其數量或 

  總進貨金額來自他公司及其集團公司達 50%以上。 

 

第 1 項、第 2 項及前項所稱母公司、子公司及集團，應依國際財務報導準則第 

10 號之規定認定之。 

 



 

第 1 項及第 3 項所稱關係企業，為公司法第六章之一之關係企業，或依關係企 

業合併營業報告書關係企業合併財務報表及關係報告書編製準則、國際財務報 

導準則第 10 號規定應編製合併財務報告之公司。 

 

4.兼任限制： (第 4 條) 
(1)獨立董事兼任其他公開發行公司獨立董事不得逾 3 家。 

(2)金融控股公司或上市上櫃投資控股公司之獨立董事兼任該公司 100%持有之 

  公開發行子公司獨立董事，兼任超過一家者，其超過之家數計入前項兼任家 

  數。 

 

「獨立董事」 

選舉方式 

 

公開發行公司

獨立董事設置

及應遵循事項

辦法第 5 條 

1.應採累積投票制： 

股東會選任董事時，每一股份有與應選出董事及監察人人數相同之選舉權，得

集中選舉一人，或分配選舉數人，由所得選票代表選舉權較多者，當選為董事

及監察人。(公司法第 198 條) 

2.採候選人提名制：(第 5 條) 

(1)採候選人提名制度者，應載明於章程，股東應就候選人名單中選任之。 

(2)公司應於股東會召開前之停止股票過戶日前，公告受理獨立董事候選人提

名之期間、獨立董事應選名額、其受理處所及其他必要事項受理期間不得

少於 10 日。 

(3)持有 1%以上股份之股東及董事會，得以書面向公司提出獨立董事候選人名

單，提名人數不得超過獨立董事應選名額。(董事會提名者不受應於受理提

名期間提出限制) 

(4)公司得以下列方式提出獨立董事候選人名單，經董事會評估其符合獨立董

事所應具備條件後，送請股東會選任之： 

(a)持有已發行股份總數百分之一以上股份之股東，得以書面向公司提出獨立 

董事候選人名單，提名人數不得超過獨立董事應選名額。 

(b)由董事會提出獨立董事候選人名單，提名人數不得超過獨立董事應選名

額。 

(c)其他經主管機關規定之方式。 

股東或董事會依前項提供推薦名單時，應敘明被提名人姓名、學歷及經歷， 

並檢附被提名人符合公開發行公司獨立董事設置及應遵循事項第 2~4 條之 

文件及其他證明文件。 

(5)董事會或其他召集權人召集股東會者，對獨立董事被提名人應予審查，除 

有下列情事之一者外，應將其列入獨立董事候選人名單： 

(a)提名股東於公告受理期間外提出。 

(b)提名股東於公司依公司法第一百六十五條第二項或第三項停止股票過戶 

時，持股未達 1%。 

(c)提名人數超過獨立董事應選名額。 

(d)未檢附前項規定之相關證明文件。 

(6)公司應於股東常會開會 40 日前或股東臨時會開會 25 日前，將獨立董事候 

選人名單及其學歷、經歷公告。(公司法第 192 條之 1)  



 

(7)公開發行公司依規定列入之獨立董事候選人，其已連續擔任該公司獨立董 

事任期達 3 屆者，公司應於公告審查結果時併同公告繼續提名其擔任獨立董 

事之理由，並於股東會選任時向股東說明前開理由 

(8)公開發行公司之董事選舉，應依公司法第一百九十八條規定辦理，獨立董

事與非獨立董事應一併進行選舉，分別計算當選名額。依證券交易法設置

審計委員會之公開發行公司，其獨立董事至少一人應具備會計或財務專

長。 

 

「獨立董事」 

其他規定 

 

公開發行公司

獨立董事設置

及應遵循事項

辦法第 6~8 條 

(1)經股東會選任或依第七條由金融控股公司、政府或法人股東指派為獨立董事

者，於任期中如有違反第二條或第三條之情形致當然解任時，不得變更其身分

為非獨立董事。經股東會選任或依第七條由金融控股公司、政府或法人股東指

派為非獨立董事者，於任期中亦不得逕行轉任為獨立董事。(第 5 條) 

 

(2)金融控股公司持有發行全部股份之子公司、政府或法人股東一人所組織之公

開發行公司，其獨立董事得由金融控股公司、政府或法人股東指派之，不適用

第五條之規定，餘仍應依本辦法規定辦理。(第 6 條) 

 

(3)依證券交易法設置獨立董事之公司，董事會設有常務董事者，常務董事中獨

立董事人數不得少於一人，且不得少於常務董事席次五分之一。(第 7 條) 

 

(4)獨立董事持股轉讓，不適用公司法第一百九十七條第一項後段及第三項規

定。(證券交易法第 14 條之 2 ) 

 

「獨立董事」 

缺額 

1.董事缺額達 1/3 時，董事會應於 30 日內召開股東臨時會補選之。但公開發行

股票之公司，董事會應於 60 日內召開股東臨時會補選之。 

(公司法第 201 條) 

2.獨立董事因故解任，致人數不足證交法或章程規定者，應於最近一次股東會補

選之。獨立董事均解任時，公司應自事實發生之日起 60 日內，召開股東臨時

會補選之。(證券交易法第 14 條之 2 ) 

 

「獨立董事」 

職權 

(依證券交易法第14條之3) 

已依證券交易法發行股票之公司設置審計委員會者，下列事項應經審計委員會全 

體成員二分之一以上同意，並提董事會決議，不適用第14條之3規定： 

一、依第十四條之一規定訂定或修正內部控制制度。 

二、內部控制制度有效性之考核。 

三、依第三十六條之一規定訂定或修正取得或處分資產、從事衍生性商品 

    交易、資金貸與他人、為他人背書或提供保證之重大財務業務行為之 

    處理程序。 

四、涉及董事自身利害關係之事項。 

五、重大之資產或衍生性商品交易。 

六、重大之資金貸與、背書或提供保證。 



 

七、募集、發行或私募具有股權性質之有價證券。 

八、簽證會計師之委任、解任或報酬。 

九、財務、會計或內部稽核主管之任免。 

十、由董事長、經理人及會計主管簽名或蓋章之年度財務報告及須經會計 

    師查核簽證之第二季財務報告。 

十一、其他公司或主管機關規定之重大事項。 

前項各款事項除第10款外，如未經審計委員會全體成員二分之一以上同意 

者，得由全體董事三分之二以上同意行之，不受前項規定之限制，並應於 

董事會議事錄載明審計委員會之決議。 

如有正當理由致審計委員會無法召開時，第一項各款事項應以全體董事三 

分之二以上同意行之。但第一項第10款之事項仍應由獨立董事成員出具同 

意意見。 

公司設置審計委員會者，不適用第三十六條第一項財務報告應經監察人承 

認之規定。 

第一項至第三項及前條所定審計委員會全體成員及全體董事，以實際在任 

者計算之。 

 

「獨立董事」 

相關法規 

(1)公開發行公司獨立董事設置及應遵循事項辦法 

(2)證券交易法 (第 14-2~14-3 條)  

(3)公司治理問答集-獨立董事篇 

 

 

表單連結 
 上 市 上 櫃 興 櫃 

獨立董事資格檢查表

(選任時) (公司填報) 

獨立董事（選任時）資格

條件檢查表-上市公司 

獨立董事(選任時)資格條

件檢查表-上櫃公司 

興櫃公司獨立董事(選任時)資格

條件檢查表 

獨立董事資格檢查表

(任職期間) (公司填報) 

獨立董事（任職期間）資

格條件檢查表-上市公司 

 興櫃公司獨立董事(任職期間)資

格條件檢查表 

獨立董事聲明書 

(選任時)  

獨立董事(選任時)聲明書

參考範例-上市公司 

獨立董事(選任時)聲明書參

考範例-上櫃公司 

獨立董事(選任時)聲明書-興櫃公

司 

獨立董事聲明書 

(任職期間)  

  獨立董事(任職期間)聲明書-興櫃

公司 

董事(監察人)聲明書 董事（監察人）聲明書 

董事(監察人)願任書(辦

理變更登記用) 

董事長願任同意書  董事願任同意書   監察人願任同意書 

董事監察人指派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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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東會委託書徵求作業注意事項 
 
(一)公開發行股票公司召開股東會，不論是否有選舉議案，委託書皆應予以 

   統計驗證  

「公開發行公司出席股東會使用委託書規則」第 13 條之 1   

公司召開股東會，委託書於股東會開會前應經公司之股務代理機構或其他股務代理機構予以統計驗

證。但公司自辦股務者，得由公司自行辦理統計驗證事務。公司應將統計驗證機構載明於股東會召

集通知，變更時，公司應即於公開資訊觀測站公告。 

前項所稱驗證之內容如下： 

(1)委託書是否為該公司印製。 

(2)委託人是否簽名或蓋章。 

(3)是否填具徵求人或受託代理人之姓名，且其姓名是否正確。 

辦理第一項統計驗證事務應依法令及內部控制制度有關委託書統計驗證作業規定為之；前揭作業規

定，應依本會或本會指定之機構訂定之股務單位內部控制制度標準規範有關委託書統計驗證作業相

關規定訂定之。 

本會或本會指定之機構得隨時檢查委託書統計驗證作業；公司或辦理統計驗證事務者，不得拒絕。 

自辦股務公司或股務代理機構違反第三項規定，經本會命令糾正或處罰者，不得再自行或為該違規

情事所涉公司辦理股務事務。 

 

(二)股東會紀念品交付徵求人應注意事項 

    (此為集保股務作業查核項目，請依規定辦理) 

節錄集保結算所「股務單位內部控制制度標準規範」之「公司交付紀念品予徵求人及收取紀念品保

證金作業程序」交付紀念品作業程序： 

（1）公司應參酌徵求人人數，以公正、公平、合理之原則計算分配紀念品數量予各徵求人。 

（2）公司收取股東會紀念品保證金後，應於徵求人將委託書徵求書面資料送達公司之規定期限最末 

     日後 3 日內，且最遲於寄發股東會召集通知 2 日前，將紀念品交付各徵求人，並應於同日為 

     之。 

（3）徵求人未於委託書徵求書面資料送達公司之規定期限最末日以前繳交紀念品保證金，或未填具 

     書面資料向公司請領紀念品者，公司應於收到徵求人繳交之保證金及請領紀念品書面資料之日 

回目錄 



 

     後 3 日內交付紀念品予徵求人。 

（4）徵求人親自領取紀念品者，公司應留存簽收紀錄，倘公司以配送方式交付紀念品時，應依徵求 

     人書面指定收取紀念品之地點交付，並留存配送紀錄。 

（5）徵求人於徵求取得委託書後再向公司請求交付紀念品時，應檢附徵得之委託書及其明細表送達 

     公司或其股務代理機構，公司應於受理後 3 日內，依收取委託書之張數交付相同數量之紀念 

     品，且徵求人得以公司尚未返還之保證金，充抵後續請領紀念品之保證金。 

 

※缺失事項案例： 

  (1)公司未依公平原則交付股東會紀念品。 

     a.徵求人將徵求資料送達公司後，向公司請領紀念品時，公司未依規定期限交付紀念品予徵求 

       人，且未同日交付予各徵求人；另只向部分徵求人收取紀念品保證金。 

     b.公司未依徵求人人數公平分配股東會紀念品，而將大部分紀念品交付予特定徵求人。 

     c.公司未依徵求人請領紀念品方式配送紀念品，且交付各徵求人之紀念品數量有顯著差異。 

  (2)公司同時發兩種股東會紀念品。 

     a.公司公告之股東會紀念品未發放完畢，即配送第二種紀念品予徵求人。 

     b.公司對持股仟股以上及仟股以下股東分別發放不同種類紀念品。 

  (3)以給付金錢或其他利益予股東，取得股東會委託書。 

 

(三)股東會委託書徵求人有關其持股應繼續持有一定期間之計算方式 

(委託書問答集第 5-6 題) 

●股東會委託書徵求人，應符合規定之資格條件始得擔任徵求人，有關其持股應繼續持有一定期間之 

  計算方式為何？ 

  答：1.計算持有期間之推算時點： 

     （1）以股票最後過戶日為起日往前推算，算滿六個月或一年以上。 

     （2）持有股票之時點，應以取得股票所有權之時點為準，如為集中交易市場買賣之股票，係以 

          完成交割之日為準，而非買賣成交日。 

     （3）因私人間讓受、贈與或繼承等非於集中交易市場買賣而取得之股票，應依股東名簿記載為 

          準。 

     範例：某金控公司於 100 年 6 月 20 日召開股東常會，該次會議有改選董事或監察人議案， 

           其股票停止過戶期間為 100 年 4 月 22 日至 6 月 20 日，100 年 4 月 21 日為最後過 

           戶日，徵求人繼續一年以上持有委託書規則所規定之股份期間之計算，應為 99 年 4 



 

           月 22 日至 100 年 4 月 21 日，因集中交易市場買賣之股票採 T+2 日交割制度，故徵 

           求人持股期間為 99 年 4 月 20 日前買進股票，繼續持有至 100 年 4 月 19 日仍未賣 

           出，即符合持有一年以上之期間。 

     2.有關繼續持有股份之認定： 

       徵求人繼續持有期間不得中斷，其持股期間均應繼續持有委託書規則所規定之股數，而非以每 

       日餘額計算，如徵求人繼續持有之期間內，於某日先賣出再買進相同之股數，雖買賣股數於同 

       日完成入、扣帳，但因賣出部分已先扣帳，如扣除賣出部分已低於應持有股數，則應視為中 

       斷。 

  法令依據：「委託書規則」第 5 條、第 6 條規定。 

 

●股東會委託書徵求人或委託徵求之股東，依規定應持有公司之一定股數或持股比例，且應符合一定 

  持股期間，倘公司於股東會前一年度有現金增資認股、無償配股等造成公司已發行股份總數變動 

  時，應如何計算股東持股繼續持有六個月或一年以上期間及其持股數？ 

答： 

    1.依公司當年度股東會股票最後過戶日為起日往前推算，算滿六個月或一年以上期間。 

    2.若公司已發行股份總數於前項期間有增減變動時，計算委託書徵求股東繼續持股比例，應分別依 

      公司已發行股份總數變動之時點為基礎，分段計算其最低持股數及持股比例，比較其各階段最 

      低持股及持股比例，取其最低者認定為繼續持有期間之持股數及持股比例。 

     範例：假設Ａ公司已發行股份總數為 30,000,000 股，該公司訂於民國 101 年 6 月 21 日召開股 

           東常會，則股票最後過戶日為 101 年 4 月 22 日（往前推算六個月或一年以上之日期分別 

           為 100 年 10 月 23 日及 100 年 4 月 23 日）。 

           1. A公司發行股份變動如下： 

           （1）100 年 8 月 8 日除權配發股票股利 10%及員工紅利轉增資 500,000 股，已發行股份

總數由 30,000,000 股增為 33,500,000 股。 

           （2）100 年 9 月 30 日有可轉換公司債 600,000 股轉換為股份，已發行股份總數增為

34,100,000 股。 

           （3）100 年 12 月 31 日有員工認股權 400,000 股申請履約轉換為股份，已發行股份總數

增為 34,500,000 股。 

           （4）101 年 1 月 1 日至 2 月 28 日買回庫藏股 4,500,000 股，並於 101 年 3 月 15 日註

銷，已發行股份總數由 34,500,000 股減為 30,000,000 股。 

            2.甲股東持股數及持股比例計算： 

              甲股東於 100 年 4 月 23 持有 3,000,500 股，至 101 年 4 月 22 日 A 公司最後過 

              戶日時持有 3,300,550 股，其於此一年期間均未出讓、受讓股票，但遇 A 公司有 

              上述股份變動情事，依各階段計算甲股東繼續持有期間之持股比例如下： 

          （1）100 年 4 月 23 日至 100 年 8 月 7 日（除權前），最低持股數為 3,000,500 股， 

               占當時已發行股份總數 30,000,000 股之 10%。 



 

          （2）100 年 8 月 8 日(除權基準日)至 100 年 9 月 29 日（公司債轉換普通股基準日 

               前）最低持股數為 3,300,550 股，占當時已發行股份總數 33,500,000 股之 

               9.85%。 

          （3）100 年 9 月 30 日（公司債轉換普通股基準日）至 100 年 12 月 30 日（員工認 

               股權履約轉換普通股基準日前）最低持股數為 3,300,550 股，占當時已發行股 

               份總數 34,100,000 股之 9.68%。 

          （4）100 年 12 月 31 日（員工認股權履約轉換普通股基準日）至 101 年 3 月 14 日 

               (庫藏股註銷基準日前)，最低持股數為 3,300,550 股，占當時已發行股份總數 

               34,500,000 股之 9.57%。 

          （5）101 年 3 月 15 日(庫藏股註銷基準日)至 101 年 4 月 22 日(101 年股東會最後 

               過戶日)，最低持股數為 3,300,550 股，占停止過戶時已發行股份總數 

               30,000,000 股之 11%。 

           3.持股計算： 

          （1）甲股東繼續持有Ａ公司股份六個月以上之持股數為 3,300,550 股、持股比例為 

               9.57%。 

          （2）甲股東繼續持有Ａ公司股份一年以上之持股數為 3,300,550 股、持股比例為 

               9.57%。 

(計算表如下：) 

   100.04.23~101.04.22 A 公司股東名簿記載資料 

戶 號 1 
合 計 發行總股數 

持 股 

比 率 戶 名  甲股東 

停止過戶日持股數 3,300,550 3,300,500 30,000,000 11.00% 

除權前最低持股 

(100.04.23~100.8.7) 

3,000,500 3,000,500 30,000,000 10.00% 

除權基準日~100/09/29 最低持股 

(100.08.08~100.09.29) 

3,300,550 3,300,550 33,500,000 9.85% 

公司債轉換普通股基準日~100/12/30 最

低持股 

(100.09.30~100.12.30) 

3,300,500 3,300,500 34,100,000 9.63% 

員工認股權履約基準日~101/3/14 最低持

股 

(100.12.31~101.03.14) 

3,300,500 3,300,500 34,500,000 9.57% 

庫藏股註銷基準日~101 年股東會最後過戶

日最低持股 

(101.03.15~101.4.22) 

3,300,500 3,300,500 30,000,000 11.00% 

法令依據：「委託書規則」第 5 條、第 6 條規定。 



 

 

(委託書問答集第 27 題)  

●有關公開發行公司出席股東會使用委託書規則第 5 條及第 6 條規定之「已發行股份總數」，是否應 

  扣除無表決權股份？ 

答：依公司法第 180 條第 1 項規定，股東會之決議，對無表決權股東之股份數，不算入已發行股份之 

    總數。故有關委託書規則第 5 條及第 6 條所規定之「已發行股份總數」，應扣除公司法第 157 條 

    第 3 款無表決權之特別股及第 179 條第 2 項各款無表決權之股份數，以計算股東是否符合徵求人 

    或委託信託事業、股務代理機構擔任徵求人之持股數及持股比例。 

法令依據：「委託書規則」第 5 條及第 6 條、公司法第 157 條第 3 款、第 179 條第 2 項、第 180 

條第 1 項及本會 95 年 3 月 14 日金管證三字第 0950102811 號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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